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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說明書
（本說明書格式、順序及粗體字，請勿任意更動，※記號部分請勿填寫） 

探申請·案號：［阴

探申請日期：仁\（匕 > ※仃。分類：B \小

一、 發明名稱：（中文）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破碎裝置
（英文）A waste paper fiber util ization sys tem and 

a waste paper disintegration device

二、 申請人：（共壹人）

姓名或名稱：（中文）日商工理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CRETY CO., LTD.
代表人：（中文）山田昌夫

（英文）Masao YAMADA
住居所地址：（中文）日本東京都昭島市中神町1 丁目12番14號

（英文）12-14, Nakagami-cho 1-chome, Akishima-shi, 
Tokyo, Japan

國 籍：（中文）日本

（英文）Japan

三、 發明人：（共壹人）

姓 名：（中文）山田昌夫

（英文）Masao YAMADA

國 籍：（中文）日本

（英文）Japan

1



1294006
案號 92133788 年 月 日 修正 ·

一、本案已向

國家（地區）申請專利 申請日期 案號 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國際優先權

日本國 2002/12/03 2002-351444 有

日本國 2003/02/12 2003-33896 有

日本國 2003/05/27 2003-149514 有

日本國 2003/10/15 2003-355559 有

二、 □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國內優先權：

申請案號：
無 

日期：

三、 主張本案係符合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之事實，其事實發生日期為

四、 □有關生物材料已寄存於國外 ：
寄存國家：
寄存機構： 無

寄存日期：
寄存號碼：

□有關生物材料已寄存於國內（本局所指定之寄存機構）：
寄存機構：
寄存日期： 無
寄存號碼：

□不須寄存生物材料者：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易於獲得時，不須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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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92133788 年 月 日 修正

五、發明說明（1）
L 發 明 所 屬 之 技 術 領 域 ]

本 發 明 係 將 回 收 紙 破 碎 為 纖 維 素 材 並 將 纖 維 素 材 再

利 用 製 成 各 種 再 製 品 之 回 收 紙 纖 維 素 材 利 用 系 統 特 別 適

用 企 業 單 位 清 理 出 之 機 密 文 書 新 聞 紙 雜 誌 等 紙 類 以

免 回 收 紙 浪 費 而 予 再 利 用 之 可 能 性 之 合 理 回 收 紙 纖 維 素

材 利 用 系 統 及 破 碎 裝 置 ο

[ 先 前 技 術 ]

一 般 而 事 業 單 位 或 家 庭 清 理 出 之 回 收 紙 ( 例 如

使 用 過 之 影 印 紙 > 新 聞 紙 雜 誌 及 使 用 過 之 包 裝 箱 或 積 層

紙 ) 首 先 須 由 回 收 業 者 進 行 回 收 ( 例 如 派 報 業 者 清

掃 業 者 、 地 區 自 治 單 位 等 ) 以 拉 板 車 小 型 貨 車 予 收

集 交 予 回 收 場 仲 介 者 或 收 集 場 所 再 來 收 集 之 回 收 紙

須 予 分 類 及 依 一 定 之 規 格 予 捆 包 再 以 中 型 卡 車 搬 運 輸 送

至 製 紙 原 料 廠 商 再 交 予 回 收 紙 大 盤 其 廠 商 將 該 回 收 紙

保 管 後 復 以 大 卡 車 再 按 製 造 紙 張 工 廠 之 要 求 或 訂 貨 而 交

貨 供 給 並 運 送 至 倉 庫 ο

再 者 在 製 造 紙 張 工 廠 乃 以 紙 漿 製 造 機 ( 以 水 和 回 收

紙 擾 拌 、 八·、 後 再 進 行 脫 再 以 /示 白 藥 劑 將 其 漂 白 之 裝 置

) 將 回 收 紙 製 作 成 纖 維 素 材 ， 該 纖 維 素 材 再 以 清 潔 機 及

網 目 過 濾 ( 藉 由 去 除 裝 置 將 比 纖 維 素 材 較 重 之 物 質 以 離 心

力 予 分 離 ) 將 五 金 類 塑 膠 碎 物 等 多 餘 雜 物 予 去 除 處

理 ο 轶•、八 後 以 氣 泡 上 浮 ( 於 液 化 之 纖 維 素 材 中 打 入 氣 體 使

其 產 生 氣 泡 將 油 里 上 浮 並 將 其 分 離 ) 將 纖 維 素 材 與 油

第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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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92133788 年 月 日 修正

五、,發明1說日月（ 2)
里 分 離 再 予

置 ) 脫 水 如

中 例 如 日

記 載 ， 其 將 纖

再 者 例

第 2 0 0 1 —

1 號 、 特 開 平

7 6 9 號 特

6 8 1 0 號

— 2 4 6 4 6

案 所 記 載 其

製 作 成 置 物 座

材 植 物 用 培

附 材 料 0

再 者 例

第 7 — 2 6 4

開 平 第 6 — 1

號 或 特 開 平

無 加 水 方 式 之

法 ο

在 乾 式 回

產 生 塵 埃 及 靜

紙 破 碎 方 法 進

提 高 回 收 紙 破

5其進行回收 

為一大問題，

5其負荷過大 

成。

加 壓 脫 水 機 ( 纖

上 述 已 往 將 回 收

本 國 之 特 開 平 第

維 素 材 再 予 製 造

如 特 開 第 2 0 0

1 4 0 1 8 0 號

第 8 — 2 8 4 1

開 平 第 7 — 8 2

特 開 平 第 6 — 3

5 號 5 或 特 開 平

將 纖 維 素 材 與 一

園 藝 用 土 壤

養 基 土 > 緩 衝 材

如 特 開 平 第 8

8 3 號 特 開 平

5 4 6 3 6 號

第 6 — 1 3 4 3

乾 式 及 加 水 方 式

收 紙 破 碎 方 法 中

電 衛 生 方 面 亦

行 回 收 紙 破 碎 時

碎 效 率 較 不 易 達

維 素 材 加 壓 並

紙 製 成 纖 維 素

9 — 3 8 6 2

成 再 生 紙 Ο

2 — 1 2 5 4
特 開 第 2 0

0 0 號 特 開

6 8 6 號 > 特

1 3 2 9 9 號

第 9 — 2 7 1

定 比 例 之 添 加

鐵 路 墊 木 隔

或 當 作 吸 收

— 2 1 5 5 9
第 6 — 2 9 2
特 開 平 第 6 —

3 1 號 專 利 案

之 濕 式 將 回 收

進 行 脫 水 之 裝

材 之 處 理 方 式

8 號 專 利 案 所

5 6 號 特 開

0 0 — 1 8 0

平 第 8 — 1 9

開 平 第 7 — 1

特 開 平 第 5

6 6 3 號 專 利

物 混 合 再 予

熱 材 防 火

油 氣 之 油 質 吸

5 號 特 開 平

8 3 7 號 特

1 3 4 3 3 2

所 記 載 係 為

紙 破 碎 之 方

紙 破 碎 時 會

且 於 乾 式 回 收

且 該 方 式 要

第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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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3）

另外5以加水方式之濕式進行 

如，同時加水及回收紙之破碎方式 

時5故然 

紙破碎方 

較能提高

又例

載，係為

回 收紙破碎方法中，例 

其進行

因此，

荷較輕

回收紙破碎

以此濕

,且該

式回 

方式

比較不會產生塵埃及靜電 

法進行回收紙破碎時

收紙破碎效能。

平第1 1 —

收紙破碎前

再將裁切後之回收紙紙片 進行破碎之

回

如 ，特 

往將 

小紙

開

回

片

方

1

收

其 負 比

6

以

7 3 8 號專利 案所9

裁切機將回收紙予預

記

先

式 

出

,由載有裁切機之車輛前往企業單 

之機密類回收紙等進行裁切後，並 

包後5再載往再生紙製造工廠。

已

裁切成較細

回收紙破碎方法。

例如，以已往

位處，將企業單位清

將裁切後之回收紙予捆

但是，按如上所述方式將回收紙製作成紙漿之擾拌工 

程（紙漿工程）、將纖維素材與油墨分離工程（浮游分離 

工程）、及將纖維素材加壓脫水工程（加壓脫水工程）之

處 理 過 程 中 須 要 使 用 大 量

例 約 為 水 為 回 收 紙 1 0 0

犬 量 之 廢 液 體 而 且 存 在

費 用 之 問 題 ο

因 此 ， 已 往 之 濕 式 回 收

裝 置 例 如 紙 漿 擾 拌 浮

雜 且 裝 置 之 體 積 龐 大 J 所

確 定 其 場 地 須 要 非 常 大 ο

之用水（例如5紙與水之比 

倍之用水量），其同時會產生 

著該污廢水淨化裝置所須龐大

紙破碎方法中，各項工程使用 

油分離等裝置，其構成結構複 

以5其安裝之場地空間問題，

再者，於纖維素材脫水處理時所產生之廢液，將使纖

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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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4）

維素材隨之流失的比例亦非常 

收紙處理後之纖維素材及再生 

一般而言5使用回收紙處理後 

0 %纖維素材及再生品之量5 

將隨之流失而無法再利用° 

再者，在企業單位、公家 

用過之電腦用 紙及使用過之影 

收紙上記錄之機密情報外漏， 

碎5或以火燒方式直接燒毀， 

似以裁切機將回收紙裁切、捆 

再生品製造工廠之資源回收利

大 故 其 很 困 難 能 將 全 部 回

品 5 獲 得 完 整 取 得 及 利 用

之 纖 維 素 材 約 僅 能 獲 得 7
而 其 殘 餘 之 3 0 % 回 收 紙

機 關 或 大 學 等 場 所 其 所 使

印 紙 等 回 收 紙 為 了 防 止 回

必 須 以 裁 切 機 將 回 收 紙 裁

使 其 無 法 被 判 讀 此 等 5 類

包 及 再 搬 運 至 再 製 紙 工 廠 或

用 方 式 係 將 回 收 紙 之 長 度

變得很短5及於回收紙中加入水液5其回收紙將會上浮， 

其將會增加處理之困難度，其存有製成再生紙及再生製品 

之品質不勻之問題。

再者，回 收紙之 回收及 回收紙之搬運，其運輸 費用非 

常龐大，每日產生回收紙之大量裁切費用及人事費用，亦 

會是非常可觀，按此方式，再將其使用製作成再生紙或製 

造成再生製品，其將會造成所有成本乃會比購買原木或紙 

漿原料所須成本高出約三成之問題。

因此，本發明乃考慮如上諸多問題下，據以減少回收 

紙纖維素材利用 成本及不致造成廢液，而提供回 收紙纖維

素材利用系統及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為本發明目的。

【發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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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5）

發明詳細說明：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本發明採用以下之構成方式。

本發明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係運用將回收紙纖

維破碎手段，及將上述回收紙纖維破碎獲得之纖維素材再 

製造利用成再製品之手段所構成，上述將回收紙纖維破碎

手段，係將上述回收紙纖維破碎成纖維後的纖維素材，於 

壓縮時不會產生廢液的範圍內加入水液之處理方法，為本 

發明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纖維破碎裝置之特點。

在本系統中，可能使其使用 水量明顯減少很多 又可

降低其處理成本，而且可獲得均勻良質之再生紙及再製 

品。

在上述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 系統中，其可達成欲破碎

之回收紙重量及破碎回收紙纖維用 水重量之比例為0・ 6

—1・0 5且上述回收紙之纖維素材可達到其回收率1 0

0 %。

如，以上

其無須如

防止外漏

述方式提供之回 

已往，於企業體 

而須進行裁切方

及破碎回收紙纖維用水重 

並直接產生再生紙及再製

收紙纖維素材 

所產生使用

,而可將欲 

之比例達成 

原料，

內 

式 

量

品 所以

之使

之再

按此方式，例

利用系統及裝置，

過的影印紙為機密 

破碎之回收紙重量

為 0 . 6 — 1 . 0，

可提供製造工程之簡略化，據此，可能大量減少必須 

用水量，又可降低其加工製造成本，而且可獲得良質 

生紙及再製品。

按上述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所生成之手段中 ,上

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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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6）

述 回 收 紙 纖 維 素 材 可 加 入 一 定 比 例 之 添 加 物 ( 例 如 石

膏 橡 皮 漿 糊 充 填 材 陶 瓷 粉 末 碳 粉 末 銅 線 > 鐵

線 水 泥 無 機 質 粉 體 或 沸 石 ， 其 由 一 種 或 二 種 ) 配 合 而

混 合 其 為 本 回 收 紙 纖 維 素 材 利 用 系 統 之 使 用 特 徵 又 上

述 纖 維 素 材 須 要 加 色 時 於 加 入 添 加 物 時 可 同 時 加 入 印

色 料 及 添 加 物 構 成 ο

按 此 方 式 可 以 獲 得 不 同 各 種 類 之 再 製 品 例 如 厚

紙 板 置 物 座 園 藝 用 土 壤 鐵 路 墊 木 隔 熱 材 防 火

材 植 物 用 培 養 基 土 緩 衝 材 廢 油 過 濾 板 排 油 煙 機 之

過 濾 板 廢 油 過 濾 板 或 吸 收 油 質 之 材 料 等 等 再 生 品 ο

在 本 發 明 之 回 收 紙 纖 維 破 碎 裝 置 其 回 收 紙 於 進 行 回

收 紙 纖 維 破 碎 裝 置 中 具 有 如 下 特 點 :

即 由 迴 轉 葉 軸 體 中 心 延 伸 有 複 數 個 迴 轉 葉 片 之 迴 轉 部 >

該 迴 轉 葉 &又 置 於 收 取 回 收 紙 之 收 取 部 內 破 碎 纖 維 後 的 纖

維 素 材 於 壓 縮 時 於 不 會 產 生 廢 液 的 範 圍 內 加 入 水 液 於 收

取 部 之 處 理 手 段 依 上 述 收 取 部 回 收 紙 之 種 類 及 組 合 及 回

收 紙 重 量 的 配 合 在 此 條 件 下 配 合 迴 轉 葉 迴 轉 速 度 之 設

定 控 制 手 段 為 本 裝 置 具 備 如 上 特 性 之 特 徵 ο

再 者 上 述 回 收 紙 纖 維 破 碎 裝 置 中 之 注 水 方 法 係 以

收 取 部 中 設 有 以 欲 破 碎 之 回 收 紙 重 量 及 破 碎 回 收 紙 纖 維 用

水 重 量 之 比 例 定 位 為 0 ・6 --]L . 0 之 注 水 ο

按 此 方 式 例 如 以 上 述 方 式 提 供 之 回 收 紙 纖 維 素 材

利 用 系 統 及 裝 置 其 無 須 如 已 往 企 業 體 內 所 產 生 使 用 過 的

影 印 紙 為 機 密 防 止 外 漏 而 須 進 行 裁 切 方 式 而 可 將 欲 破 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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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7）

之回收紙重量及破碎回收紙纖維用水重量之比例定位為

0. 6 — 1・0 ，而直接產生再生紙及再製品原料，所以可

容易地獲得良質之再生紙及再製品。

又，上述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該上述之控制方法， 

係於上述收取部中可依回收紙之種類及組合，及回收紙重 

量的配合，在此條件下配合迴轉速度及水量之控制設定控 

制手段構成。

按此方式，其更可獲得回收紙纖維破碎效能。

上述，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該上述之控制方法，係 

於上述收取部內側面上設有所定長度突起物之設計所構 

成。

按此突起物，其可避免回收紙浮於上方，以致使迴轉 

葉空轉，可使上述收取部內上浮之回收紙亦可獲得有效破 

碎之處理。

上述，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之收取部內側可設計成碗 

型或圓錐型構件之構造亦可。

按此碗型或圓錐型構造，可避免回收紙浮於上方，以 

致使迴轉葉空轉，可使上述收取部內上浮之回收紙亦可獲 

得有效破碎之處理。

在上述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之收取部所設之蓋體上，設 

有一個以上之貫穿孔亦可，據此，該蓋體之貫穿孔，可供 

使用者不須開啟蓋體，而能辨視收取部之內部情況，因 

此5若收取部內之回收紙上浮，而使迴轉葉無法迴轉粉碎 

及破碎該回收紙時，據可由該貫穿孔辨視，並可伸入一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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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8）

體將 該 回 收 紙 下 壓 而 使 其 提 高 回 收 紙 破 碎 效 果 ο

再 者 於 蓋 體 內 側 亦 可 設 計 一 自 動 下 壓 機 構 使 其

自動 上 下 移 動 使 其 可 達 到 壓 觸 回 收 紙 並 可 避 免 回 收 紙

浮於 上 方 導 致 使 迴 轉 葉 空 轉 據 以 可 使 上 述 收 取 部 內 上 浮

之回 收 紙 亦 可 獲 得 有 效 破 碎 之 處 理 ο

上 述 回 收 紙 纖 維 破 碎 裝 置 之 碗 型 或 圓 錐 型 構 件 之 內

側， 亦 可 -J-/L 白又 有 一 定 長 度 之 突 出 物 構 成 ο

據 此 突 出 物 可 避 免 回 收 紙 浮 於 上 方 以 致 使 迴 轉 葉

空轉 5 據 以 可 使 上 述 收 取 部 內 上 浮 之 回 收 紙 亦 可 獲 得 有 效

破碎 之 處 理 ο

再 者 上 述 回 收 紙 纖 維 破 碎 裝 置 之 迴 轉 葉 前 端 與 上 述

收取 部 內 側 之 側 面 間 保 持 有 所 定 之 間 隙 之 設 計 形 成 ο

據 此 可 使 回 收 紙 會 被 接 觸 且 能 使 迴 轉 葉 之 負 何 可 減

輕， 所 以 使 迴 轉 葉 接 觸 回 收 紙 亦 減 量 故 迴 轉 葉 之 壽 命 可

延長 0

上 述 回 收 紙 纖 維 破 碎 裝 置 中 上 述 複 數 迴 轉 葉 由 中 心

向外 呈 漸 漸 形 成 擴 張 面 構 成 亦 可 ο

據 此 迴 轉 葉 之 迴 轉 使 收 取 部 內 側 側 面 集 中 之 回 收

紙， 可 有 效 增 加 進 行 破 碎 ο

上 述 回 收 紙 纖 維 破 碎 裝 置 中 在 上 述 之 收 取 部 內 可

設計 安 裝 二 組 以 上 之 迴 轉 葉 亦 可 ο

按 此 增 加 之 二 組 以 上 迴 轉 葉 所 以 可 使 各 迴 轉 葉 之 負

擔減 輕 故 迴 轉 葉 之 壽 命 可 延 長 ο

上 述 回 收 紙 纖 維 破 碎 裝 置 中 J 在 收 取 部 內 之 蓋 體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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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9）

側 亦 可 將 上 述 一 部 以 上 之 迴 轉 葉 安 裝 其 上 之 構 成 亦 可 ο

據 此 其 比 僅 於 收 取 部 內 側 安 裝 迴 轉 葉 方 式 之 效 能 較

好 ο

上 述 回 收 紙 纖 維 破 碎 裝 置 中 在 收 取 部 內 側 上 安 裝 之

迴 轉 葉 若 設 計 安 裝 一 組 以 上 構 成 亦 其 更 能 有 效 增 加 進

行 破 碎 效 果 ο

據 此 集 中 在 收 取 部 內 側 側 面 之 回 收 紙 即 可 於 迴 轉

葉 之 迴 轉 動 作 時 被 有 效 破 碎 ( 粉 碎 ) ο

在 上 述 回 收 紙 纖 維 破 碎 裝 置 中 在 收 取 部 內 設 有 由 外

面 可 觀 察 收 取 部 內 部 狀 態 之 表 示 手 段 構 成 亦 可 其 可 獲 得

期 望 之 纖 維 破 碎 狀 態 ο

再 者 在 上 述 回 收 紙 纖 維 破 碎 裝 置 中 5 上 述 收 取 部 內

可 設 置 昭
4、、、 明 設 備 之 手 段 構 成 亦 可 ο

按 如 此 其 可 更 明 確 的 確 認 收 取 部 內 部 狀 況 情 形 ο

上 述 回 收 紙 纖 維 破 碎 裝 置 中 上 述 收 取 部 由 底 部 中 心

點 向 地 面 垂 直 線 設 置 成 保 持 設 定 之 角 度 亦 可 ο

據 此 方 式 收 取 部 底 部 之 回 收 紙 可 被 集 中 其 構 成 方

式 可 提 高 纖 維 破 碎 之 效 能 ο

上 述 回 收 紙 纖 維 破 碎 裝 置 9 其 收 取 部 可 由 複 數 個 收 取

部 組 成 該 複 數 之 收 取 部 由 某 一 收 取 部 先 進 行 回 收 紙 之

纖 維 破 碎 再 由 另 外 之 其 他 收 取 部 內 部 進 行 回 收 紙 之 纖 維

破 碎 其 使 全 體 之 迴 轉 葉 之 負 擔 分 散 故 可 使 各 迴 轉 葉 之

壽 命 延 長 0

上 述 本 發 明 之 回 收 紙 纖 維 破 碎 裝 置 中 其 回 收 紙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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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10)

行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中，具有如下特點：上述收取部側 

面設有依所定迴轉速度之收取部、上述收取部內側設有突 

起物、破碎纖維後的纖維素材於壓縮時，於不會產生廢液 

的範圍內加入水液於收取部之處理手段、依上述收取部回 

收紙之種類及組合及依回收紙重量的配合，在此條件下配 

合迴轉葉迴轉速度之設定控制手段，其為本裝置具備如上 

特性之特徵。

由上述構成方式與上述使用迴轉葉方式進行回收紙破 

碎纖維，同樣獲得所期望程度破碎回收紙纖維效果。

該本發明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5是將回收紙破碎成為 

纖維素材的裝置，該回收紙收取部，其上蓋設定有迴轉速 

度、上述收取部上蓋內側面設有一個以上之突出物、回收

紙 破 碎 纖 維 成 纖 維 化 具 可 能 性 且 破 碎 纖 維 後 的 纖 維 素 材

於 壓 縮 時 於 不 會 產 生 廢 液 的 範 圍 內 加 入 水 液 於 收 取 部 之

處 理 手 段 又 依 上 述 收 取 部 回 收 紙 之 種 類 及 組 合 及 依 回

收 紙 重 量 的 配 合 在 此 條 件 下 配 合 迴 轉 葉 迴 轉 速 度 之 設

定 控 制 手 段 為 本 裝 置 具 備 如 上 特 性 之 特 徵 ο

在 以 上 述 構 成 方 式 與 上 述 使 用 迴 轉 葉 方 式 進 行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5 同 樣 可 獲 得 所 期 望 程 度 破 碎 纖 維 效 果 ο

本 發 明 的 纖 維 素 材 的 實 用 系 統 中 係 可 將 回 收 紙 纖 維

破 碎 裝 置 出 借 於 客 戶 處 與 客 戶 連 接 端 可 配 合 本 發 明 系 統

連 接 、 上 述 已 製 成 纖 維 素 材 之 再 加 工 及 再 生 品 之 處 理 手

段 及 上 述 纖 維 破 碎 處 理 得 以 網 路 監 視 方 式 表 示 監 視 資 訊

內 容 及 管 理 手 段 該 管 理 手 段 記 錄 之 資 訊 並 具 可 利 用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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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11）

路將其送回資料之手段，據以獲得將回收紙纖維破碎成纖 

維化，迴轉速度及破碎纖維後的纖維素材於壓縮時於不會 

產生廢液的範圍內加入水液於收取部之處理手段5並將該 

資訊回授至原連接端，而獲得將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為特 

徴。

據此，客戶 機密資料回收紙可進行回收紙破碎纖維作 

業，且一般之作業可同時容易進行。

上述回收紙纖維破碎之迴轉葉，在中心同一直線上具 

有兩枚葉片，上述葉片上也可具有與回收紙衝突而粉碎回 

收紙之粉碎板，。

設計此方式之迴轉葉，可以獲得破碎纖維之功能。

此粉碎板與迴轉葉成垂直設置，其可增加粉碎回收紙 

之效果，且其同一直線方向之直交線上同樣設有兩枚葉 

片。

如上設置之迴轉葉之迴轉，可獲得所期望之破碎纖維 

功能。

在其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之迴轉葉上，於迴轉葉兩片 

之粉碎板較高處上5可設有較長且尖細之突出物。

設計此 方式之迴轉葉，可以獲得期望破碎纖 維之功 

能。

上述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置之迴轉葉，其具有在其迴轉 

同時於收取部內具上下移動之構成結構。

迴轉葉可據以處理浮在上方之回收紙，使在收取部內 

之回收紙可獲得良好之破碎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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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12)

在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中，收取部上蓋處在迴轉時， 

其上蓋亦可移動。

因此5其迴轉葉之迴轉可使收取部內上浮之回收紙， 

亦可獲得破碎之處理。

上述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其收取部外部設有設定之 

加熱部，其加熱部具有可調整之功能。

所以其可獲得良好回收紙之纖維破碎。

本發明之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其使回收紙破碎為纖 

維之裝置、上述全部回收紙所設定供水量之供水設備、含 

有水液之回收紙收取量、上述第一收取部迴轉之回收紙 ， 

乃為經供水部加入所須設定含水量之回收紙、上述控制迴 

轉葉迴轉速度之控制部、上述第一收取部下方及橫方為第 

二收取部、第一收取部及第二收取部間設有隔離壁，隔離 

壁上設有適當貫穿孔，使適當纖維化之纖維可通過，其為 

本裝置另一特點。

上述，設計使在第一收取部回收並破碎之纖維，可收 

取於第一收取部下方之第二收取部，其比往昔回收紙破碎 

纖維須橫式移動之設備，其全部體積較精小。

所以經由水量供給部供給予回收紙之水，使全部之回 

收紙可完全含有所設定之水份5其可使回收紙全部被破碎 

其纖維，可免避無法完整破碎回收紙纖維之狀態，並可提 

高其機密性。

因為設有供給水使回收紙全部含有適當水份之裝置 ， 

比已往無加水之回收紙之處理裝置，比較可防止紙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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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13)

電 及 噪 音 之 發 生 ο

上 述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之 供 給 部 與 回 收 紙 有 一 定

之 接 觸 及 一 定 方 向 之 迴 轉 上 述 回 收 紙 經 由 送 往 —— 筒 狀 之

第 ■― 收 取 部 上 述 供 給 部 設 有 第 一 圓 型 柱 及 第 二 圓 型 柱

該 迖 紙 機 能 圓 型 柱 呈 一 定 方 向 迴 轉 而 另 —■ 圓 型 柱 呈 相 反

方 向 迴 轉 與 回 收 紙 一 面 與 圓 型 柱 接 觸 回 收 紙 另 一 面 與

另 一 圓 型 柱 接 觸 、 使 回 收 紙 送 出 至 收 取 部 上 述 供 給 部 在

第 一 圓 型 柱 及 第 二 圓 型 柱 間 至 少 有 一 面 處 設 有 一 供 給 所

設 定 水 份 之 所 有 裝 置 ο

按 如 上 構 成 方 式 可 使 全 體 裝 置 體 積 小 型 化 同 時 可

提 高 機 密 性 、 並 可 防 止 回 收 紙 之 處 理 時 紙 粉 靜 電 及 噪 音

之 發 生 ο

上 述 供 給 部 在 第 一 圓 型 柱 及 第 二 圓 型 柱 間 其 可 於

其 兩 側 方 處 設 有 一 所 定 份 量 供 給 水 份 之 裝 置 ο

按 如 上 構 成 方 式 可 使 全 體 裝 置 體 積 小 型 化 、 同 時 可

提 高 機 密 性 並 可 防 止 回 收 紙 之 處 理 時 紙 粉 、 靜 電 及 噪 音

之 發 生 ο

上 述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如 上 述 在 第 ■— 收 取 部 及 第

二 收 取 部 隔 開 處 設 有 可 使 回 收 紙 能 通 過 其 孔 之 隔 板 該

孔 可 設 計 成 可 具 開 啟 閉 合 之 裝 置 ο

如 此 按 此 方 式 使 回 收 紙 於 被 全 完 破 碎 成 纖 維 狀

前 會 將 回 收 紙 留 置 於 收 取 部 使 其 更 能 提 高 機 密 性 之 保

密 效 果 0

尚 且 上 述 開 啟 閉 裝 置 為 往 復 ( 回 轉 式 ) 滑 板 之 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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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14)

門 該 開 啟 閉 裝 置 與 孔 之 設 計 可 使 其 一 致 並 能 使 被 纖

維 狀 已 破 碎 之 回 收 紙 通 過 該 孔 即 可 ο

上 述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開 啟 閉 合 裝 置 係 具 有 可 將

該 孔 開 啟 或 閉 合 之 動 作 其 並 可 設 計 由 手 動 開 啟 閉 合 裝

置 或 可 &又 計 成 經 由 設 定 之 一 定 時 間 而 能 自 動 開 啟 或 閉 合

該 孔 之 方 式 亦 可 ο

按 此 方 式 使 回 收 紙 在 被 全 完 破 碎 成 纖 維 狀 前 會 將

回 收 紙 留 置 於 收 取 部 使 其 機 密 性 之 保 密 提 高 ο

上 述 回 收 紙 纖 維 破 碎 裝 置 5 其 收 取 部 可 由 複 數 個 進 行

回 收 紙 纖 維 破 碎 前 收 取 之 收 取 部 組 成 該 複 數 之 收 取 部 由

第 三 收 取 部 進 行 纖 維 破 碎 之 回 收 紙 收 取 並 由 第 三 收 取

部 按 設 定 之 一 定 時 間 間 隔 將 回 收 紙 送 出 之 送 出 部 所 構

成 亦 可 ο

按 此 由 供 給 部 送 紙 之 操 作 以 人 工 進 行 方 式 亦 可 ο

上 述 回 收 紙 纖 維 破 碎 裝 置 之 供 給 部 由 第 一 圓 型 柱 呈

—一 定 方 向 迴 轉 而 另 一 枚 第 二 圓 型 柱 呈 相 反 方 向 迴 轉 使

回 收 紙 —一 面 與 第 ■ ■ 圓 型 柱 接 觸 而 回 收 紙 另 面 與 另 一 枚

第 二 圓 型 柱 接 觸 使 回 收 紙 送 出 至 第 ■— 收 取 部 其 第 一 圓

型 柱 及 第 二 圓 型 柱 將 回 收 紙 送 出 時 5 並 以 .一 定 水 量 控 制 之

噴 霧 方 式 以 具 有 將 回 收 紙 噴 濕 之 結 構 構 成 方 式 亦 可 ο

按 此 構 成 方 式 可 使 全 體 裝 置 體 積 小 型 化 同 時 可 提

高 機 密 性 並 可 防 止 回 收 紙 之 處 理 時 紙 粉 、 靜 電 及 噪 音 之

發 生 0

上 述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中 其 可 將 第 一 收 取 部
•e-n. 
&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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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15)

成 保 持 有 '— 定 傾 斜 角 度 之 設 備 所 構 成 ο

按 此 構 成 方 式 可 使 全 體 裝 置 體 積 小 型 化 同 時 可 提

高 機 密 性 並 可 防 止 回 收 紙 之 處 理 時 紙 粉 靜 電 及 噪 音 之

發 生 0

上 述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中 其 可 將 迴 轉 葉 設 計 安 裝

於 第 一 收 取 部 側 面 之 結 構 所 構 成 ο

按 此 構 成 方 式 可 使 全 體 裝 置 體 積 小 型 化 同 時 可 提

高 機 密 性 並 可 防 止 回 收 紙 之 處 理 時 紙 粉 > 靜 電 及 噪 音 之

發 生 0

上 述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中 ， 於 上 述 第 一 圓 型 柱 之 側

面 上 JfL &又 有 複 數 個 相 等 間 隔 之 裁 刀 而 於 相 對 之 第 二 圓 型

柱 上 設 有 對 應 之 槽 溝 按 此 構 成 方 式 亦 可 ο

再 者 於 回 收 紙 進 入 第 二 收 取 部 前 可 將 回 收 紙 依 一

定 大 小 裁 切 據 使 可 迴 轉 葉 之 負 擔 減 輕 5 並 可 使 該 迴 轉 葉

之 壽 命 延 長 ο

上 述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中 其 於 上 述 第 ■— 圓 型 柱 之

側 面 上 設 有 複 數 個 相 等 間 隔 釘 狀 體 而 於 上 述 第 二 圓 型

柱 之 側 面 上 設 有 複 數 個 相 對 於 第 ■— 圓 柱 形 材 釘 狀 體 相 對

應 之 槽 孔 按 此 構 成 方 式 亦 可 0

按 此 方 式 即 可 使 回 收 紙 於 送 進 第 一 收 取 部 前 將 該

回 收 紙 刺 破 打 孔 據 此 可 使 回 收 紙 纖 維 儘 早 被 破 碎 據

可 使 迴 轉 葉 之 負 擔 減 輕 並 可 使 迴 轉 葉 之 壽 命 延 長 ο

上 述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之 控 制 部 中 ， 其 於 迴 轉 葉 之

同 軸 上 設 置 有 可 控 制 迴 轉 葉 動 作 之 控 制 部 按 此 構 成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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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亦可。

五、發明說明（16）

由 如 上 方 式 更 可 使 回 收 紙 纖 維 破 碎 之 效 率 提 高 同

時 對 單 獨 一 個 迴 轉 葉 之 負 擔 減 輕 並 可 使 迴 轉 葉 之 壽 命 延

長 ο

上 述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之 供 給 部 中 其 將 回 收 紙 一—

面 被 接 觸 並 呈 — 定 方 向 迴 轉 且 將 回 收 紙 送 出 至 第 ■ 一 收

取 部 之 第 三 圓 型 柱 5 其 並 由 另 一 與 回 收 紙 另 面 接 觸 之 壓 板

構 成 尚 且 於 上 述 第 三 圓 型 柱 之 側 面 上 以 相 等 間 隔 設 置

有 複 數 釘 狀 體 之 構 成 亦 可 ο

按 此 方 式 即 可 使 回 收 紙 送 進 第 ■— 收 取 部 前 5 將 回 收

紙 刺 破 打 孔 據 此 可 使 回 收 紙 纖 維 儘 早 被 破 碎 據 可 使 迴

轉 葉 之 負 擔 減 輕 並 可 使 迴 轉 葉 之 壽 命 延 長 ο

上 述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之 第 一 收 取 部 中 其 於 收 取

部 內 之 側 面 上 可 設 有 一 枚 以 上 複 數 個 突 起 物 之 構 成 亦

可 ο

按 此 方 式 據 使 含 有 水 份 之 回 收 紙 於 進 入 收 取 部 之 內

時 不 致 貼 附 於 收 取 部 之 內 側 面 上 ο

上 述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之 第 '— 收 取 部 中 其 於 收 取

部 內 側 面 上 可 設 有 如 螺 旋 狀 之 槽 溝 按 此 構 成 亦 可 ο

因 此 含 有 水 份 之 回 收 紙 於 進 入 收 取 部 之 內 時 不 致

貼 附 於 收 取 部 之 內 側 面 上 0

上 述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之 第 一 收 取 部 中 其 於 收

取 部 內 側 面 上 縱 向 或 橫 向 設 有 複 數 槽 溝 按 此 構 成 亦

可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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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17）

因此，含有水份之回收紙於進入收取部內時，不致貼 

附於收取部之內側面上。

上述，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之收取部中，其於收取部 

內設有相對應二個以上迴轉葉之柱形槽，按此構成亦可。

按此方式，各柱形槽內側配合各迴轉葉，而使其回收 

紙不致滯留其間，故可獲得大量之回收紙纖維破碎之充分 

效能。

上述，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之複數個迴轉葉中，於上 

述迴轉葉之軸體上設有圓柱體，而圓柱體之側面上，設有 

棒狀體，按此構成亦可。

因此，按該結構設計方式，該棒狀體於迴轉時，據此

可抑制噪音，且更可使回收紙被充分破碎其纖維，據而提 

高其纖維破碎之效能。

上述，回收紙破碎纖維裝 

述迴轉葉之軸體上設有圓柱體 

索，按此構成亦可。

因此，按該結構設計方式

置之複數個迴轉葉中，於上

，而圓柱體之側面上設有紐

，該紐索於迴轉時，據此可

抑制噪音，且更可使回收紙被充分破碎其纖維，據而提高 

其纖維破碎之效能。

再者5上述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再生

之半圓青竹筒體 

內，據使該半圓 

其他筒體可作作

上述纖維素材當作培用

素材填裝於一定成型剖 

筒體、角筒體或其他筒 

角槽孔之筒體、角筒體 

綠化及其他之綠化，而

開 

體 

或 

將

手段5

、呈半 

青竹筒 

垂直綠

可把纖維 

角槽

體、

化、

土利

孔之 

呈半 

吊掛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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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18)

按 此 方 式 上 述 回 收 紙 纖 維 素 材 當 作 培 用 土 利 用 即

可 無 須 使 用 般 之 土 壤 而 可 植 種 植 物 體 據 此 更 可 使

填 裝 有 纖 維 素 材 之 筒 體 即 不 致 如 使 用 一 般 土 壤 而 掉 出

即 可 由 較 低 之 費 用 而 可 實 現 屋 頂 化 園 化 垂 直 綠 化 或 吊

掛 綠 化 ο

上 述 回 收 紙 纖 維 素 材 利 用 再 生 手 段 其 可 把 上 述 纖

維 素 材 加 入 硼 素 防 火 材 耐 /八、、 料 及 其 他 材 料 而 製 成 耐 /八、、

性 素 材 並 可 將 該 耐 /八、、 性 素 材 填 充 加 入 經 耐 /八、、 加 工 處 理 過

之 箱 子 或 袋 體 中 而 成 為 隔 埶八.、 材 產 品 ο

按 如 上 方 式 而 可 產 生 質 輕 及 廉 價 之 隔 熱 材 ο

再 者 上 述 回 收 紙 纖 維 素 材 利 用 再 生 手 段 將 上 述 所

得 之 回 收 紙 纖 維 素 材 注 入 水 液 使 其 吸 收 含 有 水 份 液 化

肥 料 其 如 同 盆 栽 內 置 入 培 養 土 及 當 作 如 同 劍 山 之 使 用 ο

按 此 方 式 即 可 由 較 低 之 費 用 ， 而 可 實 現 屋 頂 化 園

化 垂 直 綠 化 吊 掛 綠 化 ο

據 此 本 發 明 回 收 紙 纖 維 素 材 利 用 其 具 有 如 下 特

點 :

將 回 收 紙 纖 維 破 碎 成 纖 維 化 及 破 碎 纖 維 後 的 纖 維 素 材 於

壓縮時，於不會產生廢液的範圍內加入水液於收取部之處 

理手段；

按客戶指示，將纖維素材再加工及再生品之處理手

段；

將回收紙纖維破碎作業及再加工成再生品之處理監視 

貪訊記錄之監視手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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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19）

將上述記錄管理記錄及監視之資訊， 經 由網路發送給

客戶末端裝置傳輸方法 ,為本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 系 統特

點。

按此 方式，其 可 能 將回收紙纖維素材 5 可按客戶 希 望

之再製品 ，予輕易 製 成 所須 再生製品。

如下 為配合往後附 力口之 圖示及詳細說明參照， 即 可 明

白本發明 特徵。

【實施方 式】

本發 明最佳實施狀態：

以上 以圖面說 明 實施裝 置狀態：

第1 圖為本發 明 實施形 態之回收紙纖維素材利 用 系 統

圖示。

在第 1圖示中 回 收紙纖維素材利用 系 統（1 0 )

複數的企 業體（1 2 ) 〔1 2 — 1，1 2 — 2，1 2 —

3 ' ' ' 〕，企業 體 ( 1 2 ）內所產生使 用 過的電 腦 用

紙、影印 用紙、傳 真 用 紙. 新聞紙·宣傳 紙 、小冊 紙 雜

誌、紙板 、包裝箱 等 等 之回 收紙（1 1 — 1 ），經過 回 收

紙破碎纖 維裝置（ 1 3 ）處 理為纖維素材 ( 1 1 — 2 )

回收紙破碎纖維裝 置 ( 1 3 ）販售或出租 或保養作業 之 處

理商（1 4 ）等、 將纖維素材（1 1 — 2 ) 作為原料運送

至製存再 生紙（1 1 — 3 ) 之再生紙工廠 ( 1 5 ) 輸送 >

或將纖維 素材（1 1 — 2 ) 作為原料製成 隔 熱材或緩衝料

等再生品 (11- 4 ) 運送至製成再生品 之 再生品 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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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20）

( 1 6 ) 等構成 ,尚 且 9 上

( 1 0 ) 5係處 理商 ( 1 4

送至再 生 紙工廠 (1 5 ) 及

圖 示 中 雖 未顯示搬運公 司 可

給再 生 紙 工廠 ( 1 5 ) 及再

所 不 之 纖 維素材 (1 1 — 2

箱 ο

其 次 5回 收紙纖維 素材

收 紙 ( 1 1 - 1 ）處 理 成 為

( 1 1 — 4 ) 程序之說 明 ο

第 2 圖為 將 回收 紙 ( 1
紙 ( 1 1 -3 ) 及再 生 製 品

圖 ο

首先步驟 ( S 1 ) 企

4 ) 購 買 或租貸該回 收紙破

如 若處理商（ 1 4 ) 擔任定

紙破碎纖維裝置 (1 3 ) 作

運纖維素材（ 1 1 - 2 ) 服

已 往處 理 回收 紙 之費 用 包

3 ) 之 販 賣或 出 租價 金 ο

接 續 ,第 二 步驟 ( S 2
的 各部 門 收集 整 理出 來 之 回

所 此 時 ,例 如 說， 企 業 體

收 紙 ( 1 1 - 1 ), 或將使

述回 收紙纖維素材利 用 系統

）將纖維素材 ( 1 1 — 2 )運

再生品工廠 ( 1 6 ) 之 處理，

將纖維素材 ( 1 1 — 2 ）供應

生品 工廠 ( 1 6 ) 第 1圖中

）表 不 以 - 定 方 式 包 裝 或裝

利用 系 統 ( 1 0 ) 顯 示由回

再生 紙 ( 1 1 — 3 ) 及 再生品

1 - 1 ) 處 理 後 5 創 造 成再生

(1 1 — 4 ) 之 生 產 說 明流程

業體 ( 1 2 ) 先 由 處 理 商（1
碎纖維裝 置 ( 1 3 ) 此時，

期至 企 業 體 ( 1 2 ) 對 收回收

保養 處 理 商 ( 1 4 ) 擔任搬

務， 且 企 業 體 ( 1 2 ) 希望按

含有 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 置（1

）企 業 體 ( 1 2 ) 由 內 各樓層

收紙 ( 1 1 ) 集 中 於 收集

(1 2 ) 將 收集整理 出 來之回

用過之影 印 紙或舊報紙送至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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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21）

處即 可， 並在該處設 一作業場所 ，並設置 一回收紙破碎纖

維裝 置 ( 1 3 ) 以 進行處理回 收 紙 ( 1 1 — 1 )。

接 下 來 第 三 步驟 ( S 3 ) 設 置 之 回收紙破碎纖維

裝 置 ( 1 3 ) 即 可 進行將收集來 之 回 收 紙(1 1 — 1 )

破碎成 纖 維素材 ( 1 1 — 2 )。

隨 之 9 第 四 步驟 ( S 4 )， 將 已 處 理 成為纖維素材

( 1 1 — 2 ) 之產 品 5 以 一定之包裝 箱 或 袋體將其包裝

再 由 處 理 商 ( 1 4 ) 或 經 由托運公 司 將 其送至再生 紙 工

廠 ( 1 5 ) 或 再 生 品 工 廠 (1 6 ) ο

再接 下 來 第 五 步 驟 (S 5 ) 在再 生紙工廠（ 1 5
) 將 纖 維素材 ( 1 1 — 2 ）製作 出 厚 紙板 、影印紙、 記 事

簿 紙 、 報告紙 衛生 紙 紙尿片 擦 手 紙 等等之再生 紙

( 1 1 — 3 ) 9 另 外 再 生品工 廠 ( 1 6 ）可將纖維素材

( 1 1 — 2 ) 加 上所 須 要 或設定 之 添 加 物 5而製作出 置物

座 園 藝 用 土 壤 鐵路墊木、隔 熱材 防 火材、植物 用 培

養基 土 排 油 煙機之過濾板、廢油過濾板或吸收油質 之吸

油材料等等 如 以上所 述之再生品 ( 1 1 — 4 ）；而且 纖

維素材 ( 1 1 — 2 ) 可 直 接利用 來製作成緩衝材，或 纖

維素材 ( 1 1 — 2 ) 要 製成再生 紙 ( 1 1 —3 ）時， 最好

將纖維素材 ( 1 1 — 2 ) 經過脫 色 或 /示 白 處理，又， 將 纖

維素材 ( 1 1 — 2 ) 製 成 再生品 ( 1 1 — 4 ）時，可 將 纖

維素材 ( 1 1 — 2 ) 加 入 印色料 又 如 果要將纖維素材

( 1 1 — 2 ) 製成再 生 製 品（1 1 — 4 ) ，其須要加 色

時 於力口入 添加物時 可 同時加 入 印 色料及添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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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22）

詳述之，例如說?將纖維素材（1 1 — 2 ）配合混合 

水泥及石膏可製成建築用壁板♦物台、容器、相框♦人工 

大理石、隔音板或植物用培養基土 ；再者，要將纖維素材 

（1 1 — 2）製成植物用培養基土時，不須加入水泥或石 

膏5而可將其直接置於花盆中，當作土壤之代用品也可， 

或於纖維素材（1 1 — 2 ）中再予加入肥料，也可促進植

物之生長。

按如上所述 利用纖維素材（1 1 — 2 ）製成植物用

培養基土時 一般而言，其比正常使用土壤具有較質輕、

保水性好及通 

製成植物用培 

較不會產生花 

因起風而產生 

走廊上使用之 

再者，纖 

衝材料。

又，纖維 

材、陶磁碎粉 

園藝用之土壤 

線、鐵線、水 

再來，纖 

（石膏、碳酸 

石等防火材料

氣佳之特性， 

養基土時，因 

盆澆水時，易 

土壤飛揚，故 

盆栽，不致產 

維素材（1 1

素 材 ( 1 1 —

末 碳 粉 末

再 者 5 纖 維

泥 等 而 製 成

維 素 材 ( 1 1

鈣 、 硼 素 、 碳

) 而 可 製 成 隔

再者，纖維素材 

纖維交錯組織， 

流失水液現象? 

在建築密集之區 

生塵揚而招致周 

—2 ）可添加橡

2 ）也可混合黏 

砂質土壤等改良 

素材（1 1 — 2 

鐵路墊木。

—2 ）也可混合 

酸鎂、矽膠、鋁 

熱材、防火材、

11-2 

其比一般土壤 

再者，亦不致 

域物建屋頂或 

圍鄰居厭惡。 

皮劑而製成緩

糊材、充填 

材質，而製成 

）也可混合銅

無機質粉末 

材、礬土、沸 

防臭材、防腐

材、防蝕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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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23)

再 者 將 纖 維 素 材 ( 1 1 — 2 ) 混 合 保 濕 材 也 可 以 ο

再 者 纖 維 素 材 ( 1 1 — 2 ) 不 添 加 料 時 可 製 成 緩

衝 材 、 廢 油 排 煙 水 蒸 氣 、 柴 油 車 之 粒 子 性 物 質 等 的 過

濾 材 吸 油 材 碳 化 材 等 而 且 纖 維 素 材 ( 1 1 — 2 )

不 添 加 料 時 也 可 予 經 由 一 邊 摩 擦 並 予 一 邊 加 壓 使 提 高

其 密 合 度 及 堅 固 性 再 者 纖 維 素 材 ( 1 1 — 2 ) 直 接 使

用 畤 可 製 成 液 體 或 氣 體 中 含 有 不 純 質 雜 物 之 過 濾 材 Ο

再 者 纖 維 素 材 ( 1 1 — 2 ) 當 作 過 濾 材 時 可 混 合

添 加 如 石 臘 材 五 殼 類 殼 化 生 殼 或 粗 糙 米 殼 等 類 似 此

者 纖 維 素 材 ( 1 1 — 2 ) 當 作 過 濾 材 而 加 添 加 石 臘 材

五
in.

類 殼 花 生 殼 或 粗 糙 米 殼 者 可 吸 收 油 類 但 可 使 水 液

通 過 並 可 防 止 縮 收 等 之 變 形 Ο 再 者 利 用 纖 維 素 材 ( 1
1 — 2 ) 田 作 污 水 道 過 濾 材 時 油 類 等 廢 棄 物 可 被 過 濾

掉 但 水 液 可 被 通 過 而 可 防 止 阻 塞 ο

再 者 纖 維 素 材 ( 1 1 — 2 ) 可 混 合 草 類 及 如 杉 皮 等

植 物 纖 維 更 可 加 入 硼 酸 及 沸 石 等 製 成 隔 熱 材 吸 音 材

或 防 火 材 等 建 築 材 料 ο

再 者 纖 維 素 材 ( 1 1 — 2 ) 可 由 造 粒 機 製 成 粒 狀

物 ο

再 者 纖 維 素 材 ( 1 1 — 2 ) 可 混 合 所 須 色 彩 之 顏

料 故 纖 維 素 材 ( 1 1 一 2 ) 可 製 成 各 種 顏 色 ο

再 者 上 述 所 添 加 物 以 外 之 添 加 物 及 上 述 其 他 之 複 合

添 加 物 並 可 使 其 製 成 再 生 品 ( 1 1 — 4 ) ο

其 次 針 對 上 述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 1 3 ) 說 明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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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五、發明說明（24）

如 第3 圖 所示? 為 回收 紙破碎纖維裝置 ( 1 3 ) 之構

造 說明 圖、 第 3 A圖 為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 1 3 ) 立體

圖 、第 3 B 圖 為回收 紙破碎纖維裝置由A方 向 透視 回 收紙

破碎纖 維裝 置 斷面圖 ο

在 第3 A 圖中5 回 收紙 破碎纖維裝置（ 1 3 ) 主 要由

本體部 (1 3 -1 ) 外蓋 (13 — 2)、 電 源 開 關 (1

3 -3 ）、 啟 動開關 ( 1 3 —4 ）等構成。

又 ，在 第 3 E圖 中 ，本 體部（13 — 1 ) 包含收取回

收 紙（ 1 1 — 1 )之 槽 體（ 13-5)、外 蓋 ( 1 3 -2

) 、槽 體（ 1 3-5 ) 內蓋 (1 3 — 6 )及 由 中 心 伸 出備

有 四枚迴轉 葉 (1 3 — 7 ) ,其迴轉時可接觸 回 收 紙 (1

1 -1 ）並 予粉碎及可使其掉入下方、偵 測 器 ( 1 3 -8

) ,並 可由 偵 測器（ 1 3 - 8 ）測得其重量 根 據 偵 測器

( 1 3 一 8 ) 測得之 重 量後 、依所設注水控制 器 ( 1 3 -

9 ）設 定之 迴 轉葉（ 1 3 - 7 ）、經由一皮 帶 ( 1 3 -1

0 ）由 —驅 動 馬達（ 1 3 - 1 1 ）、驅動馬達控制 器 (1

3 -1 2 ) 內蓋（ 1 3 - 6 ）之內側設有 一 定 長 度 （大

約 五公 分長 ) 之突出 物 (1 3-13)，由 以 上 所述各部

份構成 Ο

尚 且， 外 蓋（1 3 -2 ）由箭頭所示方 向 可呈旋轉

開 啟閉 合， 內 蓋（1 3 —6 ）可嵌入本體部 ( 1 3 — 1

) ,回 轉葉 ( 1 3 — 7 ）迴 轉時，該回收紙 ( 1 1 — 1 )

會上昇 ,並接觸上述 之 突出 物(13 — 13 ) 9 因 而會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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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25）

下降，據

再者

以增加破碎纖維效能。

，驅動馬達控制器 ( 1 3-1 2 )仍 依 據回收紙

(11- 1 ）之種類、組合方 式 及重量 之情況 而進行控

制迴轉速 度及迴轉時間、及 注 入 水量之 控制， 而 可進行設

定；此時 ,回收紙破碎纖維裝 置 (1 3 ）之操作 者，在圖

示中未顯 示5其可依回收紙 ( 1 1 - 1 ）之種類 及組合結

果條件， 而由驅動馬達控制 器 ( 1 3 - 1 2 ) 予 輸入設定

迴轉速度 及迴轉時間。

再者 5注水控制器（1 3 — 9 )， 其水液 之 注入亦可

由噴射方 式進行注水進入槽體 ( 1 3 - 5 )。

由第 4A圖內蓋之立體 圖 所 示5其 內蓋（ 1 3 - 6 )
之內側5 可設計成碗型構件 ( 1 3 — 1 4 )之 構 造亦可。

由第4 E 圖內蓋（13 — 6 ) 之 仰視圖 所示5 而 第4 C圖

為其側視 圖。

而其 內蓋（13 — 6） 之 內 側，可設計成碗型構件

(13- 1 4 ）之構造亦可 ο

而碗 型構件（13 — 1 4 ) 以焊接或螺釘 固 定接合皆

可

由 第 4 Β 圖 及 第 4 C 圖 所 表 示 ， 內 蓋 ( 1 3 — 6 ) 設

有 直 徑 1 5 至 2 5 公 厘 之 貫 穿 孔 ( 1 3 — 1 5 ) 兩 枚 亦 可

以 尚 且 孔 貫 穿 孔 ( 1 3 — 1 5 ) 之 數 量 不 予 日又 限 據

此 內 蓋 ( 1 3 — 6 ) 之 貫 穿 孔 ( 1 3 — 1 5 ) 可 使 不

須 開 啟 內 蓋 ( 1 3 — 6 ) 而 能 辨 視 收 取 部 之 內 部 情 況 因

此 若 收 取 部 內 之 回 收 紙 ( 1 1 — 1 ) 上 浮 而 迴 轉 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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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無3 - 法迴轉粉碎及破碎該 回收紙（1 1 1 )(1

五、發明說明（26）

時， 據可 由該貫穿孔 ( 1 3 - 1 5 ) 辨 視， 並可伸入 一桿

體將 該回 收紙（1 1 — 1 ）下壓 而 使其提高回收紙 (1

1 - 1 ) 破碎效果。

再者 ，內蓋（1 3 — 6 )內 部 之 回 收紙 (11- 1 )
下壓 效能 ,可設計成 自 動 方式。

由第 4 D圖所示 其 亦可將 內 蓋 ( 1 3 —6 )下 方構

件設計成 圓錐型構件 ( 1 3 — 1 6 ) 5 具圓 錐構件之 內蓋

(1
Λ ο

3 - 6 ）最好亦可設有如上 述 之 貫 穿孔 (13- 1 5)
該碗 型構件（1 3 — 1 4 ) 或 圓 錐型構件（1 3 -1

6 ) 亦可設置作成為槽體 (1 3 — 5 ) 之內 蓋。

再者 5碗型構件 ( 1 3 - 1 4 ) 或 圓錐 型構件（ 1 3

-1 6 ) ，亦可設計成 自 動上、 下 移 動 方式 ,使其可達到

壓觸 回收 紙(1 1 — 1 ) 功能。

參第 5 A圖、第 5 B 圖、第 5 C 圖 及第 5 A圖， 其為

與第 4圖 圓錐型構件 ( 1 3 — 1 6 ) 其 他不 同型狀者 ο

該第 5 A 圖乃為由錐體 圓 錐型構件 ( 1 3 - 1 6 )中 心向

下展 開之 曲面，其曲 面 錐體乃為緩和 曲 面。

該第 5 E圖所示 圓錐型構件 ( 1 3 -1 6 ），其 於曲

面內 部設 有一個以上 之 突 出形狀 之 突 出 物體 (13- 1 7
), 其可 使迴轉中上 昇 之 回收紙 ( 1 1 -1 ）與之衝 突而

被下 壓。

該第 5 C圖所示 圓 錐型構件 ( 1 3 -1 6 ) 其 內部

第32頁



1294006
案號 92133788 年 月 日 修正

五、發明說明（27）

上 方 有 突 出 物 ( 1 3 — 1 8 ) 其 可 使 迴 轉 中 上 昇 之 回

收 紙 ( 1 1 — 1 ) 與 之 衝 突 而 被 下 壓 ο

再 者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 1 3 ) 為 了 由 外 側 檢 視

槽 體 ( 1 3 — 5 ) 內 部 狀 況 其 於 設 置 之 貫 穿 孔 ( 1 3 一

1 5 ) 可 依 須 要 而 設 置 於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 1 3 ) 〔 槽

體1 3 — 5〕整個裝置適當之位置上。

該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1 3 ）進行破碎時5為了防

止纖維由貫穿孔（1 3-1 5 ）溢出，而該貫穿孔（1 3
— 1 5 ) 可設 計為透明玻璃，為 了確認 槽 體 (13-5 )

內 部 情況 ，其並可設置監視錄影 機。

為了 清楚 看清槽體（1 3 — 5 )內 部 其可於槽體

( 1 3 - 5 ) 內可設置照明設備 5按如 此 其槽體（1 3
— 5 ）設 有透 明玻璃、攝影裝置 或照明 設備 ，據此可按期

望程度狀 態進 行破碎纖維處理。

第6 A圖 為迴轉茱俯視圖5 第6 E 為迴轉葉側視圖 ο

由 第 6 A 圖及 第6 E圖中顯示， 其具有 四 枚 葉片（1 3 一

7 a至13 — 7d），因此迴轉葉 (1 3 — 7 ）之葉片（ 1

3 — 7a至13 — 7d ）之上部及 下部皆 可接觸回收紙（ 1

1 — 1 ) ，而 進行回收紙破碎纖 維5尚 且 迴轉葉（1 3
— 7 ）之材質 ，不限定為鐵、不 端鋼、 鋁 等 其他合金體

迴轉葉（ 1 3 -7）可由二個以上構成 亦 可 ，不予限定 ο

上述各葉 片(13 — 7a 至 13 — 7d ) 上面（第6 Β

圖 示 B範 圍） ，其中心側之水平面部份 ( 第 6圖紙面水平

方 向 ） 設計為 6 0度之傾斜5各 葉片（ 1 3 -7a 至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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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28）

-7 d ）夕卜狽》面（第6 B圖示C範圍）之垂直面部份（第

6圖紙面垂直方向）設計為15度之傾斜，尚且，上述各 

葉片（1 3 - 7a所設之6 0度及1 5度之傾斜乃為一實 

施例，其若在迴轉進行中能順暢，且回收紙（1 1 一 1 ） 

能充分被之破碎時?而各葉（1 3 — 7 a至1 3 — 7 d ）之 

各種傾斜皆可被利用。

各葉片（13 — 7&至1 3 — 7 d ）中心側之上部所設

傾斜定角 度，使回收 紙（ 11-1) 會被接觸及產生 離心

力 迴轉並推往外側， 其不 致產生打結 故 回收紙（1 1 -

1 ) 即可有效的進行 回收 紙(1 1 — 1 ) 破碎，各葉 片

( 1 3 - 7 a 至 1 3 -_ 7 d ）外側之側 面 設有傾斜定 角

度 使回 收紙（1 1 -1 ）被接觸時 即 不致產生打 結，

而 回 各葉 片(1 3 — 7a 至 1 3 — 7 d ) 與 槽體（1 3 -5
) 之 側面 間，即可使迴轉葉（1 3 — 7 ) 產生順暢的 進行

破碎，。

參 第 7 A圖另外一種形狀迴轉葉（ 1 3 - 7 ) 俯視圖

所示 第 7E圖另一形狀迴轉葉（1 3 — 7 ) 側 視 圖。

第 7 A圖與第7 E圖所示之迴轉葉 ( 1 3 — 7 ）側視

圖， 具 由 四枚葉片（13 — 7e至13 --7h ) 所構成5以

迴轉葉 ( 1 3 - 7 ）而言，其整個迴轉時該四 枚葉 片（1

3 - 7 e至1 3 - 7h ）將會接觸回收紙 ( 1 1 — 1 )?並

將回 收 紙 （1 1 — 1 ）進行破碎成纖維狀 ，尚 且 迴轉葉

(1 3 — 7 ）之材料，包含鐵、不鑰鋼 鋁等 其 他 合金體

等等 不 予特別限定。又，迴轉葉（1 3 -7 ) 之 葉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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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29）

由

第

斜

B

枚以上構成 

該各個葉片

7 E圖示D

，各葉片

即 

( 

範

(

不予特別限定。

-7e 至 1 3 - 7h ）

,其水平面部份設計

-7e 至 1 3 — 7h ）

側上部

0度之傾 

面（第7又

3

3

中心 

呈6 

外側

示圖

可

1

圍

1

E 範圍）之垂直面部份設計呈1 5度之傾斜，尚

且，上述各葉片（13 — 7e至13 — 7h ）所設之6 0度 

及1 5度之傾斜?乃為一實施例5其以回收紙不致打結?

視圖5其具有由四枚葉片（1 3 — 7i至1 3 - 7 1 ）所構

且能有效 破碎纖維為原則，而可據以調整設計。又 各葉片

(1 3 — 7 e至1 3 - 7h ）所設葉片之上部所保持 之 6 0

度傾斜 其垂直面部份設計保持呈1 5度之傾斜下 其各

葉片 大

按

小 

上

（高）度之不予限定。

述，各葉片（1 3 — 7 e至1 3 — 7 h ）中 心 側之

上部 所設傾斜定角度，使回收紙（1 1 — 1 ）被接觸 及產

生離 心 力 迴轉並推往外側，不致產生打結，故回收 紙 (1

1 - 1 ) 即可有效的進行回收紙（1 1 一 1 ）破碎 各葉

片（ 1 3 —7 6至1 3 — 7 h ）外側之側面所設傾斜 角 度，

使回 收 紙 （1 1-1 ）被接觸時即不致產生打結故 而回

各葉 片 ( 1 3 - 7e 至 1 3 - 7h )與槽體(1 3 - 5 ）之

側面 間 即可使迴轉葉（1 3-7 ）產生順暢地進行破

碎ο

參 第 8A圖另外一種形狀迴轉葉（1 3 - 7 ） 俯 視圖

所示 第 8 E圖為另一形狀迴轉葉（1 3 - 7 ）側 視 圖。

該 第 8A圖與第8E圖所示之迴轉葉（1 3 - 7 ）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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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30）

成， 以迴轉 葉 (1 3 -7 ) 而言，其整個迴轉時四枚葉片

(1 3-7 i 至 1 3 --7 1 ) 將會接觸回收紙（1 1 — 1
), 並將回 收 紙（1 1 - 1 ）進行破碎成纖維狀，尚且，

迴轉 葉（1 3 —7 ) 之材料 包含有鐵、不端鋼、鋁等其他

合金體等等 不予特 別限 定 。又，迴轉葉（1 3 — 7 ）之

葉片 數由二 枚 以上構 成即 可 ，不予限定。

該各個 葉 片（1 3 - 7 i至13 — 71）中心側上部

（第 8 E圖 示 F範圍 ）， 其 水平面部份設計呈6 0度之傾

斜曲 面，又 各葉片 (1 3 —7 e至1 3 — 7 h )外狽»面

（第 8 E圖 示 G範圍 ）之 垂 直面部份設計呈1 0度之傾

斜， 尚且， 上 述各葉 片（ 1 3 — 7i至1 3 — 7 1 )所設之

6 0 度及1 0 度之傾 斜， 乃 為一實施例，其以回收紙不致

打結 ,且能 有 效破碎 纖維為原則，其可據以調整設計。

又，各葉 片（1 3 - 7 e至1 3 - 7h ）所設葉片之上

部保 持之6 0 度傾斜 ，其側 面部對垂直面部份設計保持1

5度之傾斜 其各葉 片大 小（高）度之不予限定。

按上述 5 各葉片 (1 3 —7i至1 3-71）之端部，

如第 8 A圖 所 示，設 有1 5 度傾斜。

按上述 各葉片 (1 3 —7 i至1 3-71）中心側之

上部 所設角 度 5且其所設之傾斜曲面5據此5可使回收紙

(1 1 — 1 ) 會被接觸及產 生離心力迴轉並推往外側，不

致產 生打結 故回收 紙（ 1 1 - 1 ）即可有效的進行回收

紙（ 1 1 — 1 ）破碎 ,各葉 片(13 — 7i 至 13 — 71)
外側 之側面 所 設角度 ,使 回 收紙（1 1 — 1 ）被接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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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致產生打結，而回各葉片（13 — 7i至13 — 71 

與槽體（1 3 — 5 ）之側面間，即可使迴轉葉（

） 產

1 3

)

7

7
) 

中

之

9 B

圖 

迴轉葉

生順暢地進行破碎。 

各葉 

由中 

迴轉 

據

參

圖

第

具

而

第 

另

9 

由

（

片（13- 7i 至 13 — 71 

心向外呈漸漸形成擴張

，可使收取部內側側面

有效增加進行破碎。

9

面

之 回

）之迴轉葉 

故迴轉葉

1收紙

(

1

1 -

(
1

3

1

3

)

7 

集

A

四

A圖另 

形狀迴轉葉 

圖與第 

枚葉片

3-7

9

(

)

)

形狀迴轉葉

1

所B

1

圖

3

回

等 

由

1

7m 至 1 3 - 7 ρ

（11-1

-7）之材料 

不予特別限定 

以上構成即可 

各個葉片（1

收紙

1 3

等，

二枚

該

而

3 - 

側視

及俯視 第圖)1

)

7

圖

1

3 _ 
示之迴轉葉（ 

7m 至 1 3 — 7 ρ ） 

其整個迴轉時

1

7

3

四

將

3

1 

尚 

鋁

)

—7 ）

所構成 

枚葉片（ 

_ 1 ），

且，迴轉葉 

等其他合金體 

7 ）之葉片數

側視

,以

1 3

並將

中心側上部

第9E圖示Η範圍）

略 傾 斜 曲 面 又 各 葉 片 ( 1

面 ( 第 9 B 圖 示 I 範 圍 ) 之 垂

傾 斜 尚 且 上 述 各 葉 片 ( 1

之 6 0 度 及 1 5 度 之 傾 斜 乃

致 打 結 且 能 有 效 破 碎 纖 維 為

會接觸回收紙（ 

進行破碎成纖維狀 

包含有鐵、不端鋼 

。又，迴轉葉（1 

5不予限定。

3 — 7 m 至 1 3 — 7 ρ

，其水平面部份設計為呈6 0度之

3 — 7 m 至 1 3 — 7 ρ 

直面部份設計為呈1 

3-7111至1 3 - 7 ρ 

為一實施例，其以回 

原則，而可據以範圍

）外側

5度

）所 

收紙

內調

之

設

不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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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計 ο 又 各 葉 片 ( 1 3

持 之 6 0 度 傾 斜 其 側

之 傾 斜 角 度 其 各 葉 片

按 上 述 各 葉 片 (

如 第 9 A 圖 所 示 設 有

按 上 述 各 葉 片 (

面

（第9 E圖示Η範圍）

大

1

1

1

7m至13 — 7p）中心 

部對垂直面部份設計保 

小（高）度之不予 

—7m 至 1 

度傾斜。

—7m 至 1

側

持

定

上部保

1 5度

限

) 之 端部，3 - 7p

端部外側)3 - 7p

3 - 5 )內咅卩狽j面

3

5

3

，對槽體（1面

而 言，保留呈 V字型之傾斜，°

又葉片 ( 1 3 —7m 至 1 3 — 7 ρ ) 端部外側部所設V

字型之傾斜 所 以 ，可使回收紙（1 1 —1 ）被接觸且能

使 迴轉葉（ 1 3 — 7 ）之負荷可減輕， 所以使迴轉葉（1

3 -7 ）接觸 回 收 紙（1 1 — 1 ）亦可 減量5故迴轉葉

( 13-7 ) 之 壽 命可延長。

而且5 各葉 片 (1 3 — 7m 至 1 3 ~-7 ρ ）構成之迴轉

葉 (13- 7 ) 其各葉片（13 — 7 m 至 1 3 - 7 ρ )上

部 點與槽體 ( 1 3 -5 ）內部側面保留 有2 5mm間隔、

且 各葉片（ 1 3 — 7m 至 1 3 - 7 ρ )下 部點與槽體（1 3
— 5 ）內部側 面 保 留有15mm間隔， 按此情況設計比較

理 想。

按上述說明 5 迴轉葉（13 — 7） 各葉片（13—7

m 至 1 3 - 7 ρ ) 上 之角度設計5可使回 收紙(1 1 — 1 )

被接觸並產生離 心 力迴轉且推往外側， 不致產生打結5故

回 收紙（1 1 — 1 ）即可有效的進行回 收紙(1 1 — 1 )

破碎?各葉片 ( 1 3 — 7 m 至 1 3 — 7 ρ ）外側之側面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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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 ,使 回收 紙 (1 1 —1 ）被接觸時5即不致產生打結

故， 而回 各葉片 (1 3 —7i至1 3-71）與槽體（1 3

-5 ）之 側面 間存在 之 回收紙（1 1 — 1 ），即可使迴轉

葉（ 1 3 -7 ) 產生 順 暢地進行破碎，據此，葉片（13

-7 i 至 1 3 --71) 之 迴轉葉（13 — 7）由中心向外呈

漸漸形成擴張 面 5故迴轉葉（1 3 — 7 ）之迴轉5使收取

部內 側側 面集 中 之回 收 紙（1 1 — 1 ）增加而能有效進行

破碎 0

參第 1 0 A 圖另 一 形狀迴轉葉（1 3 - 7 ）俯視圖及

第1 0 B 圖另 一 形狀迴轉葉（1 3 - 7 ）側視圖所示。

由第 1 0 A 圖與 第 1 0E圖所示之迴轉葉（1 3 — 7
）側 視圖 所示 其具 有 由四枚葉片（13 — 7q至13 —
7 t ) 所構成，,以迴轉葉（1 3 - 7 ）而言，其整個迴轉

時四 枚葉 片（ 1 3 - 7 q至1 3 — 7 t ）將會接觸回收紙

(1 1 - 1 ) 並將 回 收紙（1 1 — 1 ）進行破碎成纖維

狀， 尚且 5迴轉 葉（ 1 3 - 7 ）之材料包含有鐵、不鎌

鋼、 鋁等其他合 金體 等 等，不予特別限定；又，迴轉葉

(1 3 - 7 ) 之 葉片 數 由二枚以上構成即可，不予限定。

該各 個葉 片 (1 3 —7 q至1 3 — 7 t ）中心側上部

（第 1 0 B圖 示 J範 圍 ），其水平面部份設計為呈6 0度

之傾 斜面 ，又 各葉 片 (1 3 — 7q至1 3 — 7t)外側面

（第 1 0 B圖 示 K範 圍 ）之垂直面部份設計為呈1 5度之

傾斜面， 尚且 上述各葉片（1 3 — 7q至1 3 — 7t）所

設之 6 0 度及 1 5度之傾斜，乃為一實施例，其以回收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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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致打結，且能有效破碎纖維為原則，而可據以範圍內調 

整設計。又各葉片（13 — 7 q至1 3 — 7 t ）中心側上對 

水平面部保持之6 0度傾斜，其側面部對垂直面部份設計 

保持15度之傾斜角度，其各葉片（13 — 7q至13 —
7 t ）大、小（高）度之不予限定。

q至1 3 — 7t）上切角之角度設計，可使回收紙（1 1 —

按 上述5 各 葉片 葉片 (13- 7q 至 13 — 7t) 之端

部， 如 第1 0 A 圖所 示， 設有1 5度傾斜。

按 上述5 各 葉片 葉片 (1 3 — 7q 至 1 3 — 7t) 端部

外側 面 (第1 0 Β圖 示J 範圍），對槽體（13 — 5 ）內

部側 面 而言 5 保 留呈 V字 型之傾斜。

又 葉片（ 1 3 - 7 q至1 3 — 7 t ）端部外側部所 設V

字型之傾斜5 所 以， (1 3 — 7口至1 3 — 7t)可使 回收

紙（ 1 1 — 1 ) 會被接觸且不致產生打結5使迴轉葉 (1

3 - 7 ）迴轉 之 負荷 可減 輕，所以迴轉葉（1 3 — 7 ）接

觸回 收 紙（1 1 -1 ）亦 可減量，故迴轉葉（13 — 7 )

之壽命可延長 ο

而 且，各葉 片（ 1 3 —7q至1 3 — 7t)構成之 迴轉

葉（ 1 3-7 ) ，其各葉 片(13 — 7q 至 13 — 7t ）上

部點與槽體（ 1 3 - 5 ) 內部側面保留有2 5mm間 隔，

且各葉片（1 3 -7 q至:L 3 — 7 t ）下部點與槽體（ 1 3

-5 ) 內部側 面 保留 有1 5 ni m間隔5按此情況設計 比較

理想 ο

按上述說 明 ，迴轉葉 （13-7）各葉片（1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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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被接 觸 回收 紙 ( 1 1 - 1 ) 時， 產生 離 心力迴轉並推

往 外 側， 不致產生 打 結 ，故回收 紙（ 1 1 — 1 ）即可有效

的 進行回 收 紙（ 1 1 一 1 ）破碎 ，且 各葉片 (1 3 — 7q

至 1 3 - 7 t）外側側面所設之角度：，使回收紙（1 1 —

1 ) 被接觸時， 即不致產生打結 ，故各葉片 (1 3 - 7q
至 1 3 - 7 t ）與槽體 （1 3 - 5 ）之側面間存在之回收

紙 ( 1 1 — 1 ) 即 可使迴轉葉 (1 3 - 7 ）產生順暢地

進行破碎 據此 葉 片 (13- 7q 至 1 3 -- 7 t ）之迴轉

葉 ( 1 3 — 7 ) 由 中 心 向外呈漸漸形成擴 張 面5故迴轉葉

( 1 3 - 7 ）之 迴轉 使收取部 內側 側面 集 中之回收紙

( 1 1 - 1 ）可增加 且 能有效進行破碎。

本案 回 收紙破碎 纖 維裝置（ 1 3 ), 其 為設置有複數

個 迴轉葉 ( 1 3 — 7 ) 之裝置。

參第 1 1 A 圖 槽 體 之立體圖 及第 1 1 B 圖槽體之俯視

圖 所 示， 在 第1 1 A 圖 及第1 1 B圖 中所 示 ，其為回收紙

破碎 纖維 裝 置（ 1 3 ) 之槽體（ 1 3 -5 ) 中，為設置有

二 組迴轉葉 (1 3 — 7 ）之裝置 ，由 第1 1 A圖槽體之立

體 圖 及第 1 1 B 圖 槽體之俯視圖 所示 ，在 第 1 1 B圖中所

顯 示 之（ Μ ）者 為 回 收紙（1 1 - 1 ) 之 流動方向。

按第 1 1 A 及 第 1 1 E所圖 示， 其為 回 收紙破碎纖維

裝 置 (1 3 ）設 置 有 組迴轉葉 (1 3 - 7 ）之裝置，其

顯 示 三組迴轉葉 ( 1 3 —7 )設 置於槽體 ( 13-5 )底

部 '— 定空 間 之配 置 例 如，槽體 (1 3 - 5 ）底部直徑為

8 0 公分 各別迴轉葉 (13- 7 ) 之直徑為3 2公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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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 ，迴轉葉 ( 1 3 —7 ）與槽體 ( 1 3 - 5 ) 側面 可設

定為 有15m m 間 隔 5各迴轉葉（ 1 3 -7 ) 間之距 離，

保留 有5公分 之 設計 比較理想，各 回 收 紙（ 1 1 -1 ）在

每一 迴轉葉（ 1 3 — 7 ）間，即不 相 互 干擾 而 可獲得 良好

之破 碎。

此三組之 迴轉葉 (13 — 7) 採 同樣 之 迴轉速度也

同， 或以三組 不 同 之 迴轉速度也可 且 每一 組 之迴轉葉

(1 3 - 7 ) 以 順 時 針之方向迴轉 或 以反 時 針 方向 迴轉

也可 5或三組 中 以 不 同迴轉方向迴轉也可以 ο

據此，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1 3 ）之 槽 體 (1 3 -

5 ) 中設有複數個迴轉葉（1 3 - 7 ) ,其 負 擔可據 以被

分擔 ，所以其驅動迴轉葉（1 3 — 7 ) 之馬 達 ( 1 3 -1

1 ) ，其負荷 即 可 減 輕，所以使馬達 ( 1 3 — 1 1 ) 之壽

命可 延長。

又，迴轉葉 ( 1 3 — 7 )及馬 達 ( 1 3 — 1 1 ) 之負

荷被 減輕，例 如 進行數十公斤或數百 公斤 回 收 紙（ 1 1

-1 ）處理之 大型 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 置 (1 3 ) 之即 可被

實施 ο

尚且，上 述 二 組 迴轉葉（1 3 — 7 ）之 三 個 馬達 (1

3 - 11)， 以 各別 之驅動也可以 且 在槽 體 ( 1 3 -5
）之 內側側面 將 二 組之迴轉葉（ 1 3 -7 ) 以 適當 之間

距設 置亦可， 或 將 組迴轉葉（1 3 — 7 ) 士几 
&又 置於內 蓋

(1 3 - 6 ) 下 方 之 設計也可以。

參第1 2 A — F 圖其他構造槽體 ( 1 3 一 5 ）及 迴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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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 1 3 - 7 ) 之顯 不圖 所示5 由第 1 2 Α - 1 2 F 圖所

示 乃 由槽體（ 1 3 -5 ）之俯視圖 ο

第 一例第1 2 A 圖， 其圓形槽體 ( 1 3 - 5 ) 底 部設

有 二 組 迴轉葉（ 1 3 -7 ）之示 意圖 在 第1 2 A 圖 示之

二 組迴轉葉（1 3 - 7 ) ，其以單獨 個 驅動 馬達 ( 1 3
— 1 1 ）連動驅 動， 或將 二組迴轉葉 ( 1 3 - 7 ) 以 各別

相 對 應 之二個驅 動馬 達（ 1 3 — 1 1 ) 各 自控制驅動 ο

第 1 2 B圖 ,其為橢 圓形槽 體（ 1 3 -5 ）〔 或略長

方形之橢圓形〕 ，其橢圓 形槽體 (1 3 一 5 ) 底部設有二

組迴轉葉（1 3 -7 ）之 不意圖 ,在 第 1 2 B 圖不 之 二組

迴轉葉 (13- 7 ) 其與 第1 2 A圖 中 所 示， 其得以單獨

—一 個 （驅 動馬達（ 1 3 -1 1 ）連動驅動 或將 二組迴轉葉

( 1 3 —7 )以 各別相對應之二 個驅動 馬 達（ 1 3 — 1 1

) 各 自 控制驅動 二組迴轉葉（1 3 - 7 ) Ο

上 述，以其橢圓形槽體（1 3 - 5 ) 〔或略長方形之

橢 圓 形 〕所設計 之槽體， 其底面 比第 1 2 Α圖形之底 面部

面 積 小 ，故其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 置（ 1 3 ）構成體積 即可

製 成 比 較小。

第 1 2 C圖 為底 部大 約呈三 角形 且 其底部 設有 二 組迴

轉 葉 ( 13-7 ）之 槽體 (1 3 -5 ) 之 顯示 圖， 該底部

大 約 呈 三角形， 且其 底部 設有三 組迴轉 葉 (1 3 - 7 ）之

槽 體 ( 13-5 ）之 第1 2 C圖 ,其 二 組迴轉葉（ 1 3 -

7 ) 可由單獨 一個 驅動 馬達（ 1 3 — 1 1 ) 連動 馬區 動，

或 將 二 組迴轉葉 (1 3 - 7 )以 各別相 對應之三個 驅 動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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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1 3 -1 1 ）各自控制 驅動三 組迴轉葉（13 — 7）
亦可。

按 此 方式 於槽體（1 3-5 ）底部設有三組迴轉葉

(1 3 — 7 ) 者 ，而槽體（ 1 3 — 5 ）底面大約呈三角形

底部， 其 比第 1 1圖形之底 面咅卩面 積小5故其回收紙破碎

纖維裝 置 (1 3 ）構成體積 即可製 成比較小。

第 1 2 D 圖 為底部大約 呈四角 形圓柱且其底部設有四

組迴轉 葉 (1 3 —7 ）之槽 體（1 3 - 5 ）之顯示圖，該

底部大 約 呈四 角 形且其底部 設有四 組迴轉葉（13 — 7）

之槽體 ( 1 3 一 5 ）之第1 2 D圖 ，其四組迴轉葉（1 3

-7 ) 5 可由 單 獨一個驅動 馬達（ 1 3 — 1 1 )連動驅

動，或 將 四組迴轉葉（1 3 —7 ) 以各別相對應之四個驅

動馬達 ( 1 3 — 1 1 )各自 控制驅 動四組迴轉葉（1 3 -

7 ）亦

第

可

1

ο

2 Ε 圖 為底部呈圓 柱且其 底部設有五組迴轉葉

(1 3 — 7 ) 之 槽體（1 3 —5 ) 顯示圖5該底部圓形且

其底部 士几 有五 組 迴轉葉（1 3-7 ）之槽體（13 — 5）
之第1 2 Ε圖 其五組迴轉 葉（1 3 — 7），可由單獨一

個驅動 馬 達（ 1 3-11) 連動驅 動，或將五組迴轉葉

(1 3 — 7 ) 以 各別相對應 之五個 驅動馬達（1 3 — 1 1
）各自 控 制驅動 五組迴轉葉 (1 3 -7 ）亦可。

如 第 1 2 F 圖底部呈圓 形之圓 柱且其底部設有六組迴

轉葉（ 1 3 - 7 ）之槽體（ 1 3 — 5 ）顯示圖所示，該底

部圓形 且 其底部設有六組迴 轉葉（ 1 3 - 7 ）之槽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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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5 ) 之第 1 2 F 圖 ，其五組迴轉 葉 (13- 7 ) ,可

由單獨 一 個驅 動 馬達 ( 13-11) 連 動驅動5 或 將 六組

迴轉葉 ( 1 3 — 7 ) 以 各別相對應之 六 個驅動馬 達 ( 1 3

-1 1 ) ，各 自 控制驅動六組迴轉葉 ( 13-7 ) 亦 ο

上 述 5該 槽 體（ 1 3 - 5 )並不 僅 限於如第 1 2 圖所

示之 形 狀 ,其 他種種 之 形狀也可以， 同 時槽體（ 1 3 -5
）底 部 設 定之 迴轉葉 ( 1 3 - 7 )數 目 亦不予限 定 其如

設有 七 個 以上也可以 ο

參 第 1 3 圖 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之 動作說明 流程 圖所

示。

第 一 步驟 ( S T 1 ），回收紙破碎 纖維裝置 ( 1 3 )

操作者 先將 電 源開 啟 ,同時於槽體 ( 13-5 ) 內 置入

回收 紙 ( 1 1 — 1 ) 偵測器（1 3 — 8 ）即會 自 動 量測

回收 紙 ( 1 1 — 1 ) 之 重量。

其 次 ,第 二 步驟 ( S Τ 2 ），對應 回收紙（ 1 1 -1

）須 加 入 所設 定 之水量 即會注入適當 之 水於槽體 ( 1 3 -

5 ) 內 朝槽體 (1 3 —5 ） 內加入 之 水量，為 配 合 將回

收紙（1 1 — 1 ）破碎纖維後成為纖維素材（1 1 — 2

），並於 纖維素材（1 1 - 2 ) 壓縮時 ，於全部不會產生

廢液的範 圍內5使加工 回收 紙（ 1 1 - 1 ）之纖維可被1

0 0%的 保留，且回收 紙（ 1 1 —1 ) 破碎時不致於且可

抑制產生

又，

塵埃及靜電現 

在第三步驟（

象。

S Τ 3 ) ,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13) 操作者5將內 蓋（ 1 3 —6 ) 〔其包含碗型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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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件 

及外 

後， 

迴轉

3

將

之

7
外蓋

（1 3 

蓋（1 

迴轉葉

轉速

）即

（1

3

乃

進

3

1 4 ）

—2 ）

1 3 -

徐徐加速 

入保持一 

—2 ）蓋

或 

蓋

7

圓錐型構件（13 — 6） 

閉後

） 即

經

定 

閉

之

後

5開啟驅動開關（1 

會按設定之轉速迴轉 

時間之經過後 

設定迴轉速度

5會使其自動

皆可〕，

3 - 3 ）

，又，其

，使迴轉葉（1
，又，經操作者 

進入設定迴轉狀

態， 又 ，其可設 定 迴轉葉 (1 3 -7）之轉速 ,使迴轉葉

(1 3 —7 ）加速或減速 其迴轉 5或者?其可設定迴轉葉

(1 3 —7 ）進入反轉狀 之迴轉 ο

又 ，在第四 步 驟（S T 4 ) 9操作者可依 預先設定之

時間 使迴轉葉 ( 1 3 — 7 )可 自動停止。

以 下之表列 ( 表1 ) ，其為 注入水液重量 與回收紙

(1 1 -1 )間 關 係表5 例如5 一公斤回收紙 (11-1

）所須注入水量 之 重量依 0、0 .2 、 0. 3 、 0. 5 ' 0.

6、 0 ・65、 0・ 7、0 .8、］-及1・3情況 進行實際回

收紙 ( 11-1 ) 破碎狀 態5且 在實驗中使用 回收紙（1

1 - 1 ）之狀態 〔例如 5使用 過之影印紙2 5 0公克

（例 如 約為為A 4 規格之影印紙 5 8張），新 聞紙2 5 0

公克 ， 廣告傳單 紙 2 5 0 公克及 雜誌2 5 0公 克〔以膠水

及釘 書 機封緘之 止品也* 可〕總 共一公斤紙量配合迴轉葉

(1 3 -7 ）迴轉 約3 — 6分鐘 ο

〔表1〕

回收紙一公斤 所須注入水量 破碎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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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_______

0 無法破碎纖維

0・2破碎纖維困難

0・3破碎纖維困難

0・5可破碎纖維

0・6可破碎纖維

0・6 5可破碎纖維

0・7可破碎纖維

0・8可破碎纖維

1 可破碎纖維

1・3可破碎纖維

塵埃量多

粗破碎

粗破碎 一部份成羽狀

具羽狀

纖維化

纖 維 化 良 好

纖 維 化 良 好

纖 維 化

成 團 狀

成 團 狀 水份多

按表一即可明顯了解，對一公斤回收紙（1 1 — 1 ） 

所注入水量，由ο・6至1公斤間可破碎纖維5特別以0・ 

6 5之注入水量之比例5為最為理想將回收紙（1 1 — 1

）破碎成纖維素材之狀態。

注入水量少時〔水：0 — 0.3公斤〕，不但其無法

破碎成纖維狀，不然即破碎成纖維呈粗糙狀，且塵埃量及 

產生有靜電之虞5相反地5注水量多時〔水：1公斤以 

上〕，其會產生團狀及破碎纖維化不均勻情況。

再，其操作三分鐘後，回收紙即成為無法判讀內容之 

狀態?其可防止情報的外漏，若其操作六分鐘後?回收紙 

即成為纖維狀，若其操作十分鐘後，回收紙即達成纖維素

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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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下 表 2 所 表 示 例 如 使 用 過 之 影 印 紙 相 對一

公 斤 、新聞紙 ■— 公 斤 、 廣 告 傳 單 紙 '— 公 斤 及 雜 誌 一 公 斤，

其 配 合迴轉葉 ( 1 3 — 7 ) 迴 轉 約 6 分 鐘 即 可 獲 得 最理

想 之 破碎纖維 之 注 水 量 狀 態 ο

〔表2〕

回收 紙 之 種 類 最理想之破碎纖維之注水量

使 用 過之影 印 紙 0 ..6

新 聞 紙 0 .8

廣告傳單 紙 0 • 6 5

雜誌 0 • 6 5

按 以 上 方 式 回 收 紙（1 1 -1 ) 之含水量 ,由 不 同

之 回 收 紙 ( 1 1 — 1 ) 種類而 有 變化， 其為 約回 收紙 ( 1

1 — 1 ) 重 量 6 0 — 1 0 0% 之 注水量較為理想 ,特別

是
例 如 複數種 之 回 收紙（ 1 1 — 1 ）混 合進行破碎

而 保持 6 0 % 之 注 水量較為理 想 ,所以 ,在 回收 紙破碎 纖

維裝 置 ( 1 3 ) 之槽體 (1 3 — 5 )中 置入 回收 紙（ 1 1
— 1 ) 如 果偵 測 器 ( 1 3 — 8 ）量測 出一 公斤 之回 收 紙

( 1 1 — 1 ) 時 即 注 入水控制 器（1 3 - 9 ) 將其 設 定

注 入 6 0 0 — 1 0 0 0 公克之水液注入 槽體 (1 3 - 5 )

內 較為 理 想 ο

尚 且 如 表 2 所 表 示者5 其若全部 為新 聞紙 或新 聞 紙

量 占 較 多 時 其 有 注 入 水量須稍多增加 之必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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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 例 如 ,使 用 一台回收紙破 碎纖維裝置 (1 3
), 一公斤 A 4 規格之使用過影印紙 〔具體而言 ,其 約有

A 4 紙張2 3 2 張〕 進 行破碎纖維三 分鐘，其大 約一 張A

4紙 祗須花 費 0 ・3 9秒。

若使用 十 台 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13)， 其操 作一

小時 狀態， 其 — 次可大約處理2 0 0 公斤之A 4 紙張 ο

按如 上所述 上 述實施例形態之使用 回收紙破碎纖維素材

利用 系統（ 1 0 ）而 ,其各企業體 （12 ）及處理商

(1 4 ）所提供 之回 收 紙破碎纖維裝 置（13） ?使欲處

理之 大量回 收 紙 (1 1 —1 ）乃無須採取裁碎程序， 即可

直接處理成為 製作再 生 紙及再生品之 纖維原料5 其可 即時

將回 收紙（ 1 1 -1 ) 予處理、可防 止資料的外 漏、 降低

其處理成本 並 可將 回 收紙（1 1 — 1 ）變成即 時可 利用

之資 源。

按如上 系 統所述 ? 其回收紙破碎 纖維素材利 用系 統

(1 0 )之 處 理 ,即 不 必如已往須由 再生紙工廠 (1 5 )

或再 生品工 廠 ( 1 6 ) 進行回收紙（ 11-1) 破碎 之處

理方 式5故 其 回 收紙 ( 1 1 — 1 )之 再生紙（1 1 - 3 )

及再 生製品 ( 1 1 - 4 ）在事業體（ 1 1 )中即 可處 理，

故回 紙（1 1 — 1 ) 之 再生紙（1 1 —3 ）及再 生製 品

(1 1 — 4 ) 纖 維原 料 之處理工程即 可簡略。

再者5 例 如 ,破碎 纖維後之纖維 素材（1 1 -2 ）等

不須 進行脫 色 並可 由 回收紙破碎纖 維裝置（1 3 ) 將破

碎纖維後成為 纖 維素材 (11-2) 狀態，即可 直接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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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生 紙 ( 1 1 —3 ) 及再生 製品（ 1 1 - 4 ) 9 故 其可減

少 整個處 理之 程序。

按上 述實 施形態 ?此回 收紙破碎 纖維裝置 ( 1 3 )，

於 回 收 紙 (1 1 — 1 ）注入 相對重 量 6 0-1 0 0 %含水

量 比 例 其回 收紙（ 1 1 — 1 )按 如 上含水量 比 例 ,再配

合複 數個迴轉葉（1 3-7 ）之處 理 迴轉，即 可 獲 得纖維

破碎 目 的 ,其 可避免 如已往 回收紙 ( 11-1 ) 以 濕式處

理 須 大 量 注入 水液進行纖維破碎， 故 其排水〔 污 泥 〕之發

生 情 況 可 防止 ;根據 實驗結 果，對 回 收紙（1 1 一 1 )供

給相 對 重 量6 0 — 1 0 0 %含水量 比 例條件下 即 可獲得

良好將 回 收紙 (1 1 —1 ) 纖維破碎之處理。

例 如 說， 一公斤 回收紙 (1 1 — 1 ）在三 至 六 分鐘

內 即 可 完成破碎纖維，上 述回收紙破碎纖維裝 置 (1 3

) 比較 已 往舊式破碎 纖維裝 置無須 如 此複雜5 故 其 安置之

空 間 可 省 略。

企 業 單位 、機關 或大學 等清出 來 之機密文件 即可一

次 予 大 量 完成破碎纖 維5無 須如已 往 舊式破碎 纖 維 裝置，

須 - 張 一 張的 進行裁 碎，故在機密 防 密上較易獲得防止及

達成 0

尚 且 ,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1 3 ）其進行破碎纖維

之 回 收 紙 (1 1 — 1 ），包含使用 過 之影印紙 、 新 聞紙、

廣告傳單 紙以 外之回 收紙亦 可適用 ο

在者 ,上 述實施 形態J 經過偵 測 器（1 3 一 8 ）所測

得置入槽體（ 1 3 — 5 )之 回收紙 ( 11-1 ) 重 量，根

第50頁



1294006
案號 92133788 年 月 日 修正

據其回收紙（1 1 1 ）重量得依設定之注水量注入5回

五、發明說明（45）

收紙纖維素材利 用 系 統 ( 1 0 ) 之 操 作 者 可 自 行 依 設 定

水量注入該水量 亦 可 此 時 該 操 作 者 量 出 回 收 紙 ( 1 1

—1 ）後，按其 回 收 紙 ( 1 1 — 1 ) 之 重 量 而 準 備 所 須 之

水量即可。

按上述實施 形 態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 1 3 ) 最 初

所依之適當注入 水 量 例 如 依 最 少 基 本 量 6 0 % 再

隨迴轉葉（1 3 — 7 ）之迴轉，並再予補充所須之注水量 

也可。

按上述實施形態，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1 3 ）載置 

於車輛上，再載往企業單位、機關或大學等予進行破碎纖 

維方式亦可，此時，按上述實施形態，其依須處理之時間 

不同，其經費計算亦不同5再者，在客戶之眼前即時予處 

理，故按客戶須要保密而防止機密外漏之問題，可獲解 

決，顯然其可提高其信任度。

【其他實施形態】

本發明如上所述，按其實施形態之各請求範圍項之記 

載範圍並不予限定，其可能之種種構成方式亦可，例如， 

按如下構成變更也可以。

1 3 )設按上述實施形態 將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置於學校，所以學校之機密文件（如試卷紙） 新聞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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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影印 

進行破碎纖 

將機密文件 

使其作為教 

行破碎纖維 

其可作成收

紙、名信片 

維，使用該 

或其他回收 

育了解環境

，可獲得回 

回資源及再

、信封、包 

回收紙破碎 

紙進行破碎 

問題一環之 

收紙破碎纖 

製品等而當

裝箱等其他 

纖維裝置（ 

纖維之作業 

教材，因為 

維素材及破 

作教育教材

回 收 紙 皆 可

1 3 ) 進 行

交 予 學 生

按 此 方 式 進

碎 纖 維 素

（二）

按上述實施形態，將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1 3 ）設 

置於商店街，其各商店街商店及週圍家庭所清理出之機密 

文件及其他回收紙（例如，舊新聞紙、影印紙等），即可 

馬上予進行破碎纖維；然而，使用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1 3 ）進行機密文件及其他回收紙進行破碎纖維，即可 

獲得纖維素狀之回收紙；而且，可將纖維素狀之回收紙與 

製成再製品之工廠交換獲得再製品之成品，故在商店街設 

有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1 3 ）者，使商店街區域之環境 

可獲得改善。

按上述實施 

辦公室大樓或不 

碎纖維裝置（1 

其他回收紙（例 

進行破碎纖維；

形態，於設 

同複合式辦

3 ），可將 

如，舊新聞 

然而，使用

有複數間企業體 

公室內，若設置 

由企業體清理出 

紙、影印紙等） 

回收紙破碎纖維

之 企 業 大 樓 或

有 該 回 收 紙 破

之 機 密 文 件 及

即 可 馬 上 予

裝 置 (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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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47）

進行機密文件及其他回收紙進行破碎纖維5即可獲得纖維

素狀之回收紙；而且，可將纖維素狀之回收紙與製成再製

品之工廠交換獲得再製品之成品。

（四）

學校 、商店街 企 業大樓或複合式辦公 室 製成之破碎

纖 維化素狀包含5 例 如 當作撕貼作畫材料 包裝材 油

炸 之 吸油 材、植物 盆栽材 、或石膏及水泥 之 混 合 劑 空 心

磚 ( 煉瓦 ）、積木 銅製雕像、普通之厚 紙板 等 等 ο

( 五 )

按上述實施形 態 之回收紙破碎纖維裝 置 ( 1 3 ) 其

於 回 收紙破碎纖維 裝 置 ( 1 3 )之槽 體（ 1 3 一 5 ) 底

部 ， 設置 一組以上 之 迴轉葉（1 3 — 7 ) 之 迴轉 進行 回 收

紙破碎纖 維，亦可如 第 1 4 A圖所示 5於槽 體 ( 1 3 — 5

) 內側側 面壁上， 設 有 一 組以上之突 出物 使該槽體 ( 1

3 — 5 ) 之側面迴轉 ， 促 突出物接觸 回收 紙 9 使增 進纖維

之 破碎功 效。

( 六 )

按上述實施形 態 之 回 收紙破碎纖 維裝 置 ( 1 3 ) 如

第 1 4 B 圖所示， 於槽體 (13-5 ）內 側 側 面 壁 上 設

有 ■— 組以 上之突出 物 同 時於槽體（ 1 3 — 5 ) 之 底 部 亦

設有迴轉葉（1 3 — 7 ) ,並使其迴 轉， 據使增 進纖維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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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48) 

破碎功效。

七

第 1

內

6

) 

按

4 

側

)

述實施形態之回 

圖所示

壁

迴轉，以

，於槽體 

有一組以 

其構成據

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

上

13-5)之內蓋 

之突出物，並使該 

進行纖維之破碎。

上

C

上，設

以

1
(

內

3

1
蓋

)

3
( 1

如

6

3

(八)

按 上 述 實 施 形 態 之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1 3 ) 如

第 1 4 D 圖 所 示 於 槽 體 ( 1 3 — 5 ) 內 側 側面 壁 上 設

有 一 組 以 上 之 迴 轉 葉 ( 1 3 — 7 ) 據 此 使槽 體 ( 1 3
— 5 ) 內 側 集 中 於 側 面 之 回 收 紙 可 同 時 與 槽體 ( 1 3 一

5 ) 之 底 部 之 迴 轉 葉 ( 1 3 — 7 ) 迴 轉 使 纖維 予 粉 碎 破

碎。

九 ) 

按

4第

)

行纖維之破碎。

述實施形態 

圖所示，於槽體 

處，設有迴轉葉

收紙破碎纖維裝

(1

(1

3-5 )之

3 - 7 )

置(1
內蓋( 

以其構成據

1

朝 下

又

上 之 回

E

面

按上述實施形態之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3 )

1 3

以

如

6

進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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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49）

) 如 第 1 4 F 圖 所 示 於 槽 體 ( 1 3 — 5 ) 之 內 蓋 ( 1

3 — 6 ) 朝 下 面 處 設 有 迴 轉 葉 ( 1 3 — 7 ) 及 於 槽 體

( 1 3 — 5 ) 內 側 側 面 壁 上 設 有 '— 組 以 上 之 迴 轉 葉 ( 1 3
— 7 ) 據 此 使 槽 體 ( 1 3 — 5 ) 內 蓋 ( 1 3 — 6 ) 朝

下 面 處 與 於 槽 體 ( 1 3 — 5 ) 內 側 側 面 壁 上 設 有 一 組 以

上 之 迴 轉 葉 ( 1 3 一 7 ) 其 可 比 僅 於 槽 體 ( 1 3 — 5 )

內 側 壁 裝 置 迴 轉 葉
( 1 3 — 7 ) 方 式 其 進 行 纖 維 破 碎 之

效果較佳。

高纖維破碎之效能。

( 十 )

又 按 上 述 實 施 形 態 之 回 收紙破 碎 纖 維裝 置 ( 1 3

) 如 第 1 4 G 圖 所 示 回 收 紙破碎 纖 維 裝置 ( 1 3 ) 槽

體 ( 1 3 — 5 ) 底 部 中 心 點 其亦可 將 槽 體（ 1 3 — 5 )

向 地 面 垂 直 線 Y几 
五又 置 成 保 持 a又 定 之角度 據 此方 式 槽 體

( 1 3 — 5 ) 底 部 回 收 紙 可 集 中，其 構 成 方式 因 此 可 提

（十二）

又，按上述實施形態之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1 3

) 如 第 1 4 Η 圖 所 示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 1 3 ) 之

槽 體 ( 1 3 — 5 ) 可 刁又 置 構 成 複 數 個 如 第 1 4 Η 圖 所

示 其 中 一 槽 體 1 3 — 5 ( a ) 之 設 置 可 比 槽 體 1

3 — 5 ( b ) 高 一 點 另 於 槽 體 1 3 一 5 ( a ) 下

方 與 另 — 槽 體 1 3 — 5 ( b ) 上 方 間 &又 有 ■— 管 路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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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50）

3 — 1 9 ) 例 如 說 ，按如第1 4 Η 圖 所示 5回收紙破碎

纖 維 裝 置 ( 1 3 ) 中 ，其中一槽體 1 3 - 5(a)〕 預

先將回 收紙予粗破碎 5再將粗破碎 之 回 收紙 供給予另一 槽

體 1 3 — 5 ( b ) 〕，再將其回 收紙破碎至所期望之 程

度 故設 置 中 之各個迴轉葉（1 3 — 7 ）之 負擔乃可由 所

有迴轉葉 ( 1 3 — 7 ）被分擔並減輕 因此 其迴轉葉（ 1

3 — 7 ) 可延 長焉命 ；尚且，如上 述實施形 態之回收紙破

碎 纖 維 裝 置 ( 1 3 ) 所設之槽體（ 1 3 -5 ），亦可設置

有 二 組 以 JL 而 二 組 中每一個槽體 ( 1 3 - 5 ）所設之迴

轉 葉 ( 1 3 — 7 ) 之 形狀種類各不 同 據以 可提高纖維破

碎 之 效 能 0

( 十 )

又 亦 可採 用 如 第1 5圖所示 回 收 紙纖 維素材利用 系

統 ( 1 5 0 ) Ο

按如 第 1 5 圖 所 示，回收紙纖維素材利 用系統（1 5

0 ) 其 將 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1 3 ）租 出於機關、 金

融 業 者 學校 、 醫 院 等處，其一定 期 間 ,其 包含將操作 設

備塾練者及設備整 組 租出予顧客， 據 此 ,其 可向機關、 金

融 業 者 學校 醫 院等顧戶請求整個 之 費用 ο

其 系 統 中 管 理 中心（15 1 ) 由官 方機關、金 融

業 者 學校 醫 院 等 顧客，平常安裝 該 固定 式回收紙破碎

纖維裝 置 ( 1 5 2 ) ?或是車輛載裝 移 動式 回收紙破碎纖

維裝置 ( 1 5 3 ) 為監視固定式 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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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51）

( 1 5 2 ）或是車輛載裝移動式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1

5 3 ) ，其可就近裝設監控 之影像 設備（ 154）〔其含

可 由 變換成數位式 資訊傳送 之影像 設備〕 或者，含有行動

電 話 ( 1 5 5 )之 影像設備 5其可 經由行 動電話（1 5 5
) 將影像資訊，經 過網 路 ( 1 5 6 ）接收 監控資訊5該 管

理 中 心 (15 1) 獲得 之 影像資訊 ，可經網路再提供給顧

客端 之 端終裝置（ 電腦 等 等 ）予顧 客。

按 如第1 5圖 所示 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1 5

0 ) 之 管理中心（ 1 5 1 ) ，由固 定式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

置 ( 1 5 2），或是車輛 載裝移動式回收紙破碎纖維裝 置

( 1 5 3 ）所進行破碎處 理 纖維素 材（1 5 7 ）狀態〔 由

機 關 金融業者、 學校 醫 院等等 處理之 纖維素材（1 5

7 ) 儲存保管於操作場所 (1 5 8 )之 量及品質資

訊 纖維素材（ 1 5 7 ) 資訊由 儲存保管於操作場所 之

末端 經由網路（ 1 5 6 ) 獲得其 資訊。

該 ，管理中心 (1 5 1 ）根據 由操作 場所（15 8 )

末端裝 置送來之資 訊， 可 將其將經 由指示 卡車等配送之 資

料 ， 再 由操作場所 (1 5 8 ）末端 網路裝 置（圖示中未 顯

示 ) 提供給製紙 工廠 ( 1 5 )， 或再生 製品之再製品 工

廠 ( 1 6 ) °

再 者，管理中 心（ 1 5 1 )亦 可以利 用人造衛星（ 1

5 9 ) 將其他顧客安裝影像設備（ 1 5 4 ）或操作場所

( 1 5 8 ）末端網路裝置傳送之纖維素材 資訊予接收。

又 ，送給製紙工廠 ( 1 5 ）或再製品 工廠（16）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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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素材（1 5 7 ) 5其可由上述本回收紙纖 維素材利用

系 統(1 0 ) 由 再 製 紙（ 1 1 -3 ）及 再生 製品 ( 1 1
— 4 ）製成衛 生 紙 面 紙、 影 印 紙、 排油 煙機 之過濾材

廢液之淨化材 建 築 用 建築材料 、防 噪材 、防 臭材 紙板

或 盆栽材、磁磚 磚材 等等 產 品 ，不 過， 再生 紙（ 1 1 —

3 ）或再生製品 ( 1 1 -4 ) 之 製造 方式 ，如 上述 方 法 一

樣 ，其說明予 省 略 ο

於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 系 統 (1 5 0 ）中 ，由 固 定 式

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 置 ( 1 5 2 ) 或是車輛載裝移動 式 回 收

紙 破碎纖維裝 置 ( 1 5 3 ) 所 製成之纖維素材 (1 5 7

) ，由管理中 心 ( 1 5 1 ) 向 其直接購買 ,其 並可 由 點 卷

將 纖維素材（ 1 5 7 ) 與再 生 製品交換。

該管理中 心 ( 1 5 ), 如 上種種機能 實施 所述 ， 其應

用 單組或複數 組 裝 置 或統合裝 置處 理皆 可， 由L A N 或

W A N網路系 統處 理 者不在言下 0

再言，由 連接 站 C P U 、 R 0 Μ 、R A Μ記憶 體 輸

入 裝置、輸出 裝 置 外部記錄裝 置、 媒體驅動裝置 可攜

帶 式記錄媒體及網路連接裝構成 ,而 可達成進行如 上 所 述

之 功能實施。

即，如上 述實施形 態所須之驅動 軟體及記錄裝 置 提

供 給管理中心 ( 1 5 1 ）配合之 R 0 Μ、 R A Μ記憶體

輸 入裝置、輸 出 裝 置 外部記錄裝置 、媒體驅動裝置 可

攜 帶式記錄媒 體及 網 路連接裝置 ，提供給管理中心 ( 1 5

1 ）之電腦， 再經 由 驅 動而 由 管 理中 心（ 1 5 1 ) 電 腦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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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讀 出資 訊資 料而達成。

在此場合 ,本身即為本發明 實施達成之新的機能 由

記錄媒體所讀 出之處理軟體資料 將所有貢料記錄並 由 可

移 動 式記錄媒體達成，其為本發 明 重 要之機能 ο

使用 以上 種種記錄媒體， 包含例 如可繞性磁 片、 硬

碟 、 光碟 、光 磁碟、C D — R 0 Μ C D - R D V D 一

R 0 Μ、 D V D — RAM、磁 帶 不 揮性記錄卡 、R 0 Μ

上 、 電子信件 、電腦通信等網 路連接裝置（經 由 通信 回 路

) 以達成可移動式記錄媒體 ο

上述 ，經 由上述種種方式 由 電 腦記憶體讀 出之 資 料

進行處理 5以達成實施形態之機 能 其他根據讀 出之 資

訊 5 一部 或全部作業在電腦上經 0 S 皆可達成 上 述種種機

月匕

再者 ，由 可移動式記錄媒體 讀 出 之資料， 可 由擴充埠

擴 充 其機 能， 根據擴充後機能 之 指 示 ?其記錄 資 料由 C Ρ

U 可 達成實施 一部份或全部之處 理 經由此而 可 進行其實

施形 態之 機能 ο

其次 ，回 收紙纖維素材利 用 系 統 (15 0 ) 之固 定 式

回 收紙破 碎纖 維裝置（152 ) 的操作實施期 間 、其 出 租

金 問 題、 破碎 纖維處理效能、 及移動式回收紙破碎纖維 裝

置 ( 1 5 3 ) 出租期間，其出 租 金問題及破碎纖維處 理 效

能 說明 例子 如下。

移動 式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 置 ( 1 5 3 ）操作時間 例

如 上午 或下 午（半日式）、 全 日 ( 一日式） 及 兩日 式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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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54）

分成 三種方式 

上午或下 午半天式 〕例如〔 在

作 者 之實際操作時間設 定在二

全 日一 日 式 〕例如5 上午及

際操作時 間 設定在五個 小時以

二 日式 ] 例 如，第一 日之上

出 操作者 之 實際操作時 間設定

固定 式 回 收紙破碎 纖維裝

如 （一 週式 ）、（二 週式）

式 :

一 週式 例 如，派出 操作者

一 日 至第 五 日 ，每日上 午1 0

以 後 開始 將 纖 維素材（ 1 5 7

二 週式 例 如，派出 操作者

一 日 至第 十 日 ，每日上 午1 0

點 以 後開 始 將 纖維素材 (1 5

〔 二 週式 例 如，派出 操作者

— 日 至第 十 五 日，每日 上午1

點 以 後開 始 將 纖維素材 (1 5

尚且 9 更 可以設定 為〔四

廿 四 週式 ο

上述 移 動式回收紙破碎

用 即派 出 一 名操作者之實際

式 為五 萬 元 日幣，〔上午及

上午或下午也好5 派 出 操

個 半小 時 以 內 9

下 午期 間 派 出 操作者 之 實

內 9
午 1 0 點 至 第 下 午 4 點 派

在 十一 小 時 ο

置 (1 5 2 ) 出 租期 間 例

及 （三 週式 ) 等 分成 三 種 方

之 實際操作時間 設 定 為 5 第

點 至第 下 午 4 點 其在 四 點

) 搬出 9

之 實際操作 時 間 睐 定 為 第

點 至第 下 午 4 點 止 其在 四

7 ）搬 出 9

之 實際操作 時 間 設 定 為 第

0 點至 第 下 午 4 點 ， 其在 四

7 ）搬 出 ο

週式/ 八 週式/十 二 週式/

纖維裝 置 ( 1 5 3 ) 之 費

操作費 用 上 午 或 下 午 半 天

下午全 日 式 為 八 萬 日 幣

第60頁



1294006
案號 92133788 年 月 日 修正

五、發明說明（55）

兩 日 式 為十 五萬日 幣， 上述所稱為一台移動式回收紙

破碎 纖 維 裝 置（ 1 5 3 ）出 租計算費用，使用二台場合

p J
•— 台 交互操作場合〕 ,其 比一台之費用增加6 0%也可

以

再 固定 式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1 5 2 ）之費

用 即 派 出 一名 操作者 之實 際操作費用設定為，〔一週

式 為 廿 五 萬日 幣，〔 二週 式〕為三十八萬日幣，〔三週

式 為 五 十 萬日 幣，〔 四週 式〕為六十萬日幣，〔八週

式 為 一 佰 十四 萬日幣 ,〔 十二週式〕為一佰七十一萬日

幣 廿 四 週式 〕為三 佰廿 四萬日幣5若為廿四週以上，

其 為 費 用 以 上述 所方式 扣除 四萬日幣費設定，以上所設定

之 費 用 為 一 台固 定式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置（1 52）之出

租 費 用 使 用二 台場合 〔二 台交互操作場合〕，其比一台

之 費 用 增 加 6 0 %也可 以。

以 上 移動 式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1 5 3 ）及固定

式 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1 5 2 ），其破碎纖維之能力及

效 能 相 同 一台 回收紙破碎 纖維裝置之破碎纖維能力為

上 午 或 下 午半 日式〕 場合 ，為A 4規格影印紙5 0公

斤 即 約 1 1 6 0 0張 可能 被破碎纖維，〔上午及下午全

日 式 場合 ,為 A 4規格影 印紙1 0 0公斤'即約2 3 2

0 0 張可 能 被破碎纖維 ，〔 兩日式〕場合5為A 4規格影

印 紙 2 2 0 公斤 ，即5 1 0 4 0張可能被破碎纖維，〔一

週式 〕 場合 ,為 A 4規格影 印紙一日六小時共操作三日5

為 3 6 0 公 斤， 一日五 小時 共操作二日，為20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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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56）

總 共 計 為 5 6 0 公 斤 即 1 2 9 9 2 0 張 可 能 被 破 碎 纖

維 其 代 表 以 A 4 規 格 影 印 紙 破 碎 纖 維 場 合 為 例 *** 小

時 ( A 4 影 印 紙 一 公 斤 以 三 分 鐘 破 碎 纖 維 二 十 次 ) 2 0 公

斤 之 破 碎 纖 維 即 4 6 4 0 張 予 破 碎 纖 維 ο

又 如 上 移 動 式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 1 5 3 ) 及 固

定 式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 1 5 2 ) 之 其 為 一 台 回 收 紙

破碎 纖維裝置之破碎纖維能力 ，使用二 台場合 〔二台 交互

操作 場合 〕， 其對一 台之破碎 纖維能力 而 5 約 為 1 8 0
%之 破碎 纖維 能力。

以上 所述 ?使用 回 收紙纖 維素材利 用 系 統 ( 1 5 0 )

之及 固定 式回 收紙破碎 纖維裝 置（1 5 2 ) 操作 時 間 出

租金及破碎纖 維能力 及移動式回收紙破碎 纖 維 裝 置 ( 1

（十四）

5 3 ) 操 作 時 間 出 租 金 及 破 碎 纖 維 能 力 其 僅 為 一 實 施

例 5 其 可 按 其 目 的 及 構 成 而 可 予 變 更 ο

如 上 顧 客 中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 1 3 ) 之 動 作

及 作 業 員 操 作 之 全 部 情 況 可 經 由 監 控 之 影 像 設 備 ( 1 5

4 ) > 行 動 電 話 ( 1 5 5 ) 之 影 像 設 備 影 像 資 訊 經 過 網

路 ( 1 5 6 ) 予 接 收 監 控 資 訊 使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作 業

不 須 前 往 現 場 作 陪 顧 客 故 作 業 員 其 同 時 可 進 行 其 通 常 之

業 務 作 業 5 並 可 監 控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作 業 ο

將上述經過回收破碎纖維裝置（1 3 處理後之纖維

素材(1 1 — 2) 可與沸石混合 將其混合後之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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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57)

裝 置 於 通 氣 性 之 袋 子 或 天 绒八·、 素 材 容 器 ( 例 如 日 本 和 紙

手 製 紙 開 孔 或 用 木 棉 製 之 袋 子 ) 可 當 作 防 臭 材 料 及 保 鮮

材 料 已 往 為 了 保 持 鮮 度 所 利 用 之 媒 介 係 利 用 電 氣 石

礬 土 二 氧 化 钛 碳 酸 鈣 塗 著 於 容 器 內 側 或 直 入 加 入 乾 燥

劑 碳 粉 末 於 袋 中 ο

利 用 纖 維 素 材 ( 1 1 — 2 ) 與 沸 石 混 合 之 混 合 物 質

當 作 防 臭 及 防 潮 容 器 其 可 使 青 果 物 種 子 類 加 工 食 品

或 笛 八、、 內 類 產 生 之 氣 體 發 酵 醛 酸 Λ 酒 精 等 可 /八、、 性 氣 體 成 分

被 吸 收 ο

據 此 ， 利 用 纖 維 素 材 ( 1 1 — 2 ) 與 沸 石 混 合 之 混 合

物 質 可 當 作 保 持 新 鮮 物 品 之 媒 介 其 可 抑 制 過 熱 及 防 止

品 質 劣 化 及 防 臭 等 效 果 所 以 將 含 纖 維 素 材 ( 1 1 一 2 )

與 沸 石 混 合 之 混 合 物 質 製 成 之 袋 子 及 容 器 據 以 包 裝 青 果

類 及 /、、、 肉 類 具 保 持 青 果 類 及 八、· 肉 類 食 品 之 新 鮮 度 之 可

能 ， 利 用 纖 維 素 材 ( 1 1 — 2 ) 與 沸 石 混 合 之 混 合 物 質

製 成 當 作 保 持 新 鮮 物 品 之 袋 子 及 容 器 其 價 格 便 宜 且 對 環

保 有 益 處 且 可 保 持 青 果 類 及 八八 肉 類 食 品 之 新 鮮 度 ο

再 者 例 如 不 織 布 或 木 棉 等 布 帛 之 一 面 以 接 著 劑

將 沸 石 貼 上 而 當 作 袋 狀 內 緣 再 於 其 附 著 有 沸 石 之 袋 子 內

緣 面 加 上 纖 維 素 材 ( 1 1 — 2 ) 亦 可 據 此 方 式 將 袋 內

接 著 有 沸 石 再 加 上 纖 維 素 材 ( 1 1 — 2 ) 方 式 可 保 持 青

果 類 及 八、· 肉 類 食 品 之 新 鮮 度 另 外 其 置 入 其 內 青 果 類 及

八八 肉 類 食 品 所 產 生 之 氣 體 可 被 吸 收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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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58）

（十五）

參第1 6 圖 ,乃為本發 明裝 置迴 轉 葉 ( 1 3 -7 ) 其

他形 狀迴轉葉 圖 示，第1 6 A圖 為其他形狀迴轉葉（ 1 3

-7 ）俯視圖 第1 6 E圖 為其他形狀迴轉葉 ( 1 3 — 7
）之 側視圖 第 1 6 C圖為 其他形狀迴轉葉 ( 1 3 - 7 )

由第 1 6 B 指 向 E之向方視 圖。

參第1 6 A —1 6 C 圖 所顯 示之迴轉葉 ( 1 3 - 7

）， 係備有 由 中 心延伸之葉 片（ 1 3 — 7 U ) 及 葉片 ( 1

3 - 7 ν ) 該 葉片（1 3 -7 u ) 及 葉 片 ( 1 3 - 7 V

）係 由第1 6 A -1 6 C 圖 上， 其上設有 凸 伸 各 三枚 之 粉

碎片 (1 3 — 7 W ），其目 的係 與回 收 紙 ( 1 1 -1 ) 接

觸並進行粉碎 該三枚之粉 碎片 (1 3 — 7 W ) 每一 粉碎

片乃 垂設置 於 葉 片(1 3 — 7 u ）及 葉 片 ( 1 3 -7 V )

上， 迴轉葉 ( 1 3 — 7 ）於迴轉時， 葉 片 ( 1 3 -7 U )

及葉 片（1 3 — 7 ν ）之粉碎片 (1 3 — 7 W ) 可與 回 收

紙（ 1 1 — 1 ) 接觸，而將 回收 紙（ 1 1 — 1 ) 破碎為纖

維狀 ,該迴轉葉 (13-7 ）以 鐵、 不 鋪鋼 鋁 等其他合

金體 或塑膠 等 製 成，而不予 限定 ,且 葉 片 ( 1 3 -7 U )

及葉 片(1 3 — 7 ν ）之粉碎片 (1 3 — 7 W ) 不限於設

置三 片，其複數個皆可。

（十 六） 

再者 

）圖

，如第1 

示，第1

示，

為其他形狀迴轉葉（1 3

其為其他形狀迴轉葉

-7

7

7

圖

A

所 

圖

(1 3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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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59）

俯 視圖 ，第 1 7 Β圖 為其他形狀迴轉葉（13 — 7 ) 側視

圖 ,第 1 7 C 圖 為其 他形狀迴轉葉（13 — 7） 由第 1 7
B 指向 C方 向 顯 不圖 ο

參 第1 7 A --1 7 C圖所顯示之迴轉葉（1 3 -7 ),

係備有 由中 心 延伸之葉片（13 — 7χ ）及葉片 (13-

7 y ) 5' 該葉片 (1 3 - 7χ )及葉片(13 — 7 y ）係由

第 1 7 A —]L 7 C 圖上 ，其上設有凸伸一枚粉碎片 (1 3 -

7 w ) ,其 目 的 係與 回收紙（1 1 — 1 ）接觸並 進行粉

碎 ,該 粉碎 片 ( 1 3 -7 w ）乃垂設置於葉片（ 1 3 -7

U ）及 葉片 ( 1 3 - 7ν）上，於葉片（13 — 7χ ) 及

葉 片（ 1 3 — 7 y）上所裝設粉碎片（13 — 7w）， 於

粉 碎片 (1 3 — 7 w ）上較高處5設有較細及伸 出之 突出

物 (1 3 - 7 Ζ ), 迴轉葉（1 3 - 7 ）於迴轉 時， 葉片

( 1 3 -7 X ) 及葉 片（13 — 7 y）之粉碎片 (1 3 -

7 w ) 及突 出 物 (1 3 - 7 z ）可與回收紙（1 1 - 1 )

接觸? 而將 回 收 紙（ 1 1 — 1 ）破碎為纖維狀， 尚且 該迴

轉 葉（ 1 3 — 7 ）以 鐵、不鑰鋼、鋁等其他合金體或 塑膠

等 製成 ，而 不 予 限定 ，且葉片（13 — 7x ）及 葉片 (1

3 -7 y ) 之 突 出物 （1 3 - 7 ζ ）不限定其數 量。

( 十七 )

整 個上 述 回 收紙 破碎纖維裝置（13），其槽體 (1

3 -5 ）不 動 而迴 轉葉（1 3 — 7 ）可呈同時迴轉及

上 、下 移動 ， 即 是， 例如，驅動迴轉葉（1 3 — 7 ) 之馬

第65頁



1294006
案號 92133788 年 月 日 修正

五、發明說明（60）

達，其裝設於迴轉葉（1 3 - 7 ）下方，進行粉碎迴轉葉 

（1 3 - 7 ）裝設有複數個，且各別可上、下移動操作之 

設計構成亦可。

因 為 每 一 個 迴 轉 葉 ( 1 3 — 7 ) 可 各 別 上 下 移 動 迴

轉 粉 碎 使 上 昇 浮 在 槽 體 (1 3 — 5 ) 上 方 之 回 收 紙 ( 1
1 — 1 ) 可 被 有 效 粉 碎 故裝 入 槽 體 ( 1 3 一 5 ) 中 之 回

收 紙 ( 1 1 — 1 ) 可 被 充 分被 粉 碎 其 具 有 良 好 粉 碎 回 收

紙 ( 1 1 — 1 ) 之 效 能 ο

（十八）

上 述 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 置 ( 1 3 ) ，其槽體 ( 1 3 -

5 ) 不 動 ， 其迴轉葉 (1 3 — 7 ）迴轉 ，且內蓋 ( 1 3 -

6 ) 可 呈 上 、下方向 移動 亦 可 Ο

按 此 方 式 將內蓋（ 1 3 — 6 ) 上、 下 方向移動 而 因迴

轉 葉 ( 1 3 —7 )之 迴轉 而 引 起上昇 浮在槽體 ( 1 3 -

5 ) 上 方 之 回收紙（ 1 1 — 1 ) 可被有 效粉碎5 故 裝 入槽

體 ( 1 3 — 5 ）中之 回收 紙 ( 1 1 - 1 ），可被 充 分被粉

碎 其 具 有 良好粉碎 回收 紙 ( 1 1 - 1 ）之效能 ο

( 十 九 )

上 述 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 置 ( 1 3 ) ，其槽體 ( 1 3 -

5 ) 外圍設置以電發熱之發熱 器 設計 並可調整控制該發

熱 器 之設計亦可，按 此方 式 將槽體 ( 13-5 ) 加 溫之

設計，經實驗結果，將其槽體（13 — 5）內之溫度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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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61）

於4 0至 7 0 度 C較為 理 想。

按此 方 式 將槽體 ( 13-5) 加溫之設計 ,其具 有

良好粉碎 回 收 紙 ( 1 1 — 1 ）之效能 ο

（二 十）

參第 1 8 A 圖 本發 明 其他實施例形 態回收紙破碎纖維

裝置 (1 8 0 ) 顯 示 圖 所 示，其係回收紙破碎 纖 維裝置

(1 8 0 ) 內 部 之 剖 視 圖 ο

如第 1 8 A 圖 所 示 ， 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 1 8 0
), 其將 回 收 紙 ( 1 1 ) 全部供給所設定水量 該回收 紙

破碎 纖維裝 置 ( 1 8 0 ) 由如下機構 而 構成：

收取 部（ 1 8 3 ) ( 第 一 收取部）， 其 內設有 可 進行粉碎

纖維之迴轉葉 ( 1 8 2 ) ,該收取部 ( 1 8 3 ) 下方設有

一可使回 收紙接觸 之 迴轉葉（182 ) 5其下 方 並設有 一

可控制迴轉動作 之 控 制 部 (18 4)

可使 回收 紙 ( 1 1 ) 定位 之供給部（ 1 8 1 ) ， 供給部

(1 8 1 ) 可 將 回 收 紙 ( 1 1 )送出 ，

收取 部（ 1 8 5 ) ( 第 二 收取部）， 其於收取部 (1 8 3

）與收取部 ( 1 8 5 ) 間 5設有一可使 經由迴轉葉（1 8

2 ) 粉碎纖維狀 之 回 收 紙 能通過其孔 ( 1 8 6 ) 之分隔

ο

再者 5 上述供給部 ( 1 8 1 )由 圓 型柱（ 1 8 7 )

〔第 一圓柱部份〕 及 另 '■ 圓型柱（1 8 8 )〔 第 二圓柱部

份〕 及供水槽 ( 1 8 9 ) 所構成5該 送 紙機能 由圓型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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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62）

( 1 8 7 ) 〔 第 一 圓 柱部份〕 呈 一 定 方 向 迴轉 而 另 圓

型 柱 (1 8 8 ) 第 二 圓柱部份 ] 呈 相 反 方 向 迴轉 使與

回 收 紙（ 1 1 ) ■— 面 與 圓型 柱 ( 1 8 7 ) 〔 第 —一 圓 柱部

份 接觸 而 回 收 紙 ( 1 1 ) 另 ■— 面 與 另 '— 圓 型 柱 ( 1 8

8 ) 〔第 二 圓 柱部份 接觸 使 回 收 紙 ( 1 1 ) 送 出 至 收

取部 (1 8 3 ) 另 供給水份予 圓 型 柱 ( 1 8 8 ) 第 二

圓 柱部份 ] 者為其底 下之供水槽 ( 1 8 9 ) Ο

參第 1 8 B 圖 所 示 ,其 為 由 圓 型 柱 ( 1 8 7 ) 第 一

圓 柱部份 ] 及 另 一 圓 型 柱（ 1 8 8 ) 第 二 圓 柱部份 將

回 收 紙（ 1 1 ) 送 至 收取部 ( 1 8 3 ) 〔 在 第 1 8 Β 圖 中

未顯 示〕 樣 態 顯 示 圖 按第 1 8 Β 圖 所 示 顯 示 回 收 紙

( 1 1 ) 被 — 對 之 圓 型 柱（ 1 8 7 ) 第 一 圓 柱部份 及

另 一 圓型 柱 ( 1 8 8 ) 〔第 二 圓 柱部份 夾持 並 由 上 方

滾 入 設於 圓 型 柱 ( 1 8 7 ) 第 一 圓 柱部份 及 另 一 圓 型

柱 ( 1 8 8 ) 下 方 之 收取部 ( 1 8 3 ) Ο

如上所述 對稱 圓 型柱 ( 1 8 7 ) 及 一 圓 型 柱 ( 1 8

8 ) 之長 度 不 予 特 別 限 定， 例 如 比 A 4 回 收 紙 ( 1 1 )

之 長 寬長 而 可 據 以 處 理 即可 其 可 將 A 4 回 收 紙 ( 1 1 )

送 入 收取部 ( 1 8 3 ) 之構成 即 可 ο

上述 圓 型 柱 ( 1 8 7 ) 之材 質 不 予 特 別 限 定 例 如 圓

型 柱 (1 8 7 ) 接觸 面 與回 收 紙 ( 1 1 ) 表 面 接觸 乃 以

不 致 打滑之材 質 構成 即 ο

上述 圓 型 柱 ( 1 8 8 ) 之材 質 不 予特別 限 定 例 如

回 收 紙（ 1 1 ) 另 外 一 面與 圓 型 柱 ( 1 8 8 ) 接觸 不 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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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63）

滑 5 且 回 收 紙（1 1 ) 全 面同 時 因 須加入所設定 之 含水

量 5 故 另 外圓型柱 ( 1 8 8 ) 可 製成吸水性之 材 質 等

例 如 泡棉材質等製 成 ο

如 上 述 ，由第1 8 A 圖所 示 該供 水槽（1 8 9 ) 之

上 方 為 開 方 式開口， 使 圓 型柱 ( 1 8 8 ）置於水 中 且 可

呈轉動狀 使整個圓 型 柱 (1 8 8 ）之 接觸面可接觸 水

液 ο

如 上 述 ,該供水槽 ( 1 8 9 ) 其亦 可於圓型 柱 ( 1 8

7 ) 下 方 中 設置一組 使 兩圓 型 柱 (1 8 7)( 1 8 8 )

之接觸 面 皆 可接觸水液之 設計 即 可 Ο

在供給部（1 8 1 ) 並供 給 予 回收 紙（1 1 ) 之 水

量 以使破碎纖維成 纖 維化後 並經壓 縮而不致 出 水程 度

之含水量 為 原則5例 如 回收 紙 ( 1 1 ）全體供水量 係

依供水槽 ( 18 9) 之 水 量、 圓 型 柱（ 18 8) 置於供 水

槽 ( 1 8 9 ）中之程度 其圓 型 柱 (1 8 8 )吸 水之程

度 兩 圓 型 柱（1 8 7 ) (1 8 8 ）之 滾動移動 回 收 紙

( 1 1 ) 之 速度調整 ο

在 供 給部（1 8 1 ）供 給 予 全體 回收紙（ 1 1 ) 之

水 質 其 可 為經加溫 之 水 ο

又 可 進行粉碎纖維 之 迴轉葉 ( 1 8 2 ）之葉片 其數 目

不 予 限 定 ο

又 可控制迴轉葉 ( 1 8 2 ) 之迴轉動作之 控 制 部

( 1 8 4 ) 包含馬達在 內 之控制裝置所 構成 ο

又 於將收取部（1 8 3 ）及收取部（ 18 3) 隔 開 之 士几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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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64）

有可使回收紙能通 過其孔（1 8 6 ) 之 隔板5 可 設置成複

數個之構成方式， 且 該孔（1 8 6 ) 乃 為經粉碎為 纖 維狀

之回收紙（1 1 ） 能 通過之大 小 為 原 則 ο

按如上各部份 之 構成結構 可使 回 收紙 ( 1 1 ) 很快

速的粉碎處理。

據此，置入供給部（1 8 1 ) 內 之 回收 紙 ( 1 1 )

因全部被供給所設定 之含水量處 理 可 有效 將 全部 回 收 紙

（11）纖維狀粉碎 ,故可提高 其機 密 性之 保 密 ο

又，供給部（ 1 8 1 )內 處 理 之 回 收紙 ( 1 1 ) 因

全部被供給所設定 之 含水量處理 可將全部 回 收 紙 ( 1 1

）纖維狀粉碎,可 比 已往處理 回 收 紙 方 式， 較 不 致產 生 粉

塵及靜電現象，又 可 防止噪音 產 生 ο

（廿一 

第 

維裝 

置 

統 

重

裝

系

其

1 

置

1

1

1

0 

) 

明

8

為本發明

）

內

該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另

中5由圖

部側視圖 

構成部份

他圓柱形 

圓型柱（ 

）〔在第

■ 種 實 施 形 態 之 回 收 紙 破 碎

所 示 其 為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其 與 回 收 紙 纖 維 素 材 利 用

附 有 同 一 之 符 號 其 可 省 略

組 件 顯 示 圖 中 其 為 由 圓 型

1 9 4 ) 將 回 收 紙 ( 1 1 )

1 8 Β 圖 中 未 顯 示 樣 態 顯

1 9 0 ) 之 結 構 特 徵 按 如

柱

送

複

在

1

收取部

之 

第 

9

示

至

圖

8

9

0

說

1

2

C 圖

9

相

D

及

1

0

同

圖

另

8

之

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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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65）

同 第 第 1 8 C 圖 對 昭八八 第 1 8 D圖所 示 5 其 在 供 給 部 ( 1 8

1 ) 中 由 圓 型 柱 ( 1 9 2 ) 及對應之圓 型 柱 ( 1 9 4 ) 構

成 其於圓 型 柱 ( 1 9 2 ) 上設有複數個裁 刀 ( 1 9 1
)

λ

相 對 於 圓 型 柱 ( 1 9 4 ）上設有對應 之 槽 溝 ( 1 9 3

)

按 第 1 8 D 圖 示 其 為 由圓型 柱 ( 1 9 2 ) 及 另 一 圓

型 柱 ( 1 9 4 ) 將 回 收 紙 ( 1 1 ) 依 定 大 小 裁 切 並送 至

圓 型 柱 ( 1 9 2 ) 及 另 一 圓 型柱（ 1 9 4 ) 下 方 之 收取部

( 1 8 3 ) Ο

如 上 所 述 對稱圓 型 柱 (1 9 2 ) 及 — 圓 型 柱 ( 1 9

4 ) 側 面 而 視 之 長度 不 予特別限定 其 如 同 如 上 兩 圓 型 柱

( 1 8 7 ) ( 1 8 8 ) 所 述相同 例 如 比 A 4 回 收 紙

( 1 1 ) 之長 寬長並 可 處 理 即可， 其 可 將 A 4 回 收 紙 ( 1

1 ) 送 入 收取部 ( 1 8 3 ) 之構成 即 可 ο

上 述 圓 型 柱 ( 1 9 2 ）之材 質 如 上 述 圓 型 柱 ( 1 8

7 ) 所 述 — 樣 不 予特別 限 定J例 如 圓 型 柱 ( 1 9 2 )

接觸 面 與 回 收 紙 ( 1 1 ) 表 面接觸 以 不 致打 滑 之 材 質 構

成 即 可 Ο

上 述 圓 型 柱 ( 1 9 4 ）之材 質 如 上 述 圓 型 柱 ( 1 8

8 ) 所 述 一 樣 不 予特別 限 定，例 如 回 收 紙 ( 1 1 ) 另

外 一 面 與 圓 型 柱 ( 1 9 4 ) 接觸不 致打 滑 且 回 收 紙 ( 1

1 ) 全 面 同 時 因 須加入所設定之含水量 故 另 外 圓 型 柱

( 1 9 4 ) 可製成吸水性之材質等 例 如 泡棉材 質 等 製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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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66）

按此結構， 其 可將回 收紙（ 1 1 ）送至收取部 ( 1 8

3 ）前，即可被對稱之圓 型柱（ 1 9 2 ）及圓型柱 ( 1 9

4 ）先予裁切， 故可減輕迴轉葉 ( 1 8 2 ）之負擔 故 可

延 長迴轉葉（1 8 2 )之 壽命。

又，回收紙破碎纖維 裝置（ 1 9 0 ）之結構另 外 之 特

徵 ，其包含，於收取部（ 1 8 3 ) 及 收取部（1 8 5 ) 隔

開 之設有可使回 收 紙能通過其孔 ( 1 8 6 ）之隔板 該 孔

( 186）可設計成可開 啟閉合裝 置 (19 5)。

尚且，上述 開啟閉 裝置（ 1 9 5 ）為往復（ 回 轉 式

) 滑板之閘門， 該 開啟閉 裝置（ 1 9 5 ）與孔（1 8 6 )

之 設計，可使其 一 致5並 能使被纖維狀破碎之回收紙通過

該 孔(18 6) 即 可。

上述，開啟 閉 合裝置 (1 9 5 ) 將該孔（1 8 6 ) 開

啟 或閉合之動作 可以手動操作開啟閉合裝置，可 以 經設

定 之一定時間而 自 動開啟 或閉合該孔 (18 6 )之 方 式 亦

可 0

按此方式5 使 回收紙 (1 1 ) 在被全完破碎成纖維狀

前 ，會將回收紙 ( 1 1 ) 留置於收取部（183） 使其

機 密性之保密效果提高。

( 廿二）

參第1 9 A 圖 為本發 明另一 實施例形態回收紙破碎 纖

維 裝置（1 9 6 ) 顯示圖 5由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 1 9

6 ）之內部側視 圖 所示5 其與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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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67）

0 ) 相 同之構 成部份附有同一之符號， 其可省略 其重複之

說 明 ο

如 第1 9 A 圖 所 示 該回收紙破碎 纖維裝 置 ( 1 9 6

) 之 結構特徴 係 其 裝 置 中設有可將回 收紙（ 1 1 ) 置 於

其 上 之 收取部 ( 1 9 7 ) 及將其送入供 給部（ 1 8 1 ) 前

而 具 有 可按設定 時 間 控 制 具送紙速度之 送出部 ( 1 9 8 )

所構成 0

上 述收取部 ( 1 9 7 ）及送出部（ 1 9 8 ) 之 構成

其含由 兩個 前後滾筒 將 回 收紙（1 1 ） 供給予 圓 型 柱 ( 1

8 7 ) (1 8 8 ) 所通稱 之自動飼紙器 ο

按 此方 式 將 回 收 紙 (1 1 )供給 予供給部 ( 1 8 1

) 之 步 驟， 無 須 經 由 人手操作。

( 廿 二 )

參 第1 9 B 圖 本發明其他實施例形 態回收紙破碎 纖 維

裝 置 ( 1 9 9 ) 顯 示 圖 由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 1 9 9

) 之 內部側視 圖 所 示 其與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 1 8 0

) 、 ( 1 9 0 ) 相 同 之 構 成部份附有同 一之符號 其 可 省

略其 重複之說 明 ο

如 第1 9 B 圖 所 示 該回收紙破碎 纖維裝 置 ( 1 9 9

) 之 結構特徵 係 其 裝 置 中設有複數個迴轉葉 ( 2 0 0 )

〔( 2 0 0 - 1 )、( 2 0 0 - 2 )/ ( 2 0 0 - 3 )、 

(200 — 4)丨之設備之構成。

上述複數個迴轉葉（2 0 0 ）由第19E圖所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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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68）

由 控 制部 ( 1 8 4 ) 延伸 至 設 於收 取部 ( 1 8 3 ) 頂部之

同 心 軸， 並 於其上 間 隔距 離設置四 個迴轉葉 ( 2 0 0-1
) ( 2 0 0 -2 ) (2 0 0 -3 ）、 ( 2 0 0 — 4 )，

其 下 方之 迴 轉葉（ 2 0 0 — 1 ）最 大， 由 迴轉葉 ( 2 0 0
— 1 ）向 上 漸漸為較小迴轉葉 (2 0 0 — 2 ) ( 2 0 0
— 3 ）、 ( 2 0 0 — 4 ) 該迴轉葉（ 2 0 0 ) 有 二個以

上 即 可， 並 不限定 為 設置 四 個迴轉葉（ 2 0 0 一 2 ）、

( 2 0 0 — 3 )、 ( 2 0 0 — 4 ) ο

因設 有複數個迴轉葉 ( 2 0 0 ）設備 更可提高將回

收 紙 (1 1 ）破碎之效率及處 理時 間， 按 此處理方式，對

整 個 迴轉葉 (2 0 0 ）而 其可 減輕迴轉葉 ( 2 0 0 )

之 負 擔， 故 可延長迴轉葉 ( 2 0 0 ）之壽命 ο

( 廿 四 )

參 第 2 0 A 圖 本 發 明 其 他

裝 置 ( 2 0 1 ) 顯 示 圖 由 回

) 之 內 部 側 視 圖 所 示 5 其 與 回

) ( 1 9 0 ) 相 同 之 構 成 部

略 其 重 複 之 說 明 ο

如 第 2 0 A 圖 所 示 該 回

) 之 結 構 特 徵 係 其 裝 置 中 設

) 及 圓 型 柱 ( 1 9 4 ) 帶 動 送

具 有 將 全 部 回 收 紙 ( 1 1 ) 噴

成 該 噴 霧 部 ( 2 0 2 ) 結 構

實施例形態回收紙破碎纖維 

收紙破碎纖維裝置（201 

收紙破碎纖維裝置（180 

份附有同一之符號，其可省

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 1 9 9

由被對稱之圓型柱 ( 1 9 2

入回收紙（1 1 ） 裝 置 中

濕之噴霧部（2 0 2 ) 構

中，例如，其含有 貯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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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69）

噴 霧口、 給水泵浦等設 備構成5 由給水泵將浦將貯水部 加

壓 而由 噴霧 口供給噴射水份之結構設計也可 Ο

上述 噴 霧部（2 0 2 ) 結 構如第2 0 A 圖 所 示， 其

於供給部 ( 1 8 1 )處 可 安 裝 二 組噴霧部（2 0 2 ), 使

可由被對稱之圓型柱（ 1 9 2 ) 及圓型柱（1 9 4 ）帶 動

送入之已裁切 回收紙（ 1 1 ) 之 兩側，而同時進行噴霧所

構成之結構較理想。

按此結構方式?回 收 紙 ( 1 1 ）之破碎處 理 較迅速

且 可提高保密 性，其進行破碎 回 收紙（1 1 ） 之 纖維時

其 可 比已 往處 理回收紙 方 式 較不致產生粉塵 及 靜 電現

象 又可 防 止 噪音產生 ο

( 廿 五）

參第 2 0 Ε圖本發 明 另 外 一 實施例形態回 收紙破碎纖

維裝 置（ 2 0 3 ）顯示 圖 所 示 由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 2 0 3 ) 之 內部側視 圖 所 示 其與回收紙破碎 纖 維裝 置

( 1 8 0 ) (19 0 ) 相 同 之構成部份附有 同 —— 之符

號 其可 省 略 其重複之 說 明 0

如第 2 0 Ε圖所示 該 回 收 紙破碎纖維裝 置 ( 2 0 3

) 之 結構特徵 ，其由對稱 之 圓 型 柱(19 2) 及 圓 型柱

( 1 9 4 ) 及設有複數個迴轉葉 ( 2 0 0 )〔 ( 2 0 0 一

1 ) 、（ 2 0 0 - 2 ) ( 2 0 0 - 3 )丨之 設備 之構

成 ο

上述複數個迴轉葉 ( 2 0 0 )由第2 0 B 圖 所 示， 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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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70）

迴轉葉 ( 2 0 0 ) 有二 個 以 上 即可。

按 此構成方式 ，其複數個迴轉葉（ 2 0 0 ）設備，更

可提高 將 回 收 紙 ( 1 1 ) 破碎 之效率及 處理時間，按此處

理方 式 5 對整個迴轉葉 ( 2 0 0 ）而言 ，其比回收紙破碎

纖維 裝 置 ( 1 8 0 ）、 ( 1 9 0 ）或（ 19 9）方式，更

可減輕迴轉葉 ( 2 0 0 ) 之 負 擔，故可 延長迴轉葉（2 0

0 ) 之壽命 ο

（廿 六 )

參 第 2 1 A 圖 本發 明 另 一 其他實施 例形態回收紙破碎

纖維裝 置 ( 2 0 4 ）顯 不 圖 所 示，由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2 0 4 ) 之 內 部側視圖 所 示 ，其與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1 9 0 ) 相 同 之構成部份 附 有同一之 符號，其可省略其

重複 之 說 明 0

如 第 2 1 A 圖 所示 該 回 收紙破碎 纖維裝置（203

）之 結構特徵 其係將收取部 (18 3 ）設計成保持有一

定之 傾斜角 度 之 設備所構成 而收取部 （183）之傾斜

角度 不 予 特 別 限 定 ο

如 此將收取部 (1 8 3 ) 設計成保 持有一定之傾斜角

度， 即 可 將 回 收 紙 (1 1 ) ■— 部份集中 在收取部（183

）底部，故可提高迴轉葉（182）對回收紙（1 1 ）纖 

維破碎之效能。

（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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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第2 1 E圖本發明另外一實施例形態回收紙破碎纖

五、發明說明（71）

維裝 置 ( 2 0 5 ) 顯 不圖 所 示，由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 2 0 5 ）之 內 部側視圖 所 示，其與 回收紙破碎纖維裝 置

( 1 9 0 ）、 ( 1 9 9 ) 及 (204 ) 相 同之構成部份 附

有 同 一 之 符號 其 可 省略其 重複之說 明 ο

如 第 2 1 Β 圖 所 示， 該 回收紙破碎 纖 維 裝置（ 2 0 3
) 之 結構特徴 如 第 2 1 Β 圖所示， 將 收取部（1 8 3 )

設計 成保持有 一 定 之 傾斜 角 度，及其 中 士几 
&又 有複數個迴轉葉

( 2 0 0 ）〔 ( 2 0 0 - 1 ）、（2 0 0 一 2 )、 ( 2 0

0 — 3 ) 〕之 設備所構成 該迴轉葉 ( 2 0 0 )有 二 個 以

上 即 可 ο

按 此處理 方 式 5 對整個迴轉葉（ 2 0 0 ）而言 5 其 可

提高迴轉葉（ 1 8 2 ）對 回 收紙（1 1 ) 纖 維破碎 之 效

能 更可減輕 迴轉葉 (2 0 0 ）之負 擔 故 可延長迴轉葉

( 2 0 0 ）之 壽命 ο

之結構特徵

( 廿 八 )

參 第 2 2 圖 本發 明 另 一

維 裝 置 ( 2 0 6 ）顯 示 圖 所

( 2 0 6 ) 之 內 部側 視 圖 所

( 1 9 1 ) 相 同 之構 成 部 份

重 複 之 說 明 0

如 第 2 2 圖 所示 該 回

其係將收取部

其他實施例形態回收紙破碎纖 

示5由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示，其與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附有同一之符號，其可省略其

收紙破碎纖維裝置（2 0 6 ）

(183)之側 面設計有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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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72）

相 對 二 組 之 迴 轉 葉 ( 2 0 7 ) ( 2 0 7 - 1 ) ( 2 0

7 一 2 ) 設 備 所 構 成 ο

按 如 此 迴 轉 葉 ( 2 0 7 ) 二 組 之 設 計， 該 回 收 紙 ( 1

1 ) 之 破 碎 處 理 較 迅 速 同 時 可 提 高 保 密性 其 進 行 破 碎

回 收 紙 ( 1 1 ) 之 纖 維 時 較 不 致 產 生 粉塵 及 靜 電 現 象 9

又可防止噪音產生。

如上 述實施實 施例 形態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 1 8 0
）、 (1 9 0)、 (1 9 9 ) 、( 2 0 3 )、( 2 0 4 )

及（ 2 0 6 ），其於最外部之殼體，可製成立方 型 圓 筒

狀， 且收 取部（1 8 3 ）型體亦可製成立方型、 圓 筒 狀

等。

如上 述實施實施例形態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 1 8 0
）、 (1 9 0)、 (1 9 9 )、( 2 0 1 )、( 2 0 3 )

及（ 2 0 6 ），其設有 四枚複數個迴轉葉為例5 其迴轉葉

之數 目不 予特別限 定。

又， 上述實施實施例形態回收紙破碎纖維裝 置 之 中 之

圓型 柱（ 18 7) 及圓 型柱（18 8），為同時加 入 含水

量及 送入 收取部（ 1 8 3 ）所述構成5圓型柱（ 1 8 7 )

及圓 型柱 (18 8 ）側 面視之，其上設有複個適當 大 小 之

凸出 物， 而對應之 圓型 柱上設有對應之槽溝之設計也可 5

上述 圓型 柱（1 8 7 ) 及圓型柱（188 ）相互 以 反 方 向

轉動 ,如 此可使回 收紙 （1 1 ）同時被刺破且予送入收取

部（ 1 8 3 ），如 此可 使回收紙（1 1 ）迅速破碎纖維

並可減低迴轉葉之 負擔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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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73）

再者 ，如 上 述實 施實施例形態回收紙破碎纖 維裝置

( 1 8 0 ) ( 1 9 0 )、(1 9 6 ）、（1 9 9 )

( 2 0 1 ) 及 ( 2 0 3 )至(2 0 6 ）之構成方式 如 此

可使破碎過 之 回 收 紙 ( 1 1 ）置於設 於收取部 ( 1 8 3 )

下 方之收取部 ( 1 8 5 ）之構成結構 ，而將孔 ( 1 8 6 )

設 置於收取部 ( 1 8 3 ）側面之設計 5如此可使破碎過 之

回 收 紙（ 1 1 ) 可 由 收 取部（18 3 ）橫向側 面 排 入 收 取

部 ( 1 8 5 ) 內 ο

再者 如 上 述實 施 實施例形態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 置

( 1 8 0 ) ( 1 9 0 )、(1 9 6 ）、（1 9 9 )

( 2 0 1 ) 及 ( 2 0 3 )至(2 0 6 ）之構成 方 式 其 設

有 可 將回 收 紙 ( 1 1 ) 被刺破有複數 個孔之裝 置 ο

參 第 2 3 A 圖 開孔裝 置 立體圖。

該第 2 3 A 圖 開 孔 裝置（2 3 0 ）立體圖 所 示 其 開

孔裝 置（ 2 3 0 ) 於側 面上釘狀體（ 2 3 1) 該釘狀體

( 2 3 1 ) 以 相 等 間 隔 設置5其經迴 轉時可將 回 收 紙 ( 1

1 ) 刺破打 孔 另 該刺破打孔，其由 圓柱形材 ( 2 3 2 )

部 份 ,可將接觸 回 收 紙 (1 1 )兩面 按壓之按壓板 ( 2 3

3 ) (2 3 4 ) 構成 ο

該按壓板 ( 2 3 3 ）上設有間隔 之槽孔（ 2 3 5 )

使 圓 柱形材 ( 2 3 2 ) 迴轉時，對應 之釘狀體 ( 2 3 1 )

不致觸碰按壓板 ( 2 3 3 )。

另， 按壓板 ( 2 3 3 ）相對於圓 柱形材（ 2 3 2 ) 之

釘狀體（ 2 3 1 ) 上 設有相對應之 槽孑lu ( 2 3 6 ) 9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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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74）

圓柱形材（2 3 2 ）迴轉時 對應之釘狀體（ 2 3 1 ) 不

致觸碰按壓板

參第2 3

（ 2 3 4 ）。

E圖開孔裝置 ( 2 3 0 ）側視圖 所 示，由 第

2 3 B圖所示 5其由開孔裝 置 (2 3 0 ）右方 送 入一張 回

收紙（1 1 ） 進入圓柱形材 ( 2 3 2 ）與按壓板 (2 3 3
）及按壓板（ 2 3 4 )間， 回 收紙（ 1 1 )由 圓 柱形材

( 2 3 2 )之 釘狀體（2 3 1 ）不致刺破打孔 並予送 入

按壓板（2 3

參第2 3

3 ）及按壓板

C圖尖釘物（

(

2

2 3 4

3 1 )

）之間隙 

形態組件

ο

圖 ,其為 釘

狀體（231 ）一例，第2 3 D圖為 第2 3 C 圖 尖釘物

(231 )之

參第2 3

俯視圖。

C圖及參第2 3 D圖之 尖釘物（ 2 3 1 )

係為上端呈尖 狀之尖釘物（ 2 3 1 ) ，故其可 將 回收紙

（1 1 ）刺破

參第2 3

成圓形之孔。

E圖，其為另 種形狀 之尖釘物 ( 2 3 1

），而第2 3 F圖為第2 3 Ε 圖俯視 之尖釘物 ( 2 3 1 )

圖示。

第2 3 E 及第2 3 F圖 之 尖釘物 (231 ) ，其為 方

型體之尖釘物 (231)， 其上端為 尖狀體， 故 其可將 回

收紙（1 1 ）

參第2 3

刺破成四方形

G圖，其為另

之 方形孔 

種形狀

ο

之尖釘物 ( 2 3 1

），而第2 3 Η圖為第2 3 G 圖俯視 之尖釘物 ( 2 3 1 )

圖示。

第2 3 G 及第2 3 Η圖 之 尖釘物 (231 ) ,其為
二

第80頁



1294006
案號 92133788 年 月 日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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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錐型 體之尖釘物 (231 ) ,其 上端 為 尖狀體 故 其 可

將 回 收 紙 ( 1 1 ) 刺破成三 角 方形 之方形 孔 ο

如 上所述所有 之尖釘物 ( 2 3 1 ) 之 型 體 不 限於 2

3 C 圖 至 第 2 3 Η 所圖示之 型 體。

如 上 述實施實施例形態 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 置 ( 1 8 0
) 、 ( 1 9 0 ) (19 6 ) 、（ 1 9 9 ) ( 2 0 1 )

及 ( 2 0 3 ) 至 ( 2 0 6 ) 之 收取 部（ 1 8 3 ) 其 收取

部 ( 1 8 3 ) 內 側 面可設有 如 第2 4 A 圖 所 示 之 複數 突起

物 ( 2 4 0 ) 因 此含有水份 之回 收紙 ( 1 1 ) 進 入 收取

部 ( 1 8 3 ) 內 時 ,不致貼 附 於收取部 ( 1 8 3 ) 內 側

面。

按 同 樣 方 式 如 第 2 4 Β 圖 所 示 其 於 收 取 部 ( 1 8

3 ) 內 側 面 可 玄又 有 如 螺 旋 狀 之 槽 溝 ( 2 4 1 ) 5 因 此 含 有

水 份 之 回 收 紙 ( 1 1 ) 進 入 收 取 部 ( 1 8 3 ) 內 時 不 致

貼 附 於 收 取 部 ( 1 8 3 ) 內 側 面 ο

按 同 樣 方 式 如 第 2 4 C 圖 所 示 5 其 於 收 取 部 ( 1 8

3 ) 內 側 面 可 設 有 與 收 取 部 ( 1 8 3 ) 平 行 方 向 之 複 數 槽

溝 ( 2 4 2 ) 因 此 含 有 水 份 之 回 收 紙 ( 1 1 ) 進 入 收 取

部 1 8 3 內時 不致貼附於 收取部 1 8 3 內側

按同樣方式

面。

3 ) 內 側 面 可設

溝（ 2 4 3 ),

部（ 1 8 3 ）內

，如第2 4 D 

有與收取部（ 

因此含有水份 

時，不致貼附

圖所示，其於

183）橫向 

之回收紙（1 

於收取部（1

收取部（1 8 

平行之複數槽 

1 ）進入收取

8 3 ）內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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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廿 九）

參第2 5 A圖至第2 5 E圖另一 其他槽體 ( 1 3 -5
), 係為之 回 收紙破碎纖 維 裝置（1 3 ）中另 一 槽 體 (1

3 - 5 )內 設有三組迴轉葉（1 3 —7 )之 裝 置 5 第2

5 A 圖另一 種 他槽體（1 3 —5 )之 立體圖， 第 2 5 Β圖

另一 種他槽體 (13-5 ) 之俯視圖 ，如上， 第 2 5 Β圖

之槽 體（1 3 —5 ) 顯示 箭 頭方向（ Μ ），乃 為 顯 示 各迴

轉葉 (1 3 — 7 ）運轉時 回 收紙（1 1 ）之流 向 的 實 施的

一個 例子。

第2 5 A 圖至第2 5 B 圖所示， 其為顯示 之 槽 體 (1

3 - 5 )內 側 面視圖5其 顯 示為設有 三個狀若 銀 杏 葉 形之

柱形 槽（2 5 0 ），各柱形槽（2 5 0 ）內側 配 合各迴轉

葉（ 1 3 - 7 ），其間保持有一定間 隔，使各迴轉葉 (1

3 - 7 )得 以 迴轉。

因為5 二 組各迴轉葉 ( 13-7 ）及保持有 一 定 間

隔， 使其回 收 紙(1 1 ) 不 致滯留其 間，故可獲得大量之

回收 紙（1 1 ）纖維破碎 之 充分效能 ο

再者? 各 迴轉葉（1 3 —7 ）與各柱形槽 ( 2 5 0 )

之配 置，其 可 設置為二組 或 四組以上 皆可。

（三 十）

參第2 6 A圖及第2 6 E圖另一 其他形狀迴轉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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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7 ) 構成 之圖 示所示， 由第2 6 Α圖 為迴轉葉 ( 1 3

-7 ) 之俯視 圖， 而第2 6 E圖為迴轉葉 (13- 7 ) 之

側視 圖 該第 2 6 A圖及第 2 6 B 圖係為 迴轉葉（ 1 3 —

7 ) 運行迴轉 中狀 態之圖示 5其圖 示中與 第1 7圖 中 相 同

之構成部份附有同 一之符號 ο

第 2 6 A 圖及 第2 6 B 圖中所 示迴轉 葉（1 3 — 7
), 其 由 中心 向左 右相反延 伸之二 個迴轉 葉（1 3 — 7
), 該迴轉葉 (1 3 - 7 ) 之軸體 設有向 上延伸之 圓 柱體

(2 6 0 ）， 而圓 柱體（2 6 0 ) 之狽»面 上設有二 個 扣 環

(2 6 1 ), 該二 個扣環（ 2 6 1 ）上分 別經由金屬 輪

(2 6 2 ）扣 有棒 狀體（2 6 3 ) ο

因 此按該結構設計方式 5該棒 狀體（ 2 6 3 ) 於迴轉

時， 迴轉葉片 (1 3 - 7 X ）與迴 轉葉（ 13-7 y ) 及

棒狀體 ( 2 6 3 ) 將與回收 紙（1 1 — 1 ）接觸， 而 可達

成將 回 收 紙（ 1 1 —1 )纖 維破碎 ,據此 可抑制噪 音 5 且

更可使 回 收紙 (1 1 ）充分破碎其 纖維， 據而提高 其 纖 維

破碎 之 效 能， 尚且 ，迴轉葉 (1 3 —7 ) 之材質以 鐵 不

鋪鋼 、 鋁 等其他合金體或塑膠等製成而不 予限定， 且 圓 柱

體（ 2 6 0 ) 設計之棒狀體 (2 6 3 )之 數量不予 特 別 限

定。

（三 十 )

又 5 參第 2 7 A至E圖上述本創作另 一其他形狀迴轉

葉（ 1 3 -7 ）構 成圖示所 示5第 2 7 A 圖為本創作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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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狀迴轉葉 ( 1 3 — 7 ）俯視圖 第 2 7 Β 圖為本創作其

他形狀迴轉葉 (1 3 — 7 ）側視 圖 其 圖 示 中 與第十 七 圖

及 第 第 2 6 圖 中相 同 之構成部份 附 有 同 一 之 符 號。

第 2 7 A 圖及 第 2 7 E圖 之 迴轉葉 ( 1 3 —7 ) 由 二

個迴轉葉 片 ( 1 3 — 7 X )及 ( 1 3 — 7 y ) 構成5 迴轉

軸上設計 有 向 上延伸之圓柱體 ( 2 6 0 ) 而 圓柱體 ( 2
6 0 ) 之 側 面 上設有複數個高度位 置 不 同 之 裝 置，例 如

塑 膠 製 之 紐 索 (2 7 0 )°

小、 而 因 此， 按該 結構設計方式 該 整個 圓柱體 ( 2
6 0 ) 及迴轉葉（ 1 3 —7 ) 迴轉時 迴轉葉 片（1 3 一

7 X ) 與迴轉葉片 ( 1 3-7 y ) 及 塑 膠 製 之 紐索（ 2 7
0 ) 即 隨整個迴轉葉 ( 1 3 - 7 ) 之 迴轉 其 將與回 收 紙

( 1 1 一 1 ) 接觸 而 可 達成將 回 收 紙 ( 1 1 一 1 )纖 維破

碎 據 此 可抑制噪音 且更可使 回 收 紙 ( 1 1 ）充分破碎

其 纖 維 據 而 提高 其 纖 維破碎 之 效 能 尚 且 迴轉葉 ( 1

3 — 7 ) 之 材 質以 鐵 不鋪鋼 、 鋁 等 其他合金體或塑 膠 等

製 成 5 而 不 予 限定 且 圓柱體 ( 2 6 0 ) 上 設計之紐 索

( 2 7 0 ) 數量不 予特別限定 上 述紐索 ( 2 7 0 ) 之 材

質 除 了 以 塑膠製成外 ,亦可 以 鋼 索及鐵絲 等 製作5 而 不

予特別 限 定 ο

尚 且 迴轉葉 ( 1 3-7 ) 中 無迴轉葉 片 (1 3 — 7
X ) 及 ( 1 3 -7 y ) 之構成 方 式 亦 可 ο

尚 且 迴轉葉 (1 3 — 7 )中 以 紐 索 ( 2 7 0 ）可取代無

迴轉葉 片 ( 1 3 - 7 X ）及（ 1 3 — 7 y ) 之構成方式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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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

( 二 十 二 )

其 次 上 述實施形 態以 該回 收紙破碎 纖 維 裝 置中 經青

竹 ( 2 8 0 ) 之 回 收 紙 (1 1 ) 其 當作培養土使用 之實

施例 說 明 如 下 ο

參 第 2 8 A — E 圖 本實施形 態 由 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破碎 纖 維後當作 培 用 土 利用 例說 明 顯 示 圖 所 示 ο

該 第 2 8 A 圖 所 示 其 為準備有 兩 端 裁 切 有 適當長度之

青 竹 ( 2 8 0 ) 立 體 圖 ο

該 第 2 8 B 圖 所 示 ,其為準備有 W—— 兩 端 裁 切 有適 當長

度 之 青 竹 ( 2 8 0 ) 之 剖示 圖， 按 第 2 8 B 圖 所 示， 其將

青 竹 ( 2 8 0 ) 留 有 一 中空 〔預 留 有 青 竹 ( 2 8 0 ) 亠 Λ-Α-
之即

與 即 間 之 空 間 其將青竹 (2 8 0 ) 之 兩 端 殘 留部 份予

裁 切 青 竹 ( 2 8 0 ) 上部 〔青 竹 ( 2 8 0 ) 橫 向將 上方

半 青 竹 ( 2 8 0 ) 剖 開 〕， 參該 第 2 8 B 圖 所 示 為例 ,其

係 青 竹 ( 2 8 0 ) 留 有 一中 空槽 形 部 份 予種植植物 之裁

切 方 式 該 青 竹 ( 2 8 0 ) 留有 之 中 空槽形部 份 設置 二個

以 上 亦 可 ο

參 第 2 8 C 圖 所 其將青竹 ( 2 8 0 ) 兩 端 裁切 並將

青 竹 ( 2 8 0 ) 上 半部剖開 ,而 完 成 一 槽體 ( 2 8 1 ）之

示 意 圖 Ο

參 該 第 2 8 D 圖 所 示， 將槽體 ( 2 8 1 ) 之 中空 部填

入 由 回 收 紙 ( 1 1 ) 破 碎而 成之 纖 維 再 予 植 入 植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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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80）

( 2 8 2 ) 據 此而 可 經常更替該植物（ 2 8 2 ) 如 此

可 實現保持環境 之綠 化 ο

參該第 2 8 E圖 所 示，其可該槽體（ 2 8 1 ) 以 複數

方 式排列使用 使各種態樣之植物體 (2 8 2 ) 產 生 多 樣

化 尚且 5 槽 體 (2 8 1 ）以複數方 式排列 時 並 可 予 聯

結在 一起使 用 ο

( 十三 )

參第 2 9 A -G 圖 本實施形 態另 一種 由 回 收 紙破碎 纖

維 裝 置破碎 纖 維後當作 培用土利 用例 說明 顯 示 圖 ο

如第 2 9 A 圖所 示 ，為按第 2 8 A圖 中 所 示 某 一 段青

竹 ( 2 8 0 ) 之 剖面 圖 ，在第2 9 A 圖所 示 其 留 有 二 即

目 而 兩端 予裁切之說 明 示意圖， 將青 竹（ 2 8 0 ) 上方部

裁切成一 V字型槽孔 青竹（2 8 0 ）側 面 青 竹 ( 2 8 0
) 上 半部份之視圖〕 參第2 9 A圖 所示 之 例 其將青 竹

( 2 8 0 ) 留 有 二個 中 空槽體部份並可種植 植物 之 示 意

圖 該中 空槽體 可留 有 一個或二 個以 上亦 可 ο

如第 2 9 B 圖所 示 5按此將青竹 (2 8 0 ) 兩 端 裁 切

及 上 方部 裁切 方 式， 即 完成一槽 體（ 2 9 0 ) ο

按第 2 9 C 圖所 示 ，槽體（ 2 9 0 ) 中 空部份填 入 由

回 收 紙（ 1 1 ) 破碎 而 成之纖維 ，再予植 入 植物體 ( 2 8
2 ) ,第 2 9 D 圖之 圖 示即為2 9 C 圖所 示 槽 體 ( 2 9 0
) 之 剖示 圖 Ο

參該 第 2 9 E圖 所 示，其亦 可將該槽體 ( 2 9 0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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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槽孔開 口 部 朝 下 之 置 放 方 式使用示意 圖 參該 第 2 9

F 圖 為 該第 2 9 Ε 圖之剖 示 圖 ,按將槽體 ( 2 9 0 ) 反 向

之使 用 方式 因 回 收 紙 ( 1 1 ）破碎而成為 纖 維化 故 回

收 紙 ( 1 1 ) 纖 維 已 共 同 凝結化，而回收 紙 ( 1 1 ) 之 纖

維 置 入 槽體 ( 2 9 0 ) 時 凝結化纖維將會附 著於槽體

( 2 9 0 ) 內 側 面 故 回 收 紙 (1 1 )不 致掉 落 ο

參該第 2 9 G 圖 所 示 其 可該槽體（ 2 9 0 ) 以 複數

方 式排 列使 用 使各種 態 樣 之 植物體（2 8 2 ) 產 生 多 樣

化 尚 且， 槽 體 ( 2 8 1 ) 以 複數方式排 列 時 並可 予 聯

結在 一 起使 用 ο

（三十四）

參第3 0 A - D圖本實施形態另一種由回收紙破碎纖

維 裝 置 破 碎 纖 維 後 當 作 培 用 土 利 用 例 說 明 顯 示 圖 ο

例 如 說 在 如 第 3 0 A 圖 中 所 示 為 按 第 2 8 A 圖 中

所 示 某 — 段 青 竹 ( 2 8 0 ) 予 剖 面 其 留 有 二
ΛΑ-
即 目 而 兩 端

予 裁 切 之 說 明 示 意 圖 將 青 竹 ( 2 8 0 ) 上 方 部 裁 切 成 *—

個 四 方 型 槽 孔 按 此 即 為 第 3 0 A 圖 所 示 將 青 竹 ( 2 8

0 ) 形 成 另 — 種 槽 體 ( 3 0 0 ) Ο

如 第 3 0 B 圖 所 示 為 將 第 3 0 A 圖 所 示 槽 體 ( 3 0

0 ) 以 複 數 方 式 排 列 使 用 如 第 3 0 B 圖 所 示 其 於 面 板

(3 0 1 ) 上 於 縱 向 排 列 有 四 列 ， 而 於 橫 向 排 列 有 三 列

並將 回 收 紙 ( 1 1 ) 破 碎 而 成 為 纖 維 化 之 纖 維 置 入 並 於

其上 植 入 植 物 體 ( 2 8 2 )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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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82）

參 如 第3 0 C圖 所 示 ,為如 第3 0 Β圖 所 示槽 體 (3

0 0 ) 之 剖面 圖，於如 第 3 0 C 圖所 示 意， 將各槽體 (3

0 0 ) 以 螺釘 (3 0 2 ) 螺固於 面板 ( 3 0 1 ）上 固 定，

且 在各槽 體（ 3 0 0 ) 之 節目處 ，預 留 有流水 細孔 ( 3 0

3 ), 使 注入 槽體（ 3 0 0 )之 水液可 經由 流 水細 孔 (3

0 3 ) 而 流通 ,使供應植物體（ 2 8 2 ）適 當 之水份 Ο

再 而 ，亦 可將複數個槽體（ 3 0 0 ）按 第 3 0 D 圖所

示 將其 架構成 一拱門 狀 ο

上 述 ，將 回收紙 ( 1 1 )破 碎而 成 纖維 置入 田 作培

養 土使 用 之槽 體（3 0 0 ),不 限於使 用青 竹 (2 8 0

) ,其 亦 可以 塑膠、 保 鹿 龍、木 材、 磚 石＞ 空 心磚 石垣

等 等利 用 實施 ο

即可以拱圓

所 有 利 用 之 成 型 槽 體 可 先 舖 上 泥 土 5 其 上 再 舖 上 回

收 紙 ( 1 1 ) 破 碎 而 成 纖 維 素 材 也 可 ο

按 如 上 述 將 回 收 紙 ( 1 1 ) 破 碎 而 成 纖 維 素 材 當 作

培 養 土 使 用 該 回 收 紙 ( 1 1 ) 置 於 槽 體 因 纖 維 素 材 凝 結

化 於 植 入 植 物 體 ( 2 8 2 ) 不 致 散 亂 溢 滿 按 此 方 式 使

用 其 在 屋 頂 上 實 施
片4 
化 園 化 其 成 本 降 低 且 於 建 物 之 牆

上 及 門 上 可 以 將 植 物 垂 直 裁 種 ( 垂 直 綠 化 ) 如 此 狀

狀之植物佈置 吊掛綠化）。

（三十五）

由如上所述，由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破碎纖維收紙 

（1 1 ）破碎而成纖維素材當作隔熱材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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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83）

參 第 3 1 A — D 圖本實施形 態由 回 收 紙（ 1 1 ) 破碎

纖維裝置破碎纖維後 當 作 隔熱材 利用 例 說 明顯 示 圖 說 明 ο

如 第 3 1 A 圖 所 示 其為將外框 ( 3 1 0 ) 展 開構成

之隔熱材 而 且 ， 第 3 1 圖其外框為使 用 包裝 箱 板之使用

例5其將隔熱材作 為 外框 (3 1 0 ) 之 隔 熱材 其 隔 熱材

並不以 作 成 包 裝 箱 之 外框 (3 1 0 ) 為 限 ,例 如 說 其 可

考慮作為建物 之 隔 熱牆壁 或規格 化之 隔 熱 天花 板 ο

如 第 3 1 B 圖 所 示 為隔熱 材內 部 切 隔材 料部 ( 3 1

1 )之 展 開 圖 在 第 3 1 圖所示 分割 之 包 裝材 並 不 限 定

於將材 料部 ( 3 1 1 ) 應 用於該 包裝 材 0

八、、 而 外框 ( 3 1 0 ）及內 部分 隔 材料部 ( 3 1 1 )

之表面 可 予 預 先 塗 有 硼 素等防 火材 或耐燃材 之 耐燃 加 工

處理， 例 如 在外框 ( 3 1 0 ) 及內 部 分 隔材 料 部 ( 3 1

1 )之 整 體表 面 以 接著劑將硼 素等 防火材或 耐 燃材黏 貼

其上加 工 處 理 又 例 如 在外框 (3 1 0 ）及 內 部 分隔材

料部（ 3 1 1 ) 包 裝 箱 上 ,預先 以含有硼素等 之 防 火材或

耐燃材 油 里 5 進行 印 刷 該油墨含有 硼 素 等防 火材 或耐燃

材料。

其 次 如 第 3 1 A 圖 所 不 之 外 框 (3 1 0 ) 其 以 所

示 之 破 折 線 可 將 其 折 成 一 箱 體 該 箱 體內 部 如 如 第 3 1 B

圖 所 示 之 分 隔 線 可 將 其 分 隔 線 將 內 部分 隔 材 料 部 ( 3 1

1 ) 置 入 再 將 經 由 回 收 紙 ( 1 1 ) 破碎 成 之 纖 維 素 材 填

充 入 而 形 成 為 如 第 3 1 C 圖 所 示 直 方型 隔 熱 材 ( 3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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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84）

參如 第 3 1 D 圖 所示 其 為第3 1 C 圖所圖示之隔 八八

材（ 3 1 2 ) 為在 A 1面 所作之剖面圖 ο

按 第 3 1 D 圖 所示 在 外框（3 1 0 ）內部之分 隔

材料部 ( 3 1 1 ) 係在外框 (310 ) 內部固定形成 曲

折狀 另 於 外 框（ 3 1 0 ) 及 曲折狀分 隔 材料部（3 1 1
）空 間 中 填 充回 收 紙（ 1 1 ）破碎成 之 纖維素材，在 填

入之 纖 維 素 材 中可 預 先將含有 硼素等之 防 火材或耐燃材 加

入力口 工 處 理 Ο

因 此 5 由 外框 ( 3 1 0 ) 及內部曲折狀分隔材料部

(3 1 1 ) 之 處理 所以 其 隔 熱材（3 1 2 ）之強度可被

提高 5 而 隔 埶 八八 材（ 3 1 2 ) 內 部填充回 收 紙（1 1 ）， 可

防止 其 下 沉 或 堆積 又， 由 回 收紙（1 1 ）破碎成之纖維

素材填充 隔 熱 材（ 3 1 2 ) 而可獲得具有質輕及價格底

廉特性 又 在生 產 包裝 箱 板 之製造工廠中，所產出之 回

收紙 ( 1 1 ) 將其作為填充為 隔熱材（ 3 1 2 ）亦可。

再 而 由 回收紙破碎 纖 維 裝置破碎纖維之回收紙（ 1

1 ) 與 〔 纖 維素材 、硼 素 防火材、 耐 燃材等其他材料

混合 而 成 之 耐燃性素材? 其 不 但可以裝 入 經由耐燃加工 過

之箱 體 內 也可以裝入經 由 耐燃加工過 之 袋體或其他容 器

中而 成 為 隔 埶 /、、、 材。

（三 十 六 )

參 第 3 2 Α - D 圖另 — 本實施形態 由 回收紙（1 1 )

破碎纖維裝 置破碎纖維後當作隔熱材利 用 例說明顯示圖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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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85）

如 第3 2 A 圖 所 示 其為將外框 ( 3 2 0 ）展開構成

之 隔 熱 材?其 由 第 3 2 圖 所示 其外框為使用包裝 箱 板 之

使 用 例 ，其將 隔 熱材作 為外框 ( 3 2 0 ) 之隔熱材 其 隔

熱材 ( 3 2 0 ) 並 不 以 作 成包裝箱 之 外框 (310 ) 為

限 例 如說， 如 第 3 2 圖 所示 9 其 可 考慮作為建物 之 隔 埶 八、、

牆壁 或規格化 之 隔 埶八、、 天 花 板。

如 第3 2 B 圖 所 示 為隔 熱材 內 部切隔材料部 ( 3 2

1 ) 之 展開圖 在 第 3 2 圖所 示 為 分 割 之 包裝材， 其並 不

限 定於將材料部 ( 3 2 1 ）應 用 於該 包裝材。

八、、 而，外框 ( 3 2 0 ）及 內 部分隔材料部（3 2 1
之 表 面 ，可予 預 先 塗 有 硼 素等 防 火材 或耐燃材之耐燃加 工

處 理 5 例如5 在外框 ( 3 2 0 ) 及 內 部 分隔材料部 ( 3 2

1 ) 之 整體表 面 以 接著劑將硼素 等 防 火材或耐燃材黏 貼

其 上 加 工處理 例 如 在外框 ( 3 2 0 ) 及內部分隔材料

部 ( 3 2 1 ) 包 裝 箱 預 先以 含有 硼 素 等 之防火材或耐燃

材 油 里 進行印 刷 ， 該 油, 墨含有 硼 素 等 防 火 材或耐燃材料 Ο

其 次 如第3 2 A 圖 所 示 之外 框 ( 3 2 0 ），其以 所 示 之

破折線可將其折成 一 箱 體 5該 箱 體 內 部 如 如第3 2 Β 圖 所

示 之 分 隔線， 可 將 其 分 隔 線將 內 部 分 隔 材 料部（3 2 1 )

置 入 再將經 由 回 收 紙 ( 1 1 ) 破碎成 之 纖維素材填 充

入 而 形成為 如 第 3 2 C 圖所 示 直 方 型 隔 熱材（3 2 2

)

參 如第3 2 D 圖 所 示 ,其 為 第 3 2 C 圖所圖示 之 隔 熱

材 ( 3 2 2 ) 為在 A 2 面 所作之剖 面 圖 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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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86）

按 9 第 3 2 D 圖 所 示5在 外框（3 2 0 ) 內部之分隔

材料 部 ( 3 2 1 ) 係在外框 (320 ）內部 固定形成曲

折狀 另 於 外框 ( 3 2 0 )及 曲折狀分 隔材料 部(3 2 1
）空 間 中 填 充 回 收 紙 (1 1 ）破碎成 之纖維 素材5在填

入之 纖維 素 材 中 可 預 先將含有 硼素等之 防火材 或耐燃材加

入力口 工 處 理 ο

因 此 由 外框 ( 3 2 0 ) 及內部曲 折狀分 隔材料部

(3 2 1 ) 之 處理 所 以其隔 熱材（3 2 2 ) 之強度可被

提高 而 隔 熱 材 ( 3 2 2 )內 部填充回 收紙（ 11），可

防止 其 下 沉 或 堆積 又 ，由回 收紙（1 1 )破 碎成之纖維

素材填 充 隔 熱 材 ( 3 2 2 )， 而可獲得具有質輕及價格底

廉特性 又 在 生 產 包 裝箱板之製造工廠中5 所產出之回

收紙 ( 1 1 ) 可作為填充為隔 熱材（3 2 2 ) 亦可。

再 而 由 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置破碎 纖維之 回收紙（1

1 ) 與 纖 維 素材 硼素、 防火材、 耐燃材 等其他材料

混合 而 形 成之 耐燃性素 材5不 但可以裝入經由 耐燃加工過

之箱 體 也可 以 裝 入 經 由耐燃 加工過之袋體或其他容器中

而成 為 隔 埶 /、、、 材 ο

（三 十 七 )

參 第 3 3 A — C 圖 本發明 其他實施 例形態 回收紙破碎

纖維裝置 ( 3 3 0 ) 顯 示圖所 示，第3 3 A圖 為本發明其

他實施例形 態 回 收紙破碎纖維 裝置（3 3 0 ) 剖示圖,

又， 其與回 收紙破碎 纖 維裝置 (204 ）相同 之構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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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有同一之符號，其可省略其重複之說明。

五、發明說明（87）

如第3 3 A 圖所 示，該 回 收紙 破碎纖維裝置 ( 3 3 0
）之 結構特徴 如第 2 1 B 圖 所示 ，將收取部（ 1 8 3 )

設計 成保持有 一 定之 傾斜角 度 ,同 時內部迴轉葉 ( 3 3 2
）之 迴轉軸上設 有複 數個紐 索 (3 3 1)。

迴轉葉 ( 3 3 2 ）上之 裝 置， 除了設有適當厚度 及 寬

度之 葉片（ 3 3 3 ) 夕卜,由 葉 片（ 3 3 3 ）之迴轉軸 的 垂

直方 向上5 於 葉 片（ 3 3 3 ) 上之 中心處設有十 字 方 向 之

四枚 紐索（ 3 3 1 ) ，對葉 片 (3 3 3）而言， 在 其 上 方

保留 有適當 間 隔 ，且 設有三 組 ,尚 且，迴轉葉（ 3 3 2 )

中以 紐索（ 3 3 1 ) 取代無迴轉葉 片（333） 之 構成 方

式亦 ο

上述， 因 此按該結構設計 方式 ，該紐索（3 3 1 ) 與

迴轉 葉片（ 3 3 3 ) 於迴轉時 ,將 與回收紙（1 1 — 1 )

接觸 而可達成將回收紙（1 1 -1 ）纖維破碎5 據 此 可 同

時抑制噪音並進行纖維破碎 且更 可使回收紙（ 1 1 ) 充

分被破碎其 纖 維 ，據 而提高 其纖維破碎之效能5 尚 且 迴

轉葉 片（3 3 3 ）之 材質以 鐵 、不 鋪鋼、鋁等其他合金 體

或塑 膠等製 成 而 不予 限定， 且 迴轉 葉片（333 ) 上 紐 索

(3 3 1 ) 之數量不 予特別 限 定， 紐索（3 3 1 ) 之 材

質， 除了以 塑 膠 製成 外5亦 可 以鋼索及鐵絲等製作 9 而 不

予特別限定。

（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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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88）

參第3 3 Ε圖本 發明其他實施例形 態回收 紙破碎纖維

裝 置 ( 3 3 4 ) 顯示 圖所示 第 3 3 A 圖為本發明 其他實

施例形態 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 置 ( 3 3 0 ）剖示 圖 又 其

與 回 收紙破碎 纖 維裝 置（2 0 6 ) 相 同 之構成部份 附 有 同

•**** 之 符 號 其 可 省略 其重複 之 說 明 ο

如 第 3 3 Β 圖所 示，該 回 收 紙破碎 纖維裝 置 ( 3 3 0
) 之 結構特徴 如第 3 3 Β 圖 所 示 於 收取部 ( 1 8 3 )

內 部 對側 面 垂 直 方向 所設有迴轉 葉 ( 3 3 2 ) 由 第 3 3
B 圖 所 示 該迴轉葉 (3 3 2 ) 僅 由 紐 索（3 3 1 ) 所構

成 ο

上 述 因 此按該 結構設計 方 式 可達成將 回 收 紙 ( 1
1 — 1 ) 纖 維破碎， 據此可 同 時抑制噪音並進行纖維破

碎 且 更可使 回 收紙 (1 1 ) 充分被破碎其纖維 據 而 提

高 其 纖 維破碎 之 效能 ο

( 二 十 九 )

參 第 3 3 C 圖 本 發 明 其 他

裝 置 ( 3 3 5 ) 顯 示 圖 所 示

施 例 形 態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與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 2 0
一 之 符 號 其 可 省 略 其 重 複 之

如 第 3 3 C 圖 所 示 該 回

) 之 結 構 特 徵 如 第 3 3 C 圖

) 及 另 一 圓 型 柱 ( 1 9 4 ) 將

實 施 例 形 態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第 3 3 C 圖 為 本 發 明 其 他 實

( 3 3 0 ) 剖 示 圖 又 其

1 ) 相 同 之 構 成 部 份 附 有 同

說 明 Ο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 3 3 5

所 示 其 由 圓 型 柱 ( 1 9 2
回 收 紙 ( 1 1 ) 送 至 收 取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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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89）

(1 8 3 ）

（

纖

可

破

1 

因 

維 

使 

碎

並

1
此 

破 

回 

之

由噴 霧 

迴 

結 

據

（

ο

部 

轉 

構 

此

1

（ 

葉 

設 

可

1

2 

( 

計 

同 

)

0 2 ）加入設定之

成 

收 

纖

定

ο

紙 

維 

據

水分

於回 收紙 ）及 3 3 2 ）結構所構

上述 按該 方式，可達成將回 (1

1 - 1 ) 碎， 時抑制噪音並進行 破

碎， 且更 收紙 充分被破碎其纖維 而提

高其 纖維 效能

（四 十） 

參第 3 4 A -F 圖 本實施形態由回收紙（1 1 ) 破碎

纖維 裝置破碎 纖 維後 將 回 收 紙（1 1 ）當作培 用 土 利用

之容 器之 例 子 說 明顯 示 圖 所 示 ，第3 4 A圖為填 充 回 收紙

(1 1 ) 之 容 器 (3 4 0 ) 正 視圖、第3 4 B圖 為 填 充回

收紙 (1 1 ) 之 容器 ( 3 4 0 ）背視圖〔由第3 4 A 圖紙

面垂 直方 向 之 底 方視 之 第 3 4C為容器（340） 之

側視 圖〔 由 第 3 4 A 圖 紙 面 平 面方向之底方視之 第3

4D為容器 ( 3 4 0 ) 之上視圖〔由第3 4 Α圖紙面平行

方向 之左 方視 之 〕、 第 3 4 E 為容器（ 3 4 0 ） 之 A -A

剖面 視圖 為 第 3 4 B 圖 中 A —A剖面線〕、及 第 3 4 F

為容 器（ 3 4 0 ）之 B — B 部 面視圖〔為第3 4 B 圖 中B

-B 剖面 

第3

線

4 A

ο

F圖 所 示 為 二個節目中青竹子 以 縱 向剖

開所形成 之 容 器 (3 4 0 ) 該容器（340） 之 材 質以

青竹 及塑

容器

膠

(

及樹脂等

3 4 0 ）

皆

乃

可 

由

，

青

而 

竹

不特別限定。 

節目之上方部及下 方 部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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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90）

外型 體 (3 4 1 ) ，外型體 (3 4 1 ) 之 沿長方 向端部設

計開 設 有一槽 溝 ( 3 4 2 ) 5使其並可 以 _板材 (343
）由 容 器（3 4 0 ）之槽溝 (3 4 2 ) 插 入而構 成。

外 型體（ 3 4 1 ）之中 央部 份 開 有 一 槽孔（ 3 4 4
), 由 該孔可植 入 植物於容 器（ 3 4 0 ) 內。

又 ,外型 體 ( 3 4 1) 之下 方 部 加 工 設有一 卡扣突起

部（ 3 4 5 ) 9 另 外型體（ 3 4 1 ) 之 上 方設有 一與卡扣

突起部 (3 4 5 ) 對稱之卡扣卡槽 ( 3 4 6 ) °

再 者5外 型 體 (341 ）之 卡扣 突起部（3 4 5 )內

側及卡扣卡槽 ( 3 4 6 )內 側之 即 目 上 設有二 個槽孔

(3 4 7 ) °

第 3 4 E 圖 所 示，為僅 圖示 板材 ( 3 4 3 ) 之右半部

份， 其 由容器 剖 開 呈右邊及 左邊 相對稱 一 致所形 成，板材

(3 4 3 )之 右 側 開設有二 個孔 ( 3 4 8 ），其 左側亦設

有二 個 孔（3 4 8 ）。

板 材（3 4 3 ）一端部 份， 其 壁 上 設 有一吊 掛孔（3

4 9 ) 0

參 第3 4 B 圖 ，在板材 (3 4 3 ) 上設有排 列之孔槽

(3 5 0 )， 其可使複數個 容器 ( 3 4 0 ）成縱 向連結

時， 可 將由孔槽 ( 3 5 0 ) 將包含有 吊 掛 孔（3 4 9 )部

份折斷 ο

參 第3 5 A — J圖所示 ,其為複數個容器（ 3 4 0 )
連結之示意圖 ο

第 3 5 A 圖 所 示，月齐兩 個以 上 容 器 ( 3 4 0 ）利用卡

第96頁



1294006
案號 92133788 年 月 日 修正

五、發明說明（91）

扣 突起 部 (3 4 5 ) 與 對 稱之 卡 扣卡槽 ( 3 4 6 ) 相卡扣

成 長方 向 使用 之 實施 示 意 圖。

第 3 5 B 圖 所示 將具有 四 個突起物 之 連 接器 (3 5
1 ), 可 將連接 器（ 3 5 1 ) 之突起物置 入 板 材（ 3 4 3
) 之孔 ( 3 4 8 ), 並將複數個 以上容 器 ( 3 4 0 ）對長

方 向垂 以 橫方 向 連結 ο

再者 ，如 第 3 5 C 圖 所示 亦可以 紐 索 ( 3 5 2 )穿

經 容器 ( 3 4 0 ）之 孔 ( 3 4 8 ），並將複數個以 上容器

( 3 4 0 ）對 長 方向 垂 以 橫方 向 連結。

再者 ,如 第 3 5 D 圖 所示 5 由6乘 5 排 列 共三 十組容

器 (3 4 0 ) 使用 連接 器（ 3 5 1 ) 連結 或 紐索 (3 5
2 ）連 結 而成 ， 參第 3 5 Ε圖 所 示5由 連接 器 連結 之容器

( 3 4 0 ）組 由 上方視 之 圖示 Ο

再者 ,如 第 3 5 F 圖 所示 其使用 連接 器 (3 5 1 )
連 結或 紐 索（ 3 5 2 ) 連結孔 ( 3 4 8 ) 而 成 之狀 態示意

圖 5按與 第3 5 D與 第 3 5 Ε 圖 所示而 其 利用 連接器

( 3 5 1 ）之 突起物插相 差一 格 之孔槽 ( 3 4 8 ) 內5將

容 器（ 3 4 0 ) 連結 亦 可以 此 方式以 紐 索 ( 3 5 2 )連

結 ，即 為 ，也是說， 以 一 枚連接 器（3 5 1 ) 可連 結三個

容 器（ 3 4 0 ) 之作 法 參第 3 5 G圖 所 示 由連 接器連

結 之容 器 (3 4 0 ) 組 由 上方視 之圖示 Ο

再者 ,如 第 3 5 D 圖 、第 3 5 Ε圖 、 第 3 5 F 圖、第

3 5 G 圖 ,所 示 ,由 複數個容 器 (3 4 0 ) 連結成 之圖

示 ，其 以 垂直 方 向而 言 如第 3 5 Η圖 第 3 5 I 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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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92）

示，可使用連 接器（3 5 1 

其

)

由

連結方向作成彎曲狀。

參第3 5 J圖所 示 已 植入植 物體之複 數 個容 器

(3 4 0 )所 連結成 之 實務體 每一個 容器（3 4 0 ) 內

可填 充有破碎 所得之 回 收 紙 ( 1 1 )， 並可注入水液、 液

化肥 料。

按此方式 形成之 容 器 ( 3 4 0 )， 可填充有破碎所得

之回 收紙（1 1 )， 並 可 注 入 水液使其 吸收含有水份、 液

化肥 料，其如 同盆栽 內 置 入 培養 土之利 用，其含有 水份

液化肥料之破碎所得 之 回 收 紙 ( 1 1 ) ，可使植物 栽種

且使其根或枝而不致倒 下 其 可 當作如 同劍山之利 用。

（四 十一）

參第3 6 圖本實施形 態 另 ■— 種由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破碎纖維後當作培用 土 利 用 例 說 明顯示 圖所示。

每一長狀之青竹 於
Α-Zr 

即 目 間 開設有 孔槽，其 中 空部份

再予 置入上述各種實施形 態 由 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 1 3 )

破碎所得之回 收紙（ 1 1 ) 並施以澆水、液化 肥 料， 並

再於 予回收紙 (1 1 ) 上 栽種植物體實施。

然而將各 中空部植有植物體之長青竹子5可 以 將其 以

縱向 圓狀排列 插置平 台 上實施 ο

第3 6圖 所示5 平 台 係 由 平 板（3 6 3 )上 設 有豎 立

有圓 形柱子（ 3 6 1 ) 及於 圓 形 柱子（ 3 6 1) 上 方設 有

比圓 形柱子（ 3 6 1 ) 較大 面 積 大之圓 形板（3 6 2 )
及於 圓形柱子 (3 6 1 ) 下 方設有比圓 形柱子（ 3 6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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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93）

較大面積 大 之 平 狀 圓 形 板(3 6 2 ) ，然而沿 圓 形板（ 3

6 2 ）圓 週 開 設 有 相 等 間隔且相同 之 十個孔（ 3 6 4 )

該 平 板（ 3 6 3 ) 處 同 樣設有十個與圓形板（ 3 6 2 ) 大

小 相 若之 孔 槽 ( 3 6 4 ），按如上所述，平狀圓 形板（ 3

6 2 ）上 之 孔 ( 3 6 4 ）並不限定 為 十個孔。

於圓 形 板 ( 3 6 2 ）與孔槽（ 3 6 4 )上 可 置入其 各

中 空部栽種 植物體實施 之長形青竹 ( 3 6 5 ) 即為第 3

6 圖 所示 之 實施例 ο

( 四 十二 )

參第 3 7 圖本發 明 實施例形態 回 收紙破碎 纖 維素材利

用 系 統（ 3 7 0 ) 另 一 構成方式採 用 顯示圖所 示 ο

第3 7 圖 本發明 實 施例形態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1

3 ) N &又 置 圖 示 而 顧 客自行至該處所，使複數顧客（ 3

7 2 ）由 各種複數不 同 希望要求服務處理，而 可 選擇不 同

系 統 將回 收 紙 ( 1 1 ) 達成欲獲得之各樣再製 品 ,再按 選

擇 之 處理 系 統 方 式 而 付 款。

裝設 有 該 裝 置 之 裝 置店（3 7 1 ）,其為 一 服務中

心 其為 裝 &又 有 一 台 以 上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 1 3 ) 之

例 子 ,顧 客 ( 3 7 2 ) 攜往之回收 紙 (11) 由 回收紙破

碎纖維裝 置 ( 1 3 ) 進 行破碎處理 裝設有該 裝 置之裝 置

店 ( 3 7 1 ) 其 亦 可 將回收紙破碎 纖維裝置 ( 1 3 ) 以

卡車載運 而 成 為 一 移 動式之服務 ο

按裝設有該裝 置 之 裝置店（3 7 1 ），其可按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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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94）

(3 72）希望服務須求而受 理並處理 及按顧客 ( 3 7

2 ) 要求而可由操作者進行處 理 ο

按此，回收紙破碎 纖維裝 置 ( 1 3 ) 若備有處理 方 式

選擇 之設置，而亦可無須操作從業 人 員 之 處理 ο

按裝 設有該裝置之裝 置 店（3 7 1 ) 其按顧客（ 3 7 2

）希 望服務須求而被受理並處裝 之 費 用 其 由操作 員 接 受

也可 ο

該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1 3 ) 之 處 理 應 付費 用 其

可無 須經由從業人員 而以自 動 結帳 之 方 式 達成亦 可 ο

在裝設有該裝置 之 裝置店 ( 3 7 1 ) 中 按顧 客 ( 3

7 2 ）希望服務須求 而 選擇處 理 系 統 其 可 予 每一 不 同 之

管理 號碼，其選擇處 理 之每一 件 回 收 紙 ( 1 1 ), 其 可 經

由透 明容器（373 ) 及網袋 ( 3 7 4 ) 承裝 ,據 以 提供

給顧 客（3 7 2 ）希 望之服務 ο

利用監視鏡頭（ 3 7 5 ) 而 進行 回 收 紙 ( 1 1 ) 破碎

處理 情況及再生品之 生 成狀況監控 其 可經 由 監視鏡頭

(3 7 5 ）將其影像 資 訊，由裝設有 該 裝 置 之 裝置 店 ( 3

7 1 ）之電腦設備記 綠 之。

由監視鏡頭（3 7 5 ）所獲得顧 客 ( 3 7 2 ) 希 望服

務須 求之影像資訊， 其 可由顧 客 ( 3 7 2 ) 所持有之 行動

電話 (376)經由 網 路系統 ( 3 7 7 ) 而提供其 相 關

資訊 ，由顧客（3 7 2 ）所持有之行動 電 話 ( 3 7 6 ) 之

顯示 系統獲得回收紙 ( 1 1 ) 破碎處理情 況及再生品 之 生

成狀 況進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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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店（3 )本裝設有該裝置之裝 7 1 可處理之回收

五、發明說明（95）

紙 ( 1 1 ) 包含 機 密文件♦影 印紙、 新聞紙、 包裝箱 、飲

料紙裝或雜誌等 不 予限定。

其 次 裝設 有 該裝置之裝 置店（ 3 7 1) ?有關 所要

服務之程序 包含 :

首 先 顧客 ( 3 7 2 ）希望服務 之須求， 須先作選

擇 例 如 顧客 ( 3 7 2 )選 擇回收 紙（1 1 ）處理 3分

鐘動作 〔 粗 處理 、5分鐘動 作〔普 通處理〕 、8分鐘動

作 細 處 理 〕及 1 0分鐘動作 〔特別 處理〕等 等之處 理。

其 次 顧 客 (3 7 2 ）希望再 生服務 之須求， 須先作 選

擇 例 如 顧客 ( 3 7 2 )能 選擇理 處理之再 生品含 有，

例 如 破碎後之 回 收紙、園藝 用之培 用土、教 材用之 紙粘

土 廢 油 吸 擦油 材 、建築材料 之耐燃 材等等材 料。

再 者 更可 以 依顧客（3 7 2 ) 要求沸石 混合處 理、

滅 菌 處 理 Ε Μ 菌 （活性徵生 物）〔 E f f i c t i ν e

Μ i C r 0 0 r g a n i s m s〕 混合處理 、著色 處理

等 混 合處 理 或乾燥處理等等皆 可選擇 ο

再 來 破碎 之 回收紙處理 及再生 品處理完 成後5 再將

回 收 紙 ( 1 1 ) 以 透明容器（ 3 7 3 ）及網袋 (3 7 4 )

裝 入 0

按顧 客 (3 7 2 ）所支付 費用之 抵付卷、 點卷、 蓋有

印 之 交 易 卡 ,其於下次利用時對顧客有優 惠折扣也可 Ο

如上 按本發明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及素材利 用系 統之運

用 例如，其 比已往須經由裁切機之裁碎處理 可直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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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96)

此 方 式 而 能 以 回 收 紙 對 水 0 ・6至］- · 0 加 水 之 處 理 而

可 將 企 業 清 出 之 回 收 紙 予 處 理 並 直 接 產 生 再 生 紙 或 再 生

製 品 原 料 之 利 用 所 以 由 回 收 紙 直 接 製 成 再 生 紙 或 再 生 製

品 原 料 方 式 可 以 簡 化 其 程 序 所 以 按 此 方 式 處 理 其 可

減 少 處 理 程 序 之 費 用 成 本 尚 且 可 以 獲 得 良 好 材 質 之 再 生

紙 或 再 生 製 品 ο

按 本 發 明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之 運 用 其 僅 須 3 分 鐘

之 處 理 即 可 使 回 收 紙 變 成 無 法 解 讀 及 判 讀 故 可 防 止 情

報 之 洩 漏 > 經 6 分 鐘 程 度 之 操 作 即 可 將 回 收 紙 破 碎 為 纖

維 素 0

據 此 按 本 發 明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之 運 用 其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之 使 用 時 可 防 止 紙 粉 靜 電 及 噪 音 產

生 並 可 提 高 其 機 密 性 且 可 促 進 其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功

0 )

圖 示 符 號 說 明 :

收 回 紙 纖 維 素 材 利 用 系 統(1

回 收 紙 ( 1 1 — 1 )

纖 維 素 材 ( 1 1 — 2 )

再 生 紙 ( 1 1 — 3 )

再 生 品 ( 1 1 — 4 )

企 業 體 ( 1 2 )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置 (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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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97）

本體部（ 1 3 一 1 )

外蓋（1 3 — 2 )

電源開關 ( 1 3 — 3 )

啟動開關 ( 1 3 — 4 )

槽體（1 3 — 5 )

內蓋（1 3 — 6 )

迴轉葉（ 1 3 — 7 )

偵測器（ 1 3 — 8 )

注水控制 器 ( 1 3 — 9 )

皮帶（1 3 — 1 0 )

驅動馬達 ( 1 3 — 1 1 )

馬達控制 器 ( 1 3 — 1 2 )

突出物（ 1 3 — 1 3 )

碗型構件 ( 1 3 — 1 4 )

貫穿孔（ 1 3 — 1 5 )

圓錐型構件 ( 1 3 — 1 6 )

突出物體 ( 1 3 — 1 7 )

突出物（ 1 3 — 1 8 )

處理商（ 1 4 )

再生紙工 廠 ( 1 5 )

再生品工 廠 ( 1 6 )

收回紙纖 維素材利 用 系 統 ( 1 5 0 )

管理中心 ( 1 5 1 )

固定式回 收紙破碎 纖 維裝置 ( 1 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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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98）

移動式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 置 ( 15 3)

影像設備 ( 1 5 4 )

行動電話 ( 1 5 5 )

網路（1 5 6 )

纖維素材 ( 1 5 7 )

葉片（1 3 — 7 a 至 ζ )

收回紙破碎 纖 維 裝 置 ( 1 8 0 )

供給部（ 1 8 1 )

迴轉葉（ 1 8 2 )

收取部（ 1 8 3 )

控制部（ 1 8 4 )

收取部（ 1 8 5 )

孔（1 8 6 )

圓型柱（ 1 8 7 )

圓型柱（ 1 8 8 )

供水槽（ 1 8 9 )

回收紙破碎 纖 維裝 置 ( 1 9 0 )

裁刀（1 9 1 )

圓型柱（ 1 9 2 )

圓型柱（ 1 9 4 )

槽溝（1 9 3 )

開啟閉裝 置 ( 1 9 5 )

收回紙破碎纖維裝 置 ( 1 9 6 )

收取部（ 1 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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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回

五、發明說明（99） 

送出部（198） 
收回紙破碎纖維裝 

迴轉葉（200） 

噴霧部（202）
回紙破碎纖維裝 

收紙破碎纖維裝 

紙破碎纖維裝置 

回紙破碎纖維裝 

）

0 

）

2

置 1 9 9 )

置

置

)

)

0

0

5

0

2

2

0

2

4

3

2回

收 

迴轉葉（ 

開孔裝置 

釘狀體（ 

圓柱形材 

按壓板 

按壓板 

槽孔（ 

槽孔（ 

柱形槽 

圓柱體 

扣環（ 

金屬輪 

棒狀體 

紐索（ 

青竹（ 

槽體（

置 6 )

2

2

)

2

2

3

)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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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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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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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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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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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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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100）

植物體 ( 2 8 2 )

槽體（ 2 9 0 )

槽體（ 3 0 0 )

面板（ 3 0 1 )

螺釘（ 3 0 2 )

細孔（ 3 0 3 )

外框（ 3 1 0 )

材料部 ( 3 1 1 )

隔熱材 ( 3 1 2 )

外框（ 3 2 0 )

材料部 ( 3 2 1 )

隔熱材 ( 3 2 2 )

回收紙破碎 纖 維裝

迴轉葉 ( 3 3 2 )

紐索（ 3 3 1 )

葉片（ 3 3 3 )

回收紙破碎 纖 維裝

回收紙破碎 纖 維裝

容器（ 3 4 0 )

外型體 ( 3 4 1 )

槽溝（ 3 4 2 )

板材（ 3 4 3 )

槽孔（ 3 4 4 )

卡扣突起部 ( 3 4

置（

置（

置（

5 )

3 3 0 )

3 3 4 )

3 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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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明說明（101）

卡扣卡槽 ( 3 4 6 )

槽孔（3 4 7 )

孔（3 4 8 )
吊掛孔（ 3 4 9 )

孔槽（3 5 0 )

連接器（ 3 5 1 )

紐索（3 5 2 )

圓形柱子 ( 3 6 1 )

圓形板（ 3 6 2 )

平板（3 6 3 )

孔槽（3 6 4 )

長形青竹 ( 3 6 5 )

回收紙破碎 纖 維素材

裝置店（ 3 7 1 )

顧客（3 7 2 )

透明容器 ( 3 7 3 )

網袋（3 7 4 )

監視鏡頭 ( 3 7 5 )

行動電話 ( 3 7 6 )

網路系統 ( 3 7 7 )

首先步驟 ( S 1 )

第二步驟 ( S 2 )

第三步驟 ( S 3 )

第四步驟 ( S 4 )

第五步驟 ( S 5 )

利用系統（3 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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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式簡單說明

1第

示

圖 為本發明實施形態之回收紙纖維素材利 用 系統圖

由

第 2 圖 為 回 收 紙 處 理 後 創 造 成

程 圖 ο

第 3 A 圖 為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第 3 Β 圖 為 回 收 紙 破 碎 纖 維 裝

纖 維 裝 置 斷 面 圖 ο

第 4 A 圖 為 其 他 內 蓋 之 立 體 圖

第 4 Β 圖 為 其 他 內 蓋 之 仰 視 圖

第 4 C 圖 為 其 他 內 蓋 之 斷 面 圖

第 4 D 圖 為 其 他 內 蓋 之 立 體 圖

第 5 A 圖 為 其 他 內 蓋 之 立 體 圖

第 5 B 圖 為 其 他 內 蓋 內 部 顯 示

第 5 C 圖 為 其 他 內 蓋 內 部 顯 示

立

立

再生紙及再生製

體

體

置立體圖。 

置 A方向透視

圖。

圖。

品

回

之說明流

收紙破碎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6

6

7

7

8

8

9

9

1

1

A

B

A

Β

A

Β

A

Β

0

0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圖 

A

Β

為迴轉葉俯視圖。 

為迴轉葉側視圖。

為其他形狀迴轉葉俯視圖。 

為其他形狀迴轉葉側視圖。 

為其他形狀迴轉葉俯視圖。 

為其他形狀迴轉葉側視圖。 

為其他形狀迴轉葉俯視圖。 

為其他形狀迴轉葉側視圖。 

圖為其他形狀迴轉葉俯視圖。 

圖為其他形狀迴轉葉側視圖。

第108頁



1294006
案號 92133788 年 月 日 修正

圖式簡單說明

第1 1 A圖為槽體之立體圖

第11 E圖為槽體之俯視圖

第1 2A — F圖為其他構造

第1 3圖為回收紙破碎纖維

第1 4A — Η圖為本說明實

形態構造圖示。

第1 5圖為本發明實施例形

統另一構成顯示圖。

第16Α圖為其他形狀迴轉

第16Ε圖為其他形狀迴轉

第1 6 C圖為其他形狀迴轉

第1 7Α圖為其他形狀迴轉

第17Ε圖為其他形狀迴轉

第1 7 C圖為其他形狀迴轉

第18Α圖為本發明其他實

顯示圖。

第1 8 Ε圖為圓柱形組件顯

第1 8 C圖為本發明其他實

顯示圖。

第1 8 D圖為其他圓柱形組

第19Α圖為本發明其他實

顯不圖。

第1 9 Β圖為為本發明其他

置顯示圖。

槽體之顯示圖。

裝置之動作說明流程圖。

施例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其他

態回收紙破碎 纖維素材利用系

葉俯視圖。 

葉側視圖。 

葉由Ε方向顯 

葉俯視圖。

葉側視圖。

示圖。

葉由C方向顯示圖。

施例形態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示圖。

施例形態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件顯不圖。

施例形態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實施例形態回收紙破碎纖維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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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式簡單說明

第 2 0 A 圖 為 本 發

顯 示 圖 ο

第 2 0 Β 圖 為 本 發

顯 示 圖 ο

第 2 1 A 圖 為 本 發

顯 示 圖 ο

第2 1 B圖為本發 

顯不圖。

第 2 2 圖 為 本 發 明

示 圖 ο

第 2 3 A 圖 為 開 孔

第 2 3 B 圖 為 開 孔

第 2 3 C — Η 圖 為

第 2 4 A — D 圖 為

第 2 5 A 圖 為 其 他

明其他實施例形態 

明其他實施例形態 

明其他實施例形態 

明其他實施例形態 

其他實施例形態回 

裝置顯示圖。

裝置側視圖。

尖釘物形態組件圖 

收取部一例顯示圖 

槽體顯示圖。

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 

收紙破碎纖維裝置顯

第2 5 B圖為其他槽體俯視圖。

第 2 6 A 圖 為 其 他 形 狀 迴 轉 葉 俯 視 圖。

第 2 6 B 圖 為 其 他 形 狀 迴 轉 葉 側 視 圖。

第 2 7 A 圖 為 其 他 形 狀 迴 轉 葉 俯 視 圖。

第 2 7 Β 圖 為 其 他 形 狀 迴 轉 葉 側 視 圖。

第 2 8 A — E 圖 為 本 實 施 形 態 由 回 收紙破碎纖維裝置破碎

纖維後當作 

第 2 9 A -

培

G

用土利用例說 

圖為本實施形

圖。

種由回收紙破碎纖維裝

明 顯

另

示

置破碎纖維後當作培用土利用 例說明顯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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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式簡單說明

第3 0 A - D圖為本實施形態另一種由回收紙破碎纖維裝 

置破碎纖維後當作培用土利用例說明顯示圖。

第 3 1 A — D 圖 為 本 實 施 形 態

纖 維 後 當 作 隔 熱 材 利 用 例 說 明

第 3 2 A — D 圖 為 本 實 施 形 態

纖 維 後 當 作 隔 埶 八、、 材 利 用 例 說 明

第 3 3 A — C 圖 為 本 發 明 其 他

裝 置 顯 示 圖 ο

第 3 4 A — F C 圖 為 本 實 施 形

碎 纖 維 後 當 作 培 用 土 利 用 例 說

第 3 5 A — J 圖 為 本 實 施 形 態

置 破 碎 纖 維 後 當 作 培 用 土 利 用

由 回 收 紙 破 碎 纖維 裝 置 破 碎

顯 示 圖 ο

由 回 收 紙 破 碎 纖維 裝 置 破 碎

顯 示 圖 ο

實 施 例 形 態 回 收紙 破 碎 纖 維

態由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破 

明顯示圖。

另一種由回收紙破碎纖維裝 

例說明顯示圖。

第36圖為本實施形態另一種 

纖維後當作培用土利用例說明 

第3 7圖為本發明實施例形態

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破碎 

示圖。

收紙破碎纖維素材利用系

統另一構成顯示圖。

由

顯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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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文發明摘要 （發明名稱：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破碎裝置）

提供一 種可 以 降低 回收紙破碎成本、 防止情報外洩及

防 止廢液產 生 之 回 收紙 纖 維素材利用系 統及 回 收紙破碎裝

置 為本發明 目 的 於回 收破碎纖維裝置 ( 1 3 ）中，以槽

體 ( 1 3 - 5 ) 之 水液按 回收紙（1 1 — 1 ) 重量6 Ο­
1 0 0 %注水量 其經 由 備有之複數迴轉葉 ( Ι 3 - 7 )
迴轉 而 進行 回 收 紙 (1 1 —1 ）粉碎裝 置 而 獲得纖維素

材 ( 1 1 - 2 ) 可運送 至 再生紙工廠（ 1 5 ) 或製成再生

品之再 生品 工 廠 ( 1 6 ) ,使可製成再 生 紙 容器、置物

座 園 藝用 土 壤 鐵路墊木、隔熱材、 防 火材 、植物用培

養基土 、緩衝 材 廢油 過 濾板、排油煙機之過濾板、廢油

過濾板或吸收 油 質 之材料等等再生品。

五、英文發明摘要 (發明名稱：A waste paper fiber utilization system and a waste 
paper disintegration device)

It is an ob j ec t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to 
provide a waste paper fiber utilization system and 
a was te paper d i s i n tegration device wha t can 
prevent informstion from leaking and no waste 
liquid while reducing the d i s i n tegration cos t of 
was te paper. The was te paper d i s i ntegra tion device 
1 3 d i s i ntegrates was te paper 11-1 by pour i ng a 
we i ght of water equ i va 1 ent of 6 0 - 1 0 0 perc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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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文發明摘要 （發明名稱：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破碎裝置）

五、英文發明摘要 (發明名稱：A waste paper fiber utilization system and a waste 
paper disiritegration device)

the weight of the waste paper 11-1 and rotating a 
rotary feather 13-7 provided wi th a p1ura 1 i ty of 
f ea thers, the disi ntegra ted fibers 11-2 are 
transported to a paper mill 15 or a recycling 
plant 16 and recycled products, such as recycled 
paper, conta i ners, decorative ob j ec ts,
hor ticultural soil, ra i1 way s1eepers, heat 
insulation mat erials, i ncombus ti b 1 e mat 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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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文發明摘要 （發明名稱：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破碎裝置）

五、英文發明摘要 (發明名稱：A waste paper fiber utilization system and a waste 
paper disintegration device)

culture media for p1 ants, cushions, waste liquid 
filters, smoke filters, o i 1 absorbents or the like 
are p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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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破碎裝置，其中破碎裝 

置，係於其中心向外延伸有複數個迴轉葉；
上述迴轉葉安裝在可收取回收紙並進行破碎纖維之收取部 

內；
於收取部進行回收紙破碎纖維中，其包含收取部內破碎纖 
維後經壓縮之纖維，於不致產生廢液範圍內予加水液方 
式；及
在收取部可根據回收紙之種類、組合方式及其重量基本條 
件，而進行迴轉葉之迴轉速度控制手段，為本回收紙纖維 

破碎裝置之特徵。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破碎 
裝置，其中破碎裝置中，上述注入水液之方法及上述回收 
紙之重量及進行破碎纖維所使用之水液，可調整為在收取 
部中加入為1對0 . 6至1 . 0之比例，為本回收紙纖維破 

碎裝置之特徵。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破碎 
裝置，其中破碎裝置中，上述控制手段，係於收取部根據 
回收紙之種類、組合方式及其重量條件，而進行調整迴轉 
葉之迴轉時間及水量之控制，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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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破碎 
裝置，其中破碎裝置中，上述收取部於內蓋內側面上，設 
有所定長度之突起物5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之特徵。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破碎 

裝置，其中破碎裝置中，上述收取部於內蓋內側面上，設 
有碗型構件或圓錐型構件，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之特 
徵。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破碎 

裝置，其中破碎裝置中，上述收取部所設之蓋體上設有一 
孔，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之特徵。

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5項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破碎 

裝置，其中破碎裝置中，上述碗型構件或圓錐型構件之內 
側面，設有所定長度之突起物，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 
之特徵。

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破碎 
裝置，其中破碎裝置中，上述迴轉葉，在上述收取部內側 
面與迴轉葉前端，設計形成保持有所定之間隙，為本回收 

紙纖維破碎裝置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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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破碎 
裝置，其中破碎裝置中，上述複數迴轉葉，由迴轉葉之中 
心向外呈漸漸形成擴張面，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之特 

徵。

1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破 
碎裝置，其中破碎裝置中，上述迴轉葉，在上述收取部內 
設有二組以上之迴轉葉構造，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之 

特徵。

1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破 

碎裝置，其中破碎裝置中上述收取部，在其蓋體內側內設 
有一組以上之迴轉葉構造，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之特 

徵。

1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破 
碎裝置，其中破碎裝置中，上述收取部內側內，設有一組 
以上之迴轉葉構造，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之特徵。

1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破 
碎裝置，其中破碎裝置中，上述收取部設有可由外可側檢 
視收取部內部之表示手段，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之特 
徵。

114



1294006

1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破 
碎裝置，其中破碎裝置中，上述收取部內部設有照明之照 
明手段，為本回收紙纖維素材破碎裝置之特徵。

1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破 
碎裝置，其中破碎裝置中，上述收取部於其部底面中心點 
對開口之中心軸，設有呈對地面保持一定角度傾斜，為本 
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之特徵。

1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破 

碎裝置，其中破碎裝置中，上述收取部具有由複數個收取 
部所構成，該收取部內部所定之收取部，可將前段破碎之 
纖維供給予另一收取部，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之特徵。

1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 
及破碎裝置，其中破碎裝置中包含：
上述回收紙收取部、側面設有所設定迴轉速度之收取部； 
及
上述回收紙收取部、側面設有一個以上之突出物：及
上述回收紙收取部，於收取部進行回收紙破碎纖維，且收 
取部內破碎纖維經壓縮後之纖維，於不致產生廢液範圍內 

予加水方式；及
上述收取部可根據回收紙之種類、組合方式、其重量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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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及收取部側面進行迴轉葉之迴轉速度控制手段，為本
回收紙纖維素材破碎裝置之特徵。

1&如申請專利範圍第ί項所述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 
及破碎裝置，其中破碎裝置中包含：
上述回收紙收取部之蓋體設有所設定迴轉速度之收取部； 
及
上述回收紙收取部之蓋體，側面設有一個以上之突出物： 
及
上述回收紙收取部之蓋體，於收取部進行回收紙破碎纖 
維，且收取部內破碎纖維經壓縮後之纖維，於不致產生廢 
液範圍內予加水方式；及
上述收取部之蓋體可根據回收紙之種類、組合方式、其重 

量基本條件及收取部之蓋體進行迴轉葉之迴轉速度控制手 
段，為本回收紙纖維素材破碎裝置之特徵。

1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 
及破碎裝置，其中纖維破碎裝置，係將回收紙纖維素材破 
碎，且破碎纖維後的纖維素材於壓縮時，於不會產生廢液 
的範圍內，加入水液之處理手段»依上述回收紙纖維素材 
利用系統，為本回收紙纖維素材破碎裝置之特徵。

2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8項所述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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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破碎裝置，其中上述迴轉葉中，其由其中心軸向同一直 
線方向延伸出兩枚迴轉葉片，該葉片上具有與回收紙衝突 
而能破碎回收紙之粉碎板，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之特 
徵。

2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0所述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 
破碎裝置，其中粉碎板與兩片迴轉葉成垂直設置，且其直 
線之直交線上同樣設有兩枚葉片，此葉片之迴轉葉由中心 
向外呈漸漸形成擴張面，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之特徵。

2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0項所述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 
及破碎裝置，其中迴轉葉之兩片粉碎板上可設有較長尖細 
之突出尖物，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之特徵。

2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8項所述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 
及破碎裝置，其中回紙破碎纖維裝置之迴轉葉，其具有在 
其迴轉葉迴轉同時在收取部內上、下移動之構成結構，為 
本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之特徵。

2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8項所述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 
及破碎裝置，其中回紙破碎纖維裝置中之收取部上蓋，在 
其迴轉葉迴轉時，其上蓋亦可移動，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 
裝置之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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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破碎裝置，其中回收紙破碎纖維裝置之收取部外部，設 
有可設定之加熱部，其加熱部可具有可調整之功能，為本
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之特徵。

2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7項所述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 

及破碎裝置，其中破碎回收紙纖維裝置中包含 ： 
上述將全部回收紙以所設定之供水量供水之供水部設備 ； 
上述供水部加入所須設定含水量迴轉於回收紙之第一收取 
部；

上述控制迴轉葉迴轉速度之控制部；
上述第一收取部下方及橫向之第二收取部；
上述第一收取部及第二收取部間設有隔離壁，隔離壁上設 
有適當貫穿孔，使適當纖維化之纖維可通過，其為本回收 
紙纖維破碎裝置另一特點。

2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6項所述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 

及破碎裝置，其包含：
上述供給部設有第一圓型柱及第二圓型柱，該送紙機能之 
圓型柱可呈一定方向迴轉，而另一圓型柱呈相反方向迴 
轉，使回收紙一面與圓型柱接觸，而回收紙另一面與另一 
圓型柱接觸，並使回收紙送出至收取部之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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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供給部，在第一圓型柱及第二圓型柱間，至少有一面 
處設有一供給所設定水份之裝置，其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 
裝置特點。

2&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7項所述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 
及破碎裝置，其中上述供給部、第一圓型柱及第二圓型柱 
中，其兩面處設有一供給所設定水份之裝置，其為本回收 
紙纖維破碎裝置特點。

2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6項所述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 
及破碎裝置，其中第一收取部及第二收取部予隔開並設有 
可使回收紙能通過其孔之隔板，該孔可設計成可開啟閉合 
裝置，其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特點。

3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6項所述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 
及破碎裝置，其中破碎回收紙前係於裝置中設有可將回收 

紙置於其上之收取部及將其送入供給部前，而具有可按設 
定時間控制具送紙速度之第三送出部所構成，其為本回收 
紙纖維破碎裝置特點。

31.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6項所述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 

及破碎裝置，其包含：
上述供給部設有第一圓型柱及第二圓型柱，該送紙機能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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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柱可呈一定方向迴轉，而另一圓型柱呈相反方向迴轉 ， 
使回收紙一面與圓型柱接觸，而回收紙另一面與另一圓型 
柱接觸，使回收紙送出至收取部；
上述供給部，在第一圓型柱及第二圓型柱間帶動送入回收 
紙裝置中，具有將全部回收紙噴濕之噴霧部構成，其為本 
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特點。

3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6項所述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 
及破碎裝置，其中回收紙第一收取部設計成保持有一定之 
傾斜角度之設備所構成，其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特點。

3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6項所述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 
及破碎裝置，其中回收紙第一收取部側面設有複數個迴轉 
葉設備所構成，其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特點。

3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7項、第28項或第31項所述回收 
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破碎裝置，其中第一圓型柱上設有 
複數個裁刀，及相對應之第二圓型柱上設有對應之槽溝 ， 
其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特點。

3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7項、第28項或第31項所述回收 
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破碎裝置，其中第一圓柱形材側面 
設有複數個突出物，而對應之第二圓柱形材側面對應釘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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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處設有複數個凹孔，其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特點。

3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7項、第28項或第31項所述回收 
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破碎裝置，其中複數迴轉葉同軸 
上，設有迴轉速度之控制部，其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 
特點。

3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7項、第28項或第31項所述回收 
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破碎裝置，其中上述供給部設有與 
回收紙接觸按一定方向迴轉並可將其送入第一收取部之第 
三圓型柱，及可將接觸回收紙兩面按壓之按壓板等設備， 
而在第三圓型柱側面上設有複數個尖釘物，其為本回收紙 
纖維破碎裝置特點。

3&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7項、第28項或第31項所述回收 
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破碎裝置，其中第一收取部內側之 
側面設有一個以上之突出物，其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 
特點。

39.如申請專利範圍第27項、第28項或第31項所述回收 
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破碎裝置，其中第一收取部內側之 
側面設有如螺旋狀之槽溝，其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特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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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及破碎裝置，其中第一收取部內側之
側面設有與收取部縱向或橫向平行方向之複數個槽溝，其 
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特點。

41.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 
及破碎裝置，其中收取部設有二組以迴轉葉中，其沿對應 
迴轉葉設計設有柱形槽側面，其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 

特點。

4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 
及破碎裝置，其中迴轉葉軸體之圓柱體側面上，設有棒狀 
體，其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特點。

4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1項所述回收紙纖維素材利用系統 
及破碎裝置，其中迴轉葉軸體之圓柱體側面上，設有紐索* 
其為本回收紙纖維破碎裝置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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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指定代表圖

（一） 、本案代表圖為：第—二__圖

（二） 、本案代表圖之元件代表符號簡單說明：

收 回 紙 纖 維 素材 利 用 系 統 ( 1 0 )

回 收 紙 ( 1 1 - 1 )

纖 維 素 材 ( 1 1 — 2 )

再 生 紙 ( 1 1 - 3 )

再 生 品 ( 1 1 - 4 )

企 業 體 ( 1 2 )

回 收 紙 破 碎 纖維 裝 置 ( 1 3 )

處 理 商 ( 1 4 )

再 生 紙 工 廠 (1 5 )

再 生 品 工 廠 (1 6 )

第5頁


